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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六次会议
　　吉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

９月２７日在长春举行,省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

广滨,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田

锦尘,副主任王绍俭、张焕秋、

贺东平、彭永林、庞庆波、贾晓

东,秘 书 长 韩 沐 恩 及 委 员 共

４８人出席会议.副省长安立

佳,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徐家新,省

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省人大常

委会副秘书长,省纪委监委驻

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

组、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常

委会 办 事 机 构 负 责 人,各 市

(州)、梅河口市人大常委会负

责人,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列

席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吉林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

事 任 免 工 作 条 例 (修 订 草

案)»;作出了«吉林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吉林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

等三 部 地 方 性 法 规 的 决 定»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修改‹吉林省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

性文 件 备 案 审 查 条 例›的 决

定»«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吉林省信

访条例›的决定».

审议批准了«四平市海绵

城市建设管理条例»«四平市

城市供热条例».

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

会关于召开省十四届人大一

次会议的决定草案,省人大常

委会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代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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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额分配和选举问题的决定

草案,省人大常委会关于重新

确定设区的市、自治州本届人

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

定草案,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

准吉林省发行２０２２年新增地

方政府债券和调整预算的决

议草案.审议了省政府关于

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１－８月份执行情况的报

告,关于２０２１年度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的综合书面报告,关

于２０２１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

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

加强黑土地保护促进“千亿斤

粮食”生产工程情况的报告,

关于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

况的书面报告;省法院关于全

省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开展

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审议通过了省人大

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

报告.

决定了人事任免名单并

举行了宪法宣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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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六次会议议程

　　一、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决定(草案)
二、审议«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修订草案)»
三、审议«吉林省土地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四、审议关于废止«吉林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等三部地方性法规的议案

五、审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工作条例(修订草案)»
六、审议«吉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修

正案(草案)»
七、审议关于废止«吉林省信访条例»的议案

八、审议«四平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
九、审议«四平市城市供热条例»
十、审议省政府关于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１－８月份执行情况的

报告

十一、审议省政府关于«吉林省发行２０２２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有关情况及预

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

十二、结合审议省政府关于２０２１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书面),
审议省政府关于２０２１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

十三、审议省政府关于加强黑土地保护促进“千亿斤粮食”生产工程情况的报

告

十四、审议省法院关于全省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开展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

告

十五、审议省政府关于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

的报告(书面)
十六、审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名额分配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十七、审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重新确定设区的市、自治州

本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十八、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

告

十九、审议人事任免事项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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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８７号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吉林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等三

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经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

议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８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８日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吉林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等

三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８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定,废止下列三

部地方性法规:
一、«吉林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
二、«吉林省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积累资金管理条例»
三、«吉林省农业综合开发条例»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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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关于废止«吉林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等

三部地方性法规的议案的说明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

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　车黎明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

托,现就废止«吉林省农民负担管理条

例»等三部地方性法规的议案作说明如

下:
一、关于«吉林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
«吉林省 农 民 负 担 管 理 条 例»于

１９９２年７月通过施行,先后经２００４年

６月和２０１２年５月两次修改.该条例

在实施过程中对减轻农民负担,调动农

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

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２０００年国

家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乡统筹

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

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
资,取消了屠宰税,取消了统一规定的

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了农业税和

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了村提留征收使

用办法.２００６年国家又废止了«农业

税条例»,农业税被取消.农村一系列

政策的重大调整使条例的施行失去了

前提条件,继续施行已经没有意义,建
议废止该条例.

二、关于«吉林省农业集体经济组

织积累资金管理条例»
«吉林省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积累资

金管理条例»于１９９０年８月通过施行.
该条例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积累资金

的管理和使用提供了法律依据,保护了

资金所有者、使用者和受益者的合法权

益,有效地巩固和壮大了农村集体经

济.２０００年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积累资金没有了提取渠道,
２００６年国务院开展农村综合改革,管
理运营积累资金的“合作基金代表大

会”被取消,积累资金的投放也因金融

监管的加强而停止,该条例长期处于休

眠状态,无法继续施行,建议废止该条

例.
三、关于«吉林省农业综合开发条

例»
«吉林省 农 业 综 合 开 发 条 例»于

２００１年５月通过施行.该条例实施以

来,对规范全省农业综合开发、加强农

业开发项目和资金管理发挥了重要作

用.２０１８年国家施行机构改革,财政

厅农业综合开发机构合并至省农业农

村厅,国家不再设立农业开发项目和专

项资金,财政厅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发
改委农业投资项目、自然资源厅农田整

治项目、水利厅农田水利建设项目统一

变更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条例规范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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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项发生重大变化,无法继续施行,
因此,建议废止该条例.

废止议案及以上说明,请予审议.

吉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废止
«吉林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等

三部地方性法规审议结果的报告(书面)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８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９月２７日下午,常委会会议分组

审议了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提请

的关于废止«吉林省农民负担管理条

例»等三部地方性法规的议案,常委会

组成人员认为,随着农业经济发展和国

家政策变化,立法调整对象发生巨大变

化,条例已不适应当前发展需要,同意

这个议案,没有提出新的修改意见.２８
日上午,法制委员会召开会议,对议案

进行了统一审议.常委会有关领导出

席了会议,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列

席了会议.
法制委员会按照立法程序,形成了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废止‹吉林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等三

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２８日

下午,法制委员会将审议情况向主任会

议作了汇报,经主任会议同意,将决定

草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
以上报告和决定草案,请予审议.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８８号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吉林省信访条例›的决定»经吉

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８日通

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８日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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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吉林省信访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８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定废止«吉林省

信访条例».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关于废止«吉林省信访条例»的议案的说明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韩沐恩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就提请废止

«吉林省信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的议案作如下说明:

«条例»于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４日省第

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次会议通过,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９日省第

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五次会议修正,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日省第

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修订.该条例的施行,对于保

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保持国家机关同

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规范信访行为和

信访工作,维护信访秩序等,发挥了积

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

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作出系列重

要指示和重要论述,形成了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

要思想,是做好新时代人民信访工作的

根本遵循.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５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正式发布«信访工作条例»,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定出台的第一

部全面规范信访工作的党内法规,是新

时代信访制度改革的标志性成果,是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实现信访工作高

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３月２９日,
国务院公布决定废止«信访条例».为

切实将党中央关于信访工作的方针政

策和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加快做好我省

相关工作衔接,主任会议提请废止«条
例».

一、关于废止«条例»的理由

一是«信访工作条例»充分体现了

坚持和加强党对信访工作的全面领导,
理顺信访工作体制机制,适用于全口径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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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工作主体,包括各级党的机关、人
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

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群团组织、
国有企事业单位.二是我省«条例»作
为地方性法规,在信访工作体制机制及

工作内容方面与新时代信访工作不相

符,同«信访工作条例»不一致,已不符

合当前信访工作实际需要.综上,依法

定程序废止«条例»是必要的.
二、关于废止«条例»的工作过程

今年５月１日«信访工作条例»实

施后,信访室立即启动全面贯彻落实及

相关衔接工作.８月初就废止«条例»
有关工作向常委会领导请示,与法制

委、法工委沟通了意见,并发函征求了

省信访局、省司法厅和省监察委员会、
省法院、省检察院信访工作部门的意

见,均同意废止«条例».废止议案经９
月２０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２年

第１３次主任会议审议通过,现向常委

会提请废止«吉林省信访条例».
以上说明,请予审议.

吉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废止«吉林省信访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书面)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８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９月２７日下午,常委会会议分组

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请的

关于废止«吉林省信访条例»的议案,常
委会组成人员同意这个议案,没有提出

新的修改意见.２８日上午,法制委员

会召开会议,对议案进行了统一审议.
常委会有关领导出席了会议,省人大常

委会信访室列席了会议.

法制委员会按照立法程序,形成了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废止 ‹吉 林 省 信 访 条 例›的 决 定 (草

案)».２８日下午,法制委员会将审议

情况向主任会议作了汇报,经主任会议

同意,将决定草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

表决.
以上报告和决定草案,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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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９０号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工作条例»经吉林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８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

布之日起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８日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人事任免工作条例

　　(１９９３年５月８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９日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修订　
根据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６日吉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改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８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修

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和规范吉林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省人

大常委会)依法行使人事任免权,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

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

织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

本条例.
第二条　省人大常委会的人事任

免工作,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管干部

原则,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和

干部工作方针政策,坚持新时期好干部

标准,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实行民

主集中制,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
第三条　由省人大常委会任免的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省人大常委会依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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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任免之前,不得到职、离职,不得对外

公布.

第二章　任免范围

第四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

期间,决定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长、省
监察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代理人选.
第五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

期间,决定副省长的个别任免.
第六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

期间,可以任免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的个

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
第七条　任免省人大常委会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和委员.
第八条　决定省人民政府秘书长、

厅长、委员会主任等政府组成人员的任

免.
第九条　任免省监察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
第十条　任免省高级人民法院副

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
审判员.

任免吉林省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

院及其所辖的长春铁路运输法院、吉林

铁路运输法院、通化铁路运输法院、白
城铁路运输法院、延边铁路运输法院院

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
庭长、审判员(以下简称长春铁路运输

中级法院及其所辖基层法院的审判人

员).
任免吉林省长春林区中级法院及

其所辖的红石林区基层法院、白石山林

区基层法院、江源林区基层法院、临江

林区基层法院、抚松林区基层法院,吉

林省延边林区中级法院及其所辖的敦

化林区基层法院、和龙林区基层法院、
汪清林区基层法院、珲春林区基层法

院、白河林区基层法院院长、副院长、审
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

(以下简称长春林区中级法院和延边林

区中级法院及其所辖基层法院的审判

人员).
第十一条　任免省人民检察院副

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任免吉林省人民检察院铁路运输

分院及其所辖的长春铁路运输检察院、
吉林铁路运输检察院、通化铁路运输检

察院、白城铁路运输检察院、延边铁路

运输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

员会委员、检察员(以下简称省人民检

察院铁路运输分院及其所辖基层检察

院的检察人员).
任免吉林省人民检察院长春林区

分院及其所辖的吉林省白石山林区人

民检察院、吉林省临江林区人民检察

院、吉林省红石林区人民检察院、吉林

省江源林区人民检察院、吉林省抚松林

区人民检察院,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延边

林区分院及其所辖的吉林省珲春林区

人民检察院、吉林省白河林区人民检察

院、吉林省和龙林区人民检察院、吉林

省汪清林区人民检察院、吉林省敦化林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

委员会委员、检察员(以下简称省人民

检察院长春林区分院和延边林区分院

及其所辖基层检察院的检察人员).
任免吉林省赉宁地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
察员(以下简称赉宁地区人民检察院的

检察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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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

会期间,受理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省人大常

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省
长、副省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高级

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

出的辞职请求,并决定是否接受辞职.
第十三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

会期间,决定撤销个别副省长的职务,
决定撤销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职务.

决定撤销由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

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委员会主任

等政府组成人员的职务.
决定撤销由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

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职务.
决定撤销由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

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
第十四条　批准任免、批准罢免设

区的市、自治州和梅河口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职务.
批准撤销设区的市、自治州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和梅河口市人民法院院长

的职务.

第三章　任免程序

第十五条　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

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提请机关应当在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召开前十五日将人

事任免案报送省人大常委会.
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人事任

免案应当附有«干部任免呈报表»和考

察材料,其中,按规定经过向社会公示

的,应当附有向社会公示的情况;请求

辞职的应当附本人辞职请求;撤销、批
准罢免职务的,应当附调查和结论材

料.

第十六条　决定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的代理人选,由主任会议在副职中提

名.决定省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的代理人选,由主任会议在其副职中

提名,如果副职中没有合适人选,可另

提人选先任命为副职,再决定代理职

务.决定的代理检察长,须报最高人民

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备案.
第十七条　决定副省长的个别任

免和决定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委
员会主任等政府组成人员的任免,由省

长提名.
第十八条　任命省人大专门委员

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由主

任会议在省人大代表中提名.
第十九条　任命省人大常委会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

员和委员,由主任会议在常委会组成人

员中提名.
第二十条　任免省监察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由省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
第二十一条　任免省高级人民法

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

长、审判员,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及

其所辖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长春林区

中级法院和延边林区中级法院及其所

辖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由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提请.
批准撤销设区的市、自治州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和梅河口市人民法院院长

的职务,由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提请.
第二十二条　任免省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省
人民检察院铁路运输分院及其所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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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检察院的检察人员、省人民检察院长

春林区分院和延边林区分院及其所辖

基层检察院的检察人员,赉宁地区人民

检察院的检察人员,由省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提请.
批准任免、批准罢免设区的市、自

治州和梅河口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

第二十三条　省人大常委会任命

的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省人大

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
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在表决通过后,
在常委会全体会议上进行宪法宣誓.

第二十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和表决通过的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本人

向省人大常委会提出辞职请求的,省人

大常委会决定接受辞职后,报省人民代

表大会备案.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辞职,省人

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后,须报经最高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二十五条　省人大常委会任命、

批准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需撤销、
批准撤销和批准罢免职务的,由原提请

人或提请机关提请.
撤销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由

主任会议提请,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

过后,须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二十六条　接受省人大常委会

组成人员、省长、副省长、省监察委员会

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的辞职;决定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省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高级

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

代理人选;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免省人

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省人大常委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或者接

受辞职;决定任免省人民政府组成人

员;任免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
免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

委员,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长春林

区中级法院、延边林区中级法院院长,
批准撤销设区的市、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院长和梅河口市人民法院院长;任免

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

员,省人民检察院铁路运输分院、长春

林区分院、延边林区分院检察长,批准

任免设区的市、自治州和梅河口市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撤销和批准罢免上述职

务的,其人事任免案由提请人或者提请

机关报省人大常委会,由主任会议决定

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免省高级人

民法院庭长、副庭长、审判员,长春铁路

运输中级法院(不含院长)及其所辖基

层法院的审判人员、长春林区中级法院

和延边林区中级法院(不含院长)及其

所辖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省人民检察

院检察员,省人民检察院铁路运输分院

(不含检察长)及其所辖基层检察院的

检察人员、省人民检察院长春林区分院

和延边林区分院(不含检察长)及其所

辖基层检察院的检察人员,赉宁地区人

民检察院的检察人员以及撤销上述职

务的,其人事任免案须报省人大人事代

表选举委员会审议并提出报告,由主任

会议决定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第二十七条　依照前条第一款规

定提请的人事任免案,须由提请人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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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请人委托的人员到主任会议作说明;
依照前条第二款规定提请的人事任免

案,由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负责

人到主任会议代作说明.
第二十八条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

审议人事任免案时,其中接受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副主任,省长、副省长,省监

察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辞职;决定代理

职务、决定任免个别副省长、决定撤销

个别副省长和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职

务,须由提请人或者提请人委托的人员

在常委会全体会议上作说明.常委会

分组审议时,提请机关应当派人到会听

取意见,回答询问.
第二十九条　省人大人事代表选

举委员会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的人事任免案

时,提请机关应当派人到会作说明,听
取意见,回答询问.

第三十条　提请任命省高级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
判员,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及其所辖

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长春林区中级法

院和延边林区中级法院及其所辖基层

法院的审判人员,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

员会委员、检察员,省人民检察院铁路

运输分院及其所辖基层检察院的检察

人员、省人民检察院长春林区分院和延

边林区分院及其所辖基层检察院的检

察人员,赉宁地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人

员,属晋升职务的,在提请省人大常委

会任命前,应当由有关机关向社会公

示.
第三十一条　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提请任命的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

委员会主任等政府组成人员,省监察委

员会副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时,拟任命人员

应当到会并作供职发言.
省人民代表大会换届后,拟任命的

新一届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中,继续提

名担任原部门领导职务的可不再作供

职发言.
第三十二条　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人事任免案时,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如提出需要查清的重要问题,提请机关

应当尽快调查核实,作出报告,由主任

会议决定是否提交本次常委会会议表

决;如果会议期间不能查清,由主任会

议决定暂不交付表决;提请机关调查核

实后,提出书面报告,由主任会议决定

是否提交下次或者以后的常委会会议

审议.
列入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人

事任免案,在交付表决前,提请人或者

提请机关要求撤回的,经主任会议同

意,对该任免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三十三条　对提请省人大常委

会任命而未获得通过的人选,提请机关

认为必要的,可以再次提请省人大常委

会任命.经两次提请未获得通过的人

选,在省人大常委会本届任期内,不得

再提请任命其担任同一职务.
第三十四条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

通过的人事任免名单,由常委会公布,
并发文通知提请机关.

第三十五条　经省人大常委会任

命的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委员会

主任等政府组成人员,省监察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省
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任命书,由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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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常委会主任或者副主任在常委会全

体会议上颁发;其他由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提请任命的审判人员、省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提请任命的检察人员的任命

书,由省人大常委会委托省人大人事代

表选举委员会会后代为颁发.任命书

由常委会主任署名.
第三十六条　省人大常委会任命

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工作机构名称

改变而工作性质和范围没有变动的,不
再重新办理任命手续,由提请机关报省

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三十七条　省人大常委会任命

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工作机构撤销

或者合并不再担任原职务,或者在职期

间去世的,不办理免职手续,由提请机

关报省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三十八条　省人大常委会组成

人员和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迁
出或者调离本省的,其省人大代表资格

自行终止,所担任的省人大常委会和省

人大专门委员会职务相应终止,由省人

大常委会公告.
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省人大

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辞去省人大代表

职务的请求被接受的,所担任的省人大

常委会和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的职务相

应终止,由省人大常委会公告.
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省人大

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省人大代表职

务被罢免的,所担任的省人大常委会和

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的职务相应撤销,由
省人大常委会公告.

第三十九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换

届后,省长应当在两个月之内提请省人

大常委会任命新一届省人民政府秘书

长、厅长、委员会主任等政府组成人员.
第四十条　省监察委员会主任提

请任命的副主任、委员,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提请任命的审判人员、省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提请任命的检察人员,在省

人民代表大会换届后,其职务无变动

的,不再重新任命.

第四章　任免表决方式

第四十一条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

表决人事任免名单和接受辞职决定时,
采用无记名按表决器方式,如表决器系

统在使用中发生故障,改用举手方式表

决.
第四十二条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

对人事任免案的表决,以省人大常委会

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赞成的通过.
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

第四十三条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

对国家机关同一职务的人员任免时,应
当先对免职人员进行表决,后对任职人

员进行表决.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

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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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关于«吉林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

工作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

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大成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现将«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人事任免工作条例(修订草案)»说
明如下.

一、条例修订的必要性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人事任免工作条例»于１９９３年５月８
日由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

过,对于保障和规范省人大常委会依法

行使人事任免权发挥了重要作用.此

后条例经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９日省九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２０１０年

１１月２６日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作出两次修改.随着全面

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全国人大制定和修

改了相关法律,结合我省监察体制、司
法体制改革等实际情况,现行条例已适

应不了新形势的需要,有必要对其进行

修订完善.
(一)制订条例所依据的上位法有

关内容发生变化,需要对条例进行相应

修改

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１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作出修正;３月２０日,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监察法».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６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

法»作出修订.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１日,十
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作出修改,为了和

上位法有关规定保持一致,依法做好省

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工作,有必要对条

例作出修订完善.本次修订,也是对贯

彻落实新修改的地方组织法、不断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项具体举措.
(二)根据我省监察体制和司法体

制改革等情况,需要对条例进行相应修

改

１ 监察体制改革后,为适应地方

“一府一委两院”政权机关架构的需要,
条例应当增加相应规定.

２为贯彻落实中央司法体制改革

的有关要求,一是关于改革铁路公检法

管理体制的精神,实现属地管理的目

标,省人大常委会批准设立了长春铁路

运输中级法院和吉林省人民检察院铁

路运输分院,分别下辖五个基层院.二

是我省林业法院、检察院纳入国家统一

司法管理体系,省人大常委会批准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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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吉林省长春林业中级法院和吉林省

延边林业中级法院(后分别更名为吉林

省长春林区中级法院和吉林省延边林

区中级法院)、吉林省长春林业检察院

和吉林省延边林业检察院(后分别更名

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长春林区分院和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延边林区分院),分
别下辖五个基层院.

３吉林省四方坨子人民检察院迁

址松原,履行对镇赉监狱和宁江监狱刑

罚执行和监管活动法律监督的职责,更
名为吉林省赉宁地区人民检察院.

４按照省委关于梅河口市人大、
政协等体制调整的实施意见要求,梅河

口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任免,由省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省人大常委会批

准.
上述情况,使得条例需要及时修订

完善,增加或修改相应规定,以便保障

和规范省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人事任

免权.
二、条例修订工作的主要过程

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于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即建议将修订«吉林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工作

条例»列入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８—２０２３
五年立法规划,待时机成熟后着手起草

条例修订草案.今年６月份人事代表

选举委员会形成了条例修订草案的征

求意见稿,广泛征求省委组织部、省人

大代表(重点是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专门

委员会组成人员)、省政府办公厅、省监

察委、省法院、省检察院以及各市州、梅
河口市人大常委会意见,充分吸收各方

面意见建议.９月１６日,人事代表选

举委员会召开第三十次会议,结合各方

面提出的意见建议,对条例修订草案进

行了认真研究,作进一步修改完善并形

成了修订草案正式稿.经主任会议同

意后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三、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

１增加了任免省人大常委会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规定.
２ 增加了接受省监察委主任辞

职、决定代理人选和任免副主任、委员

及撤销有关职务的规定.
３增加了任免长春铁路运输中级

法院、长春林区中级法院和延边林区中

级法院及其所辖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

的规定;增加了任免省检察院铁路运输

分院、长春林区分院和延边林区分院及

其所辖基层检察院的检察人员的规定.
４增加了批准任免梅河口市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和批准撤销梅河口市人

民法院院长职务的规定.
５ 对应任免范围的变化,任免程

序也作出了相应规定.
此外,条例修订草案还作了一些文

字表述性、法律衔接性修改和完善,对
部分条文顺序作了调整.

条例修订草案和以上说明,请予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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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
工作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书面)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８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９月２７日下午,常委会会议分组

审议了«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人事任免工作条例(修订草案)».常

委会组成人员没有提出新的修改意见.
２８日上午,法制委员会召开会议,对修

订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常委会有关

领导出席了会议,省人大人代选委列席

了会议.«吉林省地方立法条例»规定,
调整事项较为单一或者部分修改的法

规案,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的,可以

经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即交付表

决.
法制委员会按照立法程序,形成了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

任免工作条例(修订草案表决稿)».２８
日下午,法制委员会将审议情况向主任

会议作了汇报,经主任会议同意,将修

订草案表决稿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表

决.
以上报告和修订草案表决稿,请予

审议.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９１号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的决定»经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８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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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吉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８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定对«吉林省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在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前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二、在第三条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后增加“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
三、将第四条增加三项,作为第五项、第六项和第七项:
“(五)县级以上监察委员会制定或者由其会同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监察

工作的规范性文件;
“(六)县级以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制定或者由其会同有关国家机关制定

的规范审判、检察工作的规范性文件;
“(七)依法应当报送备案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四、将第六条修改为:“开展备案审查工作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坚持有

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的原则.”
五、将第七条改为第八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应当通

过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加强与同级党委、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
民检察院有关备案审查工作机构的联系和协作.”

六、将第八条改为第九条,第二款修改为:“规范性文件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

十日内报送备案.制定机关应当报送一式十份的纸质备案材料及其电子文本.
备案材料包括备案报告、规范性文件正式文本、备案说明、制定规范性文件的主要

依据及其他参考资料等.电子文本应当符合格式标准和要求.”
七、将第十条改为第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主要审查规范性文件是否存在

下列情形:
“(一)与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不相符或者与国家重大改革方向不一致的;
“(二)违反法定权限的;
“(三)超越法定权限,限制或者剥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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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义务的;
“(四)违法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或者对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

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违法作出调整和改变的;
“(五)与法律、法规规定不一致,或者与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原则相违背,

旨在抵消、改变或者规避法律、法规规定的;
“(六)违背法定程序的;
“(七)明显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序良俗的;
“(八)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明显不合理,或者文件制

定目的与手段明显不匹配的;
“(九)因现实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而不宜继续施行的;
“(十)有其他违背法律法规规定,或者明显不适当情形的.”
八、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

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发现规范性文件可能存在违背宪法

规定、宪法原则或者宪法精神问题的,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审查工

作机构及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审查工作机构报告,按照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意见办理.”
九、将第十一条改为第十三条,本条中的“第十条第二款”修改为“第十一条第

二款”.
十、将第十五条改为第十七条,第一款中的“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修改为“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
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县级以上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未按照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审查意见、研究意

见,修改或者废止规范性文件,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法制工

作机构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报告,主任会议认为该规范性文件确需修改或

者废止的,将审查研究意见交制定机关纠正.制定机关不纠正的,由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处理.”
十一、将第十七条改为第十九条,在“人民政府”后增加“监察委员会”,本条中

的“第十条第二款”修改为“第十一条第二款”.
十二、将第十八条改为第二十条,本条中的“第十七条”修改为“第十九条”、

“第十条第二款”修改为“第十一条第二款”.
十三、将第十九条改为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对审查要求、审查建议按

本条例第十条至第十八条的规定办理.”
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对事关重大改革和政策调整、涉及法律重要修改、关系公众

切身利益、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等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可以组织开展专项审查.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在规范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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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审查过程中,发现可能存在共性问题的,可以一并对相关规范性文件进行专项

审查.”
十五、将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六条,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应当听取和审议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应当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情况.
“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修改后,向社

会公开.”
十六、将第二十四条中的内容调整至第七条,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加强对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加强备案审查队

伍建设,配备专业人员,加强备案审查信息化建设.
“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加强对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

案审查工作的指导,提高备案审查工作质量.”
此外,对条文序号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吉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根据本决

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吉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

　　(２０１６年３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通过根据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８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修改‹吉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
的决定»修改)

　　第一条　为加强规范性文件备案

审查工作,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等
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

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

备案审查等工作.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规范性文件,

是指本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

委员会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监察委员

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涉及

不特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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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在一定时期内反复适用并具有普

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
第四条　下列规范性文件,应当报

送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一)省人民政府及设区的市、自治

州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二)省人民政府及设区的市、自治

州的人民政府根据地方性法规授权制

定的与地方性法规相配套的规范性文

件;
(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布的决

定、命令等规范性文件;
(四)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办公厅

(室)文件形式发布的人民政府制定的

办法、规定等规范性文件;
(五)县级以上监察委员会制定或

者由其会同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

监察工作的规范性文件;
(六)县级以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制定或者由其会同有关国家机关制

定的规范审判、检察工作的规范性文

件;
(七)依法应当报送备案的其他规

范性文件.
第五条　下列规范性文件,应当报

送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

案:
(一)设区的市、自治州、县(市、区)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出的

决议、决定等规范性文件;
(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

制定的规章;
(三)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作出的

决议、决定等规范性文件.
第六条　开展备案审查工作应当

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坚持有件必备、

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的原则.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应当加强对规范性文件备

案审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加强备案审查

队伍建设,配备专业人员,加强备案审

查信息化建设.
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

当加强对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备案审查工作的指导,提高备案审查

工作质量.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负责规范性

文件备案审查工作.
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应当通过备案

审查衔接联动机制,加强与同级党委、
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

检察院有关备案审查工作机构的联系

和协作.
第九条　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应

当确定承办规范性文件的报送机构,负
责规范性文件的报送备案以及与备案

审查机关的沟通协调.
规范性文件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

十日内报送备案.制定机关应当报送

一式十份的纸质备案材料及其电子文

本.备案材料包括备案报告、规范性文

件正式文本、备案说明、制定规范性文

件的主要依据及其他参考资料等.电

子文本应当符合格式标准和要求.
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应当在每年

一月三十一日前,将上一年度制定、修
改和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报送备案

审查机关.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室)收到报送备案

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在登记后送常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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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法制工作机构.
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认为规

范性文件报送备案材料符合要求的,分
送有关专门委员会审查;不符合要求

的,应当要求报送机关在规定期限内重

新报送.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

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

构按职责分工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
向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

意见、研究意见.
主要审查规范性文件是否存在下

列情形:
(一)与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不

相符或者与国家重大改革方向不一致

的;
(二)违反法定权限的;
(三)超越法定权限,限制或者剥夺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或
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义务

的;
(四)违法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

罚、行政强制,或者对上位法设定的行

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违法作出

调整和改变的;
(五)与法律、法规规定不一致,或

者与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原则相违

背,旨在抵消、改变或者规避法律、法规

规定的;
(六)违背法定程序的;
(七)明显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和公序良俗的;
(八)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

利和义务的规定明显不合理,或者文件

制定目的与手段明显不匹配的;
(九)因现实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而

不宜继续施行的;
(十)有其他违背法律法规规定,或

者明显不适当情形的.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

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

构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发现规范性

文件可能存在违背宪法规定、宪法原则

或者宪法精神问题的,由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及时

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审查工作机构报告,按照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意见办理.
第十三条　经县级以上人民代表

大会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法制

工作机构审查,认为规范性文件存在本

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情形的,应当向规

范性文件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

或者研究意见.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

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

构在审查、研究中,就规范性文件的有

关内容,可以向相关机构、专家学者等

征求意见、建议.
第十五条　经县级以上人民代表

大会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法制

工作机构审查,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按

照审查意见、研究意见对规范性文件修

改或者废止的,审查终止.
第十六条　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

收到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或者常

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书面审查意见、
研究意见后,应当在六十日内依照法定

程序自行修改或者废止规范性文件,并
重新公布、备案.

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认为规范性

文件无需修改或者废止的,应当自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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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机关书面审查意见、研究意见之日

起六十日内向备案审查机关报送书面

说明.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未

按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或

者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审查意见、
研究意见,修改或者废止规范性文件,
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

员会法制工作机构应当向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提出予以

撤销的议案、建议,由主任会议决定提

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
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未按照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专门

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

审查意见、研究意见,修改或者废止规

范性文件,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

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应

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

任会议提出予以撤销的议案、建议,由
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

议决定.
下一级人民政府未按照上一级人

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

会法制工作机构审查意见、研究意见,
修改或者废止规范性文件,上一级人民

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

法制工作机构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提出予以撤销

的议案、建议,由主任会议决定以书面

形式建议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予以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应当在六十日内向上一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处理结

果.
县级以上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未按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

机构审查意见、研究意见,修改或者废

止规范性文件,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

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应当

向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报告,主任会议

认为该规范性文件确需修改或者废止

的,将审查研究意见交制定机关纠正.
制定机关不纠正的,由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依法处理.
第十八条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会议审议撤销规范性文件的议案

时,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应当派人到会

听取意见,并可以书面提出陈述意见.
常务委员会会议经过审议,认为规

范性文件应予撤销的,应当作出撤销规

范性文件的决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或者

上级的规范性文件存在本条例第十一

条第二款情形的,可以向本级或者上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审查要

求.
第二十条　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

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事

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本级或者上级规

范性文件存在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

情形的,可以向本级或者上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审查建议.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室)负责接收

审查要求、审查建议,并送常务委员会

法制工作机构.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

机构对审查要求、审查建议登记并审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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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审查要求、审查建议按本条例第

十条至第十八条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二条　审查要求、审查建议

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写明规范性文件

的名称、事项和理由.
对不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备案审查范围的,常务委员会法

制工作机构应当向提出审查要求、审查

建议的组织或者公民告知负责审查的

机关,也可以启动移交处理审查机制.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应当将

处理结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提出

审查建议的组织或者公民进行反馈.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可以将审查建议处理情况,在人大门

户网或者其他媒体上公开.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

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

机构对事关重大改革和政策调整、涉及

法律重要修改、关系公众切身利益、引
发社会广泛关注等方面的规范性文件,
可以组织开展专项审查.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在规范性

文件审查过程中,发现可能存在共性问

题的,可以一并对相关规范性文件进行

专项审查.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负责将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材料经有关负

责人签字后,报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办公厅(室)存档.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听取和审议规范

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法制工作机构应当每年向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规范性文件

备案审查工作情况.
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根据常务

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修改后,向
社会公开.

第二十七条　规范性文件制定机

关未按照规定时限和要求报送规范性

文件的,由负责备案审查规范性文件的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责令限期纠

正.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２０１６年５

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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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吉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修正案

(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韩沐恩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的委

托,现就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的«吉林省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

文件备案审查条例修正案(草案)»(以
下简称修正案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修改条例的必要性

开展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是宪法

法律赋予各级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

监督职权,是保障宪法法律实施、维护

国家法治统一的一项重要工作.«吉林

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

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以下简称原条

例)的颁布实施,对规范和推动全省各

级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工作发挥了重

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宪法实施

和监督工作,明确要求加强备案审查制

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

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

法的规范性文件,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对

提高备案审查工作质量提出新的具体

要求.２０１９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会议通过的«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

查工作办法»(以下简称全国人大工作

办法),对地方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工

作提出明确要求.今年３月,修改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增加了

备案审查的新规定.对标新任务、新要

求,有必要对原条例作出修改,更好贯

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地方组织法规

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要求,更好推

动全省备案审查工作深入开展、整体质

效进一步提升.
二、修正案草案的形成过程

原条例修改列入常委会２０２２年度

立法工作计划后,法工委立即启动修正

案草案起草工作.工作中着重把握三

个方面:一是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领会党

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备案审查

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分析研究相关法

律法规,形成修正案草案稿.二是践行

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向省委办公

厅、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各办

事机构、省政府办公厅、省监察委员会、
省法院、省检察院、市(州)人大常委会、
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征求意见,利用省人

大政务微信平台征求全体省人大代表

意见,通过常委会网站征求社会公众意

见,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三是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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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立法调研.先后赴通化、白山等

地,听取基层对修正案草案征求意见稿

的意见建议,并对意见建议作了认真研

究采纳.在上述工作基础上,形成了修

正案草案.
三、修正案草案的主要内容

修正案草案共１４条,对原条例２６
条当中的１２条作出修改,调整１条,新
增１条.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一)推动备案审查全覆盖

原条例备案审查范围不包含“一委

两院”规范性文件.根据党中央、全国

人大常委会及省委的要求,考虑到全面

贯彻落实“有件必备”备案审查工作原

则,更好履行地方人大对“一府一委两

院”工作的监督职责,借鉴多数省(区、
市)备案审查条例规定,修正案草案将

“一委两院”规范性文件一并纳入备案

审查范围.(修正案草案第一条、第二

条)
(二)细化完善审查标准

修正案草案参照全国人大工作办

法,对审查标准作了完善,增加政治性

审查标准,即是否存在与党中央重大决

策部署不相符或者与国家重大改革方

向不一致;细化合法性审查标准,即是

否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增加适当性审查

标准,即是否存在明显不适当情形.
(修正案草案第六条)

(三)补充完善纠正程序

关于“一委两院”未按照人大备案

审查机构意见,对存在问题的文件进行

修改或者废止时如何处理,没有明确的

上位法依据.各省(区、市)备案审查条

例对此纠正程序规定不一致,大体有四

种方式.考虑我省备案审查工作实际,
借鉴部分省(区、市)备案审查条例相关

表述,修正案草案规定,由专门委员会、
法制工作机构向主任会议报告,主任会

议认为确需修改或者废止的,交制定机

关自行纠正,仍不纠正的,由常委会依

法处理.(修正案草案第八条)
(四)增加专项审查方式

原条例规定依职权审查、依申请审

查、移送审查三种审查方式.为进一步

增强审查监督实效,修正案草案增加了

专项审查方式,规定对事关重大改革和

政策调整、涉及法律重要修改、关系公

众切身利益、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等方面

的规范性文件,可以组织开展专项审

查.(修正案草案第十二条)
(五)修改工作报告方式

原条例规定备案审查工作情况向

主任会议汇报后,向常委会作书面报

告.修改后的地方组织法第五十条规

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行使

听取和审议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的

职权.据此,修正案草案对报告方式作

了修改.(修正案草案第十三条)
(六)加强工作保障

为推动全省备案审查工作深入开

展,针对当前备案审查工作存在的问

题,修正案草案增加了加强备案审查队

伍建设、配备专业人员、推进信息化建

设等内容.(修正案草案第十四条)
此外,修正案草案还对个别条款作

了顺序调整.
«吉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修正案

(草案)»及以上说明,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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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吉林省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

备案审查条例修正案(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书面)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８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９月２７日下午,常委会会议分组

审议了«吉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修正

案(草案)».会后,根据常委会组成人

员的审议意见,我们对修正案草案进行

了研究修改.２８日上午,法制委员会

召开会议,对修正案草案进行了统一审

议.常委会有关领导出席了会议.２８
日下午,法制委员会将审议修改情况向

主任会议作了汇报,经主任会议同意,
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现将主要

审议修改情况报告如下:
１ 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在

原条例第一条法律依据中,增加«中华

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我们采纳

了该意见.(修改决定草案第一条)
２ 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备

案审查工作是人大常委会的职责,修正

案草案第四条规定由备案审查工作机

构建立健全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不

合适.经研究,省委办公厅已经制定

«关于建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备

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的实施意见»,适
用范围涵盖人大系统备案审查工作.
据此,我们将本条修改为:“备案审查工

作机构应当通过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

制,加强与同级党委、人民政府、监察委

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有关备案

审查工作机构的联系和协作.”(修改决

定草案第五条)
３ 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地

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应当对规范性文件

是否符合宪法规定、原则等进行审查.
经研究,合宪性审查是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的法定职能,为保证宪法有效实

施,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工作要

求,增加一条规定,即“县级以上人民代

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

作机构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发现规

范性文件可能存在违背宪法规定、宪法

原则或者宪法精神问题的,由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审查工作机构

及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备案审查工作机构报告,按照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意见办理.”
(修改决定草案第八条)

按照立法程序,形成了«吉林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

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

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的决定(草案)».
法制委员会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

以上报告和决定草案,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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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四平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８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定:批准«四平

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由四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四平市城市供热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８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定:批准«四平

市城市供热条例»,由四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召开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的决定(草案)
(２０２２年９日２７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定,吉林省第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１月中旬在长春召开,会期４天.建议会

议的主要议程是:审议吉林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吉林省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２０２３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审查吉林省２０２２年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２３年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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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的报告、２０２３年预算草案;审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审
议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审议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选举吉林省

出席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选举吉林省人民政府省长、副省长;选举吉林省

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选举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决定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设立及通过组成人员的人选.

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修订草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好、利用好黑土

地资源,防止黑土地数量减少、质量下

降,稳步恢复提升黑土地基础地力,促
进资源可持续利用,维护生态平衡,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

黑土地保护、利用和相关治理、修复等

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黑土地是指本省行政

区域内具有黑色或者暗黑色腐殖质表

土层,性状好、肥力高的耕地.
历史上属黑土地的,除确无法修复

的外,原则上都应列入黑土地保护范围

进行修恢复.
第三条　黑土地保护应当遵循统

筹规划、因地制宜、用养结合、数量与质

量并重、近期目标与远期目标结合、突
出重点、综合施策的原则,建立政府主

导、农业生产经营者实施、社会参与的

保护机制.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

域内的黑土地数量、质量、生态环境负

责,加强对黑土地保护工作的领导、组

织、协调、监督管理,统筹制定黑土地保

护政策.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有关

部门组成的黑土地保护协调机制,加强

协调指导,明确工作责任,推动黑土地

保护工作落实.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水行政、发展改革、财政、生态环

境、林业和草原、科技等有关部门,根据

各自职责对黑土地保护、利用依法实施

监督管理.
乡(镇)人民政府协助组织实施黑

土地保护工作,向农业生产经营者推广

适宜其所经营耕地的保护、治理、修复

和利用措施,督促农业生产经营者履行

黑土地保护义务.
村民委员会及其他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应当配合相关部门和乡(镇)人
民政府做好黑土地保护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将黑土地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黑土地

保护经费列入财政预算,逐步建立包括

财政资金、各类社会资金在内的多元化

投入保障机制.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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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黑土地保护、治理、修复和利用科

技创新,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农

业技术推广机构等协同开展黑土地质

量修复、盐碱地改良、农作物新品种选

育、农机装备研发等科技攻关,建立健

全跨学科、跨地区、跨部门协作机制,加
快创新平台建设,完善共享机制,加强

成果转化与推广应用.
第七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

护黑土地的义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破坏黑

土地的行为进行举报.
第八条　每年７月２２日为吉林省

黑土地保护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黑土地

保护日组织开展黑土地保护主题活动.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黑土地保护宣传教育,引导和鼓励社会

各界积极参与黑土地保护工作,提高全

社会的黑土地保护意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在黑土

地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

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与分区分类

第十条　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科学编制黑

土地保护总体规划.
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农业

农村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按照

黑土地保护总体规划的要求,编制本行

政区域黑土地保护规划,并报上一级人

民政府备案.县级黑土地保护规划应

当落实到黑土地具体地块.
黑土地保护总体规划、黑土地保护

规划应当与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编

制规划时以调查和监测为基础、体现整

体集中连片治理.
第十一条　黑土地保护总体规划、

黑土地保护规划和标准的制定及重大

调整应当进行可行性论证,充分征求社

会公众和有关方面的意见.
第十二条　黑土地保护总体规划、

黑土地保护规划的制定和重大调整须

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后,由本级人民

政府公布实施,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擅自

更改.
第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标准化主

管部门可以制定和完善黑土地保护相

关的地方标准.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落实黑土地调查制度,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开展土地调查时,同
步开展黑土地类型、分布、数量、质量、
保护和利用状况等情况的调查,建立黑

土地档案.
省级人民政府应当落实黑土地监

测制度,配合国务院农业农村、水行政

等主管部门做好黑土地质量监测网络

建设工作,建立黑土地质量动态变化数

据库,并做好信息共享工作.
第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采取

差异化措施,对中部、东部、西部地区黑

土地进行保护、治理、修复和利用.
中部地区以提升耕地质量为主,构

建科学合理的耕作体系,防止土壤肥力

退化.
东部地区以增强水土流失防御能

力为主,采取坡耕地整治、侵蚀沟治理

等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西部地区以改良土壤障碍因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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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采取抗旱保墒保土、改良盐碱等措

施,恢复黑土地基础地力.
第十六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依

据黑土地调查和监测数据,结合土壤类

型和质量等级、气候特点、生态环境状

况等实际情况,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黑土

地进行科学分区分类,因地制宜合理采

取保护、治理、修复和利用的精细化措

施.
第十七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在

科学分区分类基础上,制定并组织实施

黑土地质量提升计划,明确黑土地质量

提升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重点工程、
保障措施等,提高黑土地保护利用的科

学性和系统性.

第三章　保护利用与治理修复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结合本地实际,
对下列黑土地保护措施进行财政补贴:

(一)秸秆还田;
(二)测土配方施肥;
(三)有机肥施用;
(四)轮作、免(少)耕、深松、深翻;
(五)休耕;
(六)农田防护林建设;
(七)表土剥离;
(八)其他有效的黑土地保护、利

用、治理、修恢复措施.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推

广科学的耕作制度,推进梨树模式创新

示范,因地制宜实行轮作等用地养地相

结合的种植制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推

广适度休耕;因地制宜推广免(少)耕、
轮耕、深松等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适

宜的农业机械.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因地制宜推广秸

秆覆盖、粉碎深(翻)埋、过腹转化等还

田方式.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

组织实施测土配方施肥,科学减少化肥

施用量,支持有机肥料的研发、生产和

施用,推广土壤生物改良等技术.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

推广生物技术或者生物制剂防治病虫

害等绿色防控技术,推广使用高效、低
毒、低残留农药和生物农药,科学减少

农药、除草剂使用量.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指导农业生产经营者科学合理使

用农用薄膜,鼓励和支持使用生物可降

解农用薄膜.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

据水土保持规划,预防和治理水土流

失,开展坡耕地、侵蚀沟治理,实施沟头

沟坡沟底加固防护,加强水土保持工程

建设及管护.因地制宜组织在侵蚀沟

的沟坡和沟岸、黑土地周边河流两岸、
湖泊和水库周边等区域营造植物保护

带或者采取其他措施,防止侵蚀沟变宽

变深变长.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水行政、农业农村等主管部门应当加强

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建立健全农田水利

设施的管理制度,完善水田、旱地灌排

体系,鼓励使用节水灌溉设施,因地制

宜采用水肥一体化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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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因害设

防、合理管护、科学布局的原则,完善农

田林网体系建设,制定农田防护林建设

计划,组织沿农田道路、沟渠等种植农

田防护林,防止违背自然规律造林绿

化.农田防护林只能进行抚育、更新性

质的采伐,确保防护林功能不减退.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对田、水、路、林、村进行统筹建设,
加强田块整治,合理划分适宜耕作田

块,科学规划修建机耕路、生产路,对低

效利用、不合理利用和未利用的黑土地

进行重点整治,对因生产建设活动和自

然灾害损毁的黑土地进行修复,对已建

成的基础设施加强管护,对村屯周围及

闲散土地、通道进行造林绿化等保护性

利用.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采取措施,支持农药、肥料、农用薄

膜等农业投入品包装物、废弃物的回收

以及资源化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理,督促

农业投入品生产者、经营者和使用者依

法履行回收、利用、处理责任.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畜

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的组织领导,采取

有效措施,支持开展畜禽粪污无害化和

资源化利用,限制使用并逐步淘汰抗生

素等化学药品,防止畜禽养殖废弃物污

染土壤环境.
从事畜禽、水产养殖和农产品加工

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对粪便、废水和其

他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达标排放或

者综合利用,以畜禽粪污就地就近还田

利用为重点,促进绿色种养循环农业发

展.

第二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制

定表土剥离标准、技术规范和具体管理

办法.
建设项目占用黑土地的,应当按照

规定的标准对耕作层的土壤进行剥离.
剥离的黑土应当用于新开垦耕地和劣

质耕地改良、被污染耕地的治理、高标

准农田建设、土地复垦等.建设项目主

体应当制定剥离黑土的再利用方案,报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完善

表土剥离、存储、交易、利用等管理机

制.
表土剥离的收益应当用于黑土地

保护.
第三十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开

展秸秆离田作业的,应当采取有效措

施,减少黑土损失.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结合农业示范区、试验区、产业园

区建设,研究探索黑土地保护新模式.
第三十二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

得破坏黑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
禁止盗挖、滥挖和非法买卖黑土.
禁止在黑土地上违法排放废水及

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
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国家明令禁

止的农业投入品.
禁止使用不符合标准的灌溉用水.
禁止在植物保护带内从事开垦、开

发和放牧活动.

第四章　生态系统保护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加强黑土地生态保护和黑土地周

边林地、草原、湿地的保护修复,推动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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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荒坡治理,提升自然生态系统涵养水

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维护生物多样

性等生态功能,维持有利于黑土地保护

的自然生态环境.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应当加强黑土地周边山地保

护,因地制宜实施生态修复工程,遏制

山地生态环境恶化,提高自然生态环境

恢复能力.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流经黑土地的江

河流域水环境治理和水生态修复,依法

开发利用水资源,严格地下水管理与保

护,保障生态基流.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林地保

护管理,依法建设和保护水源涵养林、
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等.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利用过境雨洪和

灌区退水等水资源向重要湖泡、湿地供

水,保障湿地生态安全,提高区域水生

态保护能力.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合理利用草

原,建立健全草畜平衡制度,实行动态

管理,采取多样化饲养方式,防止草原

超载过牧.
在严重退化、沙化、盐碱化、石漠化

的草原和生态脆弱区的草原,实行禁

牧、休牧制度.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组织开展防沙治碱,采取农艺措

施、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等方式,加强

黑土地及周边沙化、盐碱化土地的综合

治理,防止黑土地沙化、盐碱化.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应当加强黑土土壤生物保护,丰
富黑土土壤生物多样性,提升黑土土壤

微生态功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

加强黑土地外来物种入侵的防范和应

对,组织开展外来物种的调查、监测、预
警、控制、评估、清除以及生态修复等工

作,防止外来物种入侵.
第四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擅自开垦、蚕食林地、草地和湿地,对
已经开垦、蚕食的林地、草地和湿地应

当限期恢复.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农业农村、水行

政、公安、交通运输、市场监督管理等部

门应当建立健全保护黑土地资源监督

管理制度,提高对盗挖、滥挖、非法买卖

黑土和其他破坏黑土地资源、生态环境

行为的综合治理能力.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应当履行监督检查职责,依法

进行现场检查、实地勘探、调查取证,并
对违法行为予以制止纠正.

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对检查工

作予以配合,并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

料.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组织黑土地污染地块调查及环境

风险评估.
造成黑土地污染的单位和个人应

当进行黑土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黑土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活动不

得对土壤及其周边环境造成新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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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制定黑土地污染或者破坏突发事

件应急预案.
因突发事件造成黑土地污染或者

破坏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立即采取应

对措施,并及时报告当地人民政府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或者自然资源、农业农

村、林业和草原等主管部门.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建立健全黑土地保护生态补偿机

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从土地、矿

产资源开发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资金

用于黑土地保护生态补偿.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建立健全黑土地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
违反法律法规规定,造成黑土地面

积减少、质量下降、功能退化或者生态

环境损害的,应当依法治理修复、赔偿

损失.
第四十八条　黑土地保护实行目

标责任制考核制度.省人民政府对市

(州)、县(市、区)人民政府黑土地保护

责任落实情况进行考核.
第四十九条　黑土地保护实行督

察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指定督察

机构,对下级人民政府黑土地保护职责

履行情况定期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十条　对黑土地保护不力的

地区,由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会同有关部门约谈该地区人民政府及

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要求其采取措

施及时整改.
约谈整改情况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五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加强黑土地违法犯罪活动的行政

执法与司法联动,完善司法与行政执法

程序衔接机制和保障机制.
第五十二条　对破坏黑土地资源

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检察

机关和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依照

有关法律规定提起公益诉讼.
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定期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黑土地保

护情况,依法接受监督.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
律、行政法规已经规定行政处罚的,从
其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

二条第二款规定,盗挖、滥挖黑土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限期

改正或者治理,可以并处耕地开垦费的

十倍罚款.
非法出售黑土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农业农村、自然资

源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没收非法出售

的黑土和违法所得,并处每立方米五百

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明知是非法出

售的黑土而购买的,没收非法购买的黑

土,并处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

款.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

二条第三款规定,在黑土地上擅自倾倒

废水及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保护主管部

—４３—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３６期(总第２９６期)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处

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

二条第四款规定,违法生产和销售国家

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

止生产和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

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五

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

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

二条第五款规定,使用不符合相关标准

的污水灌溉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

定的监督管理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

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土地经营者处

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

二条第六款规定,在植物保护带内从事

开垦、开发和放牧活动的,造成林木毁

坏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在原地补种

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可
以处毁坏林木价值五倍以下的罚款;造
成林地毁坏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

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

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可以处恢复植

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三倍以下

的罚款.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五

条第二款规定,因突发事件造成黑土地

污染或者破坏的单位或者个人,未及时

采取应对措施或者未及时报告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

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章　附则

第六十一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

含义:
黑土,主要包括黑土、黑钙土、草甸

土、暗棕壤、棕壤、白浆土、水稻土、泥炭

土、新积土等土壤类型.
梨树模式,是指在东北地区秸秆全

量覆盖,免耕播种,达到保持土壤水分、
防治土壤风蚀水蚀、培肥土壤肥力、减
少土壤耕作、节约成本等多种功效为一

体的、环境友好的农业种植技术模式.
第六十二条　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吉林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关于«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

(修订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

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　马　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十三届人大环境与资源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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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委员会委托,就«吉林省黑土地保护

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
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的必要性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

于２０２２年６月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黑土地保护法»,将保护黑土地上

升为国家意志.近年来,我省忠实践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率先制定出台

«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及其配套政

策措施,进行了新实践新探索.现在,
无论从与上位法衔接一致的要求看,还
是从以地方法规形式巩固我省黑土地

保护新经验新成果的需要看,及时修订

条例意义重大且十分必要.
二、修订工作情况

省委省政府对修订黑土地保护条

例工作高度重视,俊海书记、韩俊省长

都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批示,给予

充分肯定.省人大常委会把及时跟进

修订黑土地保护条例摆上重要日程,广
滨书记、焕秋副主任多次召开专会研究

解决有关问题,提出具体指导意见.省

人大环资委在常委会党组领导下,全面

主导修订工作,按照中央和省委人大工

作会议精神,成立由焕秋副主任、福春

副省长担任“双组长”,相关部门负责同

志为成员的立法工作领导小组;组建起

草工作专班,集中省人大、省政府相关

部门和法检两院、吉林大学等各方面智

慧和力量,以“五化工作法”推动立法进

程.一是充分准备,召开专题会议深入

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

要)»,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熟悉相关政策法

律,并结合常委会党组开展的加强黑土

地保护、促进“千亿斤粮食”生产工程调

研,在充分进行立法调研的基础上,形
成了坚持黑土地数量、质量、生态一体

化保护,逐步恢复和提升黑土地基础地

力、生产能力、生态支撑力的修法思路.
二是精心组织,牢牢把握修改原则、体
例结构、主要内容、关键条款,对焦点问

题、难点争议、部门责任等同步线上线

下讨论研究,协同整体推进.三是形成

草案,按照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立法程

序,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并进行修改完

善,完成提请审议前的各项法定工作流

程.
三、修订原则及内容

修订草案共７章６２条,分为总则、
规划与分区分类、保护利用与治理修

复、生态系统保护、监督管理、法律责

任、附则.在修订中注意把握以下原

则:一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沙冰

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观念,单设一章

逐条规范山、水、林、湖、草、沙的保护、
治理和修复,实现黑土地生态系统的全

要素保护.将习近平总书记“保护好、
利用好黑土地”的重要指示,细化为１２
个方面保护措施落实到第三章的具体

条款中.二是进一步落实细化上位法,
规范了黑土地保护检查、督察、约谈、行
刑联动、公益诉讼、人大监督等制度,进
一步完善细化了分区分类、保护利用、
治理修复等内容,体现了地方立法的补

充性.三是把我省行之有效的保护政

策转化为法规,突出吉林特色,将我省

黑土地保护的实践成果吸收到修订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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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当中,把«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

政府关于全面加强黑土地保护的实施

意见»«吉林省黑土地保护工程实施方

案»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中的有关规定转

化为法规.四是为我省推进“千亿斤粮

食”生产工程提供法治支撑,坚持用养

结合、保护治理与绿色发展结合,明确

黑土地规划、标准、调查、监测、保护、治
理、修复等一整套制度规定,构建提升

黑土地基础地力、生产能力和生态支撑

力保护体系,为“千亿斤粮食”生产工程

奠定坚实基础.
修订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先后对财

政投入、规划引领、科技支撑、法律衔接

等近百个问题,逐字逐句研究,逐条征

求意见,集中修改２０余稿,概括起来重

点涉及五方面内容:一是补充修订草案

规范范畴,聚焦耕地保护和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对照上位法,对草案的立法目

的、适用范围、立法原则、保护措施等相

应内容做了补充细化.二是巩固我省

黑土地保护实践成果,将“梨树模式”、
水肥一体化等多项代表吉林黑土地保

护探索实践成果的有效措施以法规条

款形式固定下来,进一步巩固提升保护

成效.三是压实各级政府及部门职责,
细化上位法涉及政府职责条款,实现责

任涵盖省、市、县、乡四级政府;确定省

级政府及部门职责５１款、市级政府及

部门责任４３款、县级政府及部门责任

４４款,确保权责一致,责任清晰.四是

规范明确各方权益,草案中多项条款的

修订,既体现保障农民利益近期不受

损、长远更有利,又有效维护国家粮食

安全和生态安全.五是完善中东西不

同区域差异化保护措施,根据我省不同

地域资源分布、自然生态等特征,结合

上位法因地制宜保护要求,提出实施

中、东、西部黑土地差异化保护措施的

具体规定,实现精细化保护.
以上说明及«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

例(修订草案)»请予审议.

吉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吉林省土地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鲁晓斌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对«吉林省土地管理

条例(修订草案)»进行了一审.会后,
法工委会同省自然资源厅,赴长春市开

展立法调研,赴四平市听取基层立法联

系点意见,同时委托七个市州人大征求

政府部门、乡镇和村委会负责人意见.
此外,征求省司法厅、省农业农村厅意

见,并就重点问题组织专家进行了论
—７３—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３６期(总第２９６期)



证.之后,对修订草案作了多次修改.
８月３０日,法制委员会召开会议进行

统一审议,常委会有关领导出席了会

议,省自然资源厅列席了会议.９月１９
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座谈会,就重点问

题听取各级自然资源、农业农村部门和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意见建议.９
月２０日,法制委员会将修订草案审议

修改情况向主任会议作了汇报,经主任

会议同意,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现将审议修改情况报告如下:

在修改过程中,一是坚持正确方

向,充分体现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实
施条例的基本精神和制度设计,贯彻落

实国家土地制度重大改革精神和具体

要求.二是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我

省土地管理工作中较为突出的实际问

题,切实增强条例的可操作性.三是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将涉及群众切身利益

的条款作细作实.目前,修订草案修改

量较大,共修改５２条,删除１１条,增加

１１条.
一、修改总则部分内容

根据各方面意见,增加了条例适用

范围、建立统一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

台、加强土地管理普法宣传三方面内容

(修订草案修改稿第二条、第五条、第六

条);依据上位法,补充完善了土地管理

的基本原则(修订草案修改稿第三条);
删除了不动产登记、单位和个人土地管

理权利义务两条与上位法重复的规定

(修订草案第四条、第五条).
二、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和编制

根据各方面意见,一是重新归纳

“四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将修

订草案第八条、第九条关于总体规划、

专项规划、详细规划的规定作了修改合

并,分三项规定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修
订草案修改稿第九条).二是完善规划

编制程序.将修订草案第十条修改为

三条,对三类规划编制程序分别作出规

定,并细化了具体程序(修订草案修改

稿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三是

加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网”建设.规

定汇交规划标准数字化成果,纳入国土

空间基础信息平台(修订草案修改稿第

十三条).四是完善规划调整程序.根

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将修订草案第十

一条关于国土空间规划调整的五种情

形,修改为原则性规定,并细化了调整

程序(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十四条).
三、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根据各方面意见,一是强化政府责

任.增加政府耕地保护职责的内容(修
订草案修改稿第十七条).二是加强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增加占用永久基本

农田的补充划入标准(修订草案修改稿

第十八条第二款).三是实行耕地特殊

保护.增加永久基本农田不得转为林

地、草地、园地、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等其

他农用地,严格管控永久基本农田以外

的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的内容(修订草

案修改稿第十九条).四是细化耕地占

补平衡制度.增加需要补充开垦的具

体情形和开垦主体,并细化了耕地开垦

费(修订草案修改稿第二十条、第二十

一条).五是提高耕地质量、增加耕地

面积.增加土地整理的内容(修订草案

修改稿第二十五条).
四、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根据各方面意见,一是细化征收公

告发布范围.明确为在政府网站、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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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公开栏、村务公开栏及村民小组显

著位置发布(修订草案修改稿第三十一

条).二是细化土地现状调查结果确

认.将调查结果确认按照涉及主体,细
化为盖章签字,不同意签字或无法签字

的,可以公证或摄影摄像留存证据(修
订草案修改稿第三十二条).三是完善

征地补偿安置依据.规定未在规定期

限内办理补偿登记的,以公示的土地现

状调查结果作为补偿安置依据(修订草

案修改稿第三十四条第三款).四是细

化征地补偿费用支付.明确为在发布

征收公告后三个月内足额支付;未签定

补偿安置协议的,在作出补偿安置决定

并依法送达后,将补偿费用存入指定账

户(修订草案修改稿第三十八条).五

是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规

定在征地报批时,相关部门应当审查被

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落实情况,未落

实的不予批准(修订草案修改稿第三十

九条).
五、授权省政府确定宅基地面积、

制定宅基地管理办法

修订草案关于农村宅基地面积、审
批条件、不予审批情形的规定(修订草

案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第四十七条、第
四十八条),与省政府现行的«农村宅基

地管理办法»不一致.考虑到土地管理

法规定由省确定宅基地面积,且上位法

修改后,宅基地管理职责由自然资源部

门调整到农业农村部门,具体职责划分

还需省政府再行明确.因此,删除了上

述三方面规定,授权省政府确定宅基地

面积、制定宅基地管理办法(修订草案

修改稿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五十条).
六、删除缺少上位法依据的规定

将修订草案第四十二条关于恶意

囤地炒地造成土地闲置的,不得办理闲

置土地的转让、出租等;第五十六条关

于不依法实施征收、违法用地情节严重

等情形,暂停受理该地区新增建设用地

申请;第五十八条关于政府向同级人大

常委会报告事项的内容作了删除.
七、修改法律责任条款

一是与黑土地保护法相衔接,对未

实施表土剥离或者未按照规定标准剥

离的,规定涉及占用黑土地的,依照黑

土地保护法给予处罚(修订草案修改稿

第六十条).二是对非法占用土地的,
根据实际情况,区分占用永久基本农

田、其他耕地、其他土地三种类型,细化

了罚款标准(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六十二

条).三是依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规定被征地人收到补偿费用后,拒不交

出土地的,由市县政府责令交出,仍不

交出的,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六十三条).
八、增加剥离表土用途

省自然资源厅提出,表土剥离后,
因运输成本高、用土意愿不强、使用渠

道窄,导致与利用脱节,建议在黑土地

保护法规定的用途之外(用于新开垦耕

地和劣质耕地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
污染耕地治理、土地复垦等),增加用于

绿化、生态保护修复、设施农业种植、农
作物育苗、有机肥堆制等方式.

依据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还明确

授权省政府制定耕地开垦费、征地补偿

费、土地闲置费标准和被征地农民社会

保障费管理办法.我们已梳理配套文

件清单,并与相关部门沟通,待条例通

过后,函告省政府予以落实.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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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根据有关方面意见,对一

些条款作了文字修改和顺序调整.
«吉林省 土 地 管 理 条 例 (修 订 草

案)»已按上述意见作了修改,形成了修

订草案修改稿,法制委员会提请本次常

委会会议审议.
修订草案修改稿和以上报告,请予

审议.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１－８月份执行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李国强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我向本次会议报告

今年１－８月份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１－８月份计划执行情况

年初以来,全省上下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认真执行吉

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２０２２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面对３、
４月份突发疫情冲击,省委、省政府坚

决落实党中央“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

住、发展要安全”的重要要求,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果断决策、
靠前发力,迅速采取系列稳经济超常规

举措,推动经济加快恢复.全省经济在

４月份探底后逐月好转,生产需求持续

回暖,市场预期不断改善,就业民生较

好保障,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上半年,
全省 GDP实现５６９７亿元,下降６％,
降幅比一季度收窄１９个百分点,与全

国平均水平差距由一季度的１２７个百

分点缩小到８５个百分点,其中二季度

下降４５％.１－８月份,全省规上工业

增加值下降４５％,降幅比上半年收窄

７个百分点,８月份增长２７２％;固定

资产投资下降８８％,降幅比上半年收

窄５５个百分点,项目(不含房地产)投
资增长５８％;限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下降７２％,降幅比上半年收窄７３
个百分点,８月份增长１５９％;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下降

２４６％,按自然口径下降３７３％,降幅

分别比上半年收窄４和５５个百分点;

CPI上涨２１％.
由于突发疫情超预期因素对全省

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当前实际运行与疫

情前人代会审议通过的计划目标存在

较大差距,根据省情实际,全省稳经济

增长大会明确了今年“二季度止跌、三
季度回升、全年实现正增长”目标.从

目前执行情况看,全省经济回升势头好

于预期,GDP、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等经济指标提前实现“止
跌、回升”的阶段性目标,城镇新增就

—０４—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３６期(总第２９６期)



业、居民消费价格、战略性新兴产业占

工业比重、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率等民生、创新和环保指标完

成较好.
围绕计划执行,全省各地各部门重

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疫

情防控取得决定性胜利.今年３、４月

份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我省发生的

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

度最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全省上

下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

央决策部署,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

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统筹全省资源力量,组
织实施了九台攻坚战、吉林歼灭战、长
春保卫战、市(州)阻击战,用４５天实现

社会面清零,又用１４天一鼓作气实现

动态清零,再用１６天实现确诊病例、无
症状感染者“双清零”,最大程度保护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

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二)强化精准调控精准施策,生产

生活秩序全面恢复.有序推动复工复

产.建立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挂

帅的调度指挥体系,第一时间解决工人

返岗、物流保畅等堵点问题.启动复工

复产后仅用１０天时间,全省５００户重

点工业企业全部实现复工复产.开展

全省工业领域“奋战一百天打赢三季

度”行动,推动企业加快稳产满产.８
月份,全省１００户样本企业产值增长

３７％,其中一汽集团增长６９４％.全

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迅速

落实国务院保通保畅１０条措施,制定

全省保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若干举措.及时恢复铁路公路民

航运输,果断支持快递业复业、员工返

岗,迅速激活物流园区,打通大动脉,畅
通微循环.加大稳增长政策力度.加

快落实落细中央及我省已部署的各项

稳增长政策,应对疫情冲击,先后出台

稳定全省经济４３条、稳经济接续政策

２１条及市场主体纾困解难２２条、恢复

经济发展秩序３３条等系列政策,着力

稳定经济基本面.大力支持企业纾困

发展.制定省政府为企业办实事清单

５０项.落实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

策,１－８月份为市场主体减负５４５２
亿元.向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市场主体

发放贷款１６０５亿元,办理贷款延期还

本付息２２１亿元.社会保险“降缓返补

扩”组合政策惠及企业和个人２０２５亿

元.积极引导各非国有商业综合体、集
贸市场、批发市场等减免部分房租或物

业费.截至８月末,全省市场主体比去

年末净增１８万户.
(三)积极扩投资促消费,内需逐步

恢复.持续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制定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加快项目建设若干

措施,协调解决项目用工、用料等问题,
全力抢回建设进度.５月底前,受疫情

影响停工项目实现全部复工.开展投

资和项目建设百日攻坚行动,专班推动

项目建设,一批重大项目取得突破性进

展,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西部“陆上风

光三峡”、东部“山水蓄能三峡”等项目

开工建设,吉化转型升级项目全面启

动,中车松原新能源产业基地产品下

线,长春都市圈环线东环、“大水网”等
骨干工程顺利推进.截至目前,全省共

争取到中央预算内资金９５２亿元,支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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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４６４个项目建设;争取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额度６５８亿元,比上年增加１７亿

元,在东北三省一区排名第一,已全部

发行完毕.全力促进消费回补.开展

“千企万店”餐饮消费复苏行动,支持外

摆经营活动,启动夜间消费季.拓展消

费券适用范围,截至目前,共发放消费

券５２亿元,杠杆率２６１倍.举办汽

博会、家电节、家博会、房交会、直播电

商月等系列促销活动.８月份,全省汽

车类、石油及制品类限上零售额分别增

长１９７％和２３７％,网络零售额增长

１１６％.“一城一策”支持房地产市场

平稳发展,落实农民工进城、人才和大

学生购房补贴等政策,有效满足刚性需

求和改善性需求.实施文旅产业疫后

振兴计划,大力推动旅游业复苏.８月

份,５A、４A旅游景区接待游客、收入环

比分别增长２４７５％和２８３％,接待游

客人次已恢复至上年同期水平.
(四)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产业

结构持续优化.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启动新能源高效利用、核心光电子

器件和高端芯片、黑土地保护与高效利

用等第二批７个重大科技专项.中车

长客成功研制国内新一代智能城际动

车组列车.加快打造高水平创新平台.
长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吉林长春国

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成功获批.
长春生物制品所P３车间成功获批,建
成东北三省唯一一家以企业为主体的

P３实验室.浙大校友(长春)产业科技

创新中心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推动新动能发展壮大.扎实推

进“旗E春城、旗动吉林”工程,累计推

广红旗新能源汽车８１６９辆,建成换电

站４９座.长光公司年度发射卫星３９
颗.１－８月份,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

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１６２％,同比提

高２３个百分点.新认定省级“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４０９户.着力提升服务业

发展能级.统筹推进服务业２２项重大

工程.新认定第七批１５家省级现代服

务业集聚区.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

心、华为吉林区域总部等一批标志性项

目开工建设,延吉恐龙文化旅游设施综

合开发项目投入运营.１－８月份,全
省规上服务业重点行业营业收入增长

１０％以上.
(五)着力抓农业夯基础,乡村振兴

战略扎实推进.全面夯实粮食生产基

础.全力克服疫情影响高质量完成春

耕生产.实施保护性耕作３０００万亩以

上,创建高标准农田示范区１５万亩.
全力抓好农业防灾减灾措施落实,有效

应对农田渍涝等自然灾害,全年粮食丰

收在望.谋划启动“千亿斤粮食”工程,
规划已上报国家发改委,系统谋划良田

建设、盐碱地综合利用等８项工程.黑

土地保护与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正在

积极筹建.公主岭国家现代农业(种
业)产业园等项目加快建设.大力推进

“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工程.新谋

划千头以上肉牛产业化大项目１６３个,
启动建设１２个万头牛场,其中２３个肉

牛产业化项目建成投产.截至８月底,
全 省 肉 牛 发 展 到 ５７０ 万 头,增 长

１５８％.加快“十大产业集群”建设.
出台梅花鹿、食药用菌、人参、矿泉水、
奶牛等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规划、实施

意见和政策措施,重点项目建设取得实

质性进展.创新升级乡村建设行动.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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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１＋１６”工作方案,开工建设农村

公路２９２３公里,新增农村集中供水人

口２６９万人,全省畜禽粪污综合利用

率９４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强化就业和产业帮扶,实施产业帮扶项

目５６１个,带动脱贫群众及监测对象３３４
万人.

(六)深化改革开放,发展活力持续

增强.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高频

政务服务事项全流程网上办达到９７９５
项,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达到１０４
项.电子证照种类数量居全国第５位.
工程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综合运行指标

居全国第１位.城市信用监测指数排

名持续保持在全国前列.长春智慧法

务区正式揭牌启动.扎实推进国企改

革.三年行动主体任务基本完成,经营

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比例达到

１００％.吉能集团脱困、森工集团和吉

粮集团重整取得重要进展,大成集团复

工复产工作正在积极推进.加大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力度.积极运用各项货

币政策工具,推动信贷多投放、早投放、
精准投放,截至８月末,全省人民币各

项贷款余额增长６８％,小微企业贷款

余额增长１０４％.１－８月份,全省企

业加权平均利率５０５％,同比下降３８
个基点.提升开放合作水平.推动“五
个合作”走深走实,综合施策稳外贸稳

外资,跟踪落实已签署的省部、省际、省
校、省企合作协议.成功举办第二届中

国新电商大会,签约合同项目１５个,合
同引资额８８６亿元;第七届全球吉商

大会签约合同项目６９个,合同引资额

６６３亿元.１－８月份,全省招商引资到

位资金增长１６８％.

(七)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生态

环境持续改善.深入开展污染防治攻

坚.严格推行秸秆全域禁烧管控,持续

深化燃煤污染治理.１－８月份,全省

优良天数比例９２１％,同比提高０６
个百分点.全面启动县级城市建成区

黑臭水体整治,推动４４８个规模以上入

河排污口实行水量水质同步监测,国考

断面优良水体比例７８９％,同比提高

３２个百分点.扎实推进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制定印发碳达峰实施方案,推
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技术改造,在５个

县(市)和国有森工企业开展首批林业

碳汇试点.全面推进“绿电园区”建设,
白城吉电能谷铅碳电池、金风科技松原

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等项目开工建设.
强化生态保护修复.启动万里绿水长

廊１２５项工程.实施林草湿生态连通

工程,完成造林绿化２２１４万亩、公路

铁路河流绿化 ２１０９ 公里、村屯绿化

１３８６个.全面推行林长制.新增第二

批省级重要湿地名录１５处.启动“三
区三线”划定工作.持续抓好生态环保

督察问题整改.第二轮中央督察４５项

整改任务已全部启动整改,其中１０项

整改任务已完成或基本完成,３２项整

改任务按序时推进,群众投诉举报案件

结案销号率为９２８％.
(八)统筹发展和安全,人民群众获

得感不断增强.全省５０项民生实事进

展较快.多措并举稳就业保就业.开

展系列高校毕业生招聘活动,建成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实训中心试点７４个.
及时启动农村劳动力“点对点”返岗直

通车.落实公益性岗位兜底保障等政

策.１－８ 月 份,全 省 城 镇 新 增 就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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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５万人、完成年计划的７６％,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２６０５万人、完成年计划

的９６５％.兜牢社会保障底线.切实

保障９５万低保和特困供养等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３５６
万人次.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人

均增加１０６８元.异地就医跨省门诊

慢特病直接结算稳步推进.长期护理

保险参保人数达１４４３万人,政策范围

内报销比例达到７０％.全面发展社会

事业.启动实施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

动计划,持续扩大普惠性资源供给.巩

固“双减”工作成果,课后服务实现义务

教育学校和有需要的学生全覆盖.遴

选培育第三批产教融合型企业５１家.
吉林市、延边州２家省级区域医疗中心

启动建设,２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

列入国家辅导类项目清单.５６个综合

嵌入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启动建

设.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开展安全生

产大检查,全面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风险

隐患,１－８月份全省生产安全事故和

死亡 人 数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４０９％ 和

４６５％,未发生较大以上事故.开展自

建房 安 全 专 项 整 治 行 动,完 成 整 治

１２７８栋.信访积案化解专项工作成效

明显.有序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夏季

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等系列严打整

治行动,电信网络诈骗发案数、损失数

同比分别下降４３６％和３２６％.圆满

完成全国“两会”、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等

重大节点安保任务.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当前疫

情防控压力仍然不小,“需求收缩、供给

冲击、预期减弱”三重压力持续显现,经
济全面恢复向好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

题:一是市场主体生产经营仍较困难.
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尚未完全

恢复.市场需求疲软,很多企业订单减

少、负荷不足.原材料价格上涨,用工、
运输物流成本普遍升高,企业利润受到

挤压.１－７月份,全省规上工业企业

利润下降２２％.二是消费增长动力尚

显不足.近期省内外多地散发疫情,反
复影响文化娱乐休闲等各类聚集出行

活动,制约接触性聚集性消费恢复.消

费者收入预期下降,消费意愿减弱,前
八个月全省短期消费贷款较年初减少

３１４亿元.三 是 房 地 产 市 场 仍 较 低

迷.受房地产市场大环境影响,居民购

房预期下行,房地产贷款增速回落.１
－８月份,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３２６％,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４３４％.
四是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受落实新的

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突发新冠疫情等

因素叠加影响,１－８月份,全省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下降３７３％,财政收支矛

盾愈发突出,特别是市县财政运行困

难.五是就业等民生问题压力加大.
受疫情冲击企业吸纳就业能力降低,农
民工、大龄劳动者、低技能失业人员等

就业难度较大.居民增收受到不同程

度影响,上半年全省城镇和农村居民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分 别 下 降 ５４％ 和

２３％.部分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面

临挑战.这些困难问题都需要在下步

工作中着力解决.
二、下一步工作安排

后几个月,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任务仍很艰巨,完成全年目标压力依然

很大,要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

住、发展要安全”要求,高效统筹疫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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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贯彻落实省第

十二次党代会和全省稳经济增长大会

精神,按照«政府工作报告»部署,根据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经济工作的意见建

议,不折不扣抓好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

项工作落实.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大政策调节力度.及时解

决政策落实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扎
实推动稳经济４３条、稳经济接续政策

２１条等系列政策落地见效,加快惠企

资金兑付,切实提高企业获得感.强化

已出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针对市场主

体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研究储备

一批精准有效的惠企政策,进一步完善

政策“工具箱”.用好服务企业大调研

成果,抓好为企业办实事清单承诺兑

现,全力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完善培

育市场主体１＋N政策体系,加强企业

家队伍建设.强化预期管理,及时回应

市场关切,增强市场主体信心.
(二)着力打好工业增长攻坚战.

狠抓工业领域“奋战一百天、打赢三季

度”行动,推动重点企业稳产满产.强

化与一汽对接服务保障,推动核心零部

件企业增产保供,确保一汽实现全年整

车产销目标.加快实施“旗 E春城、旗
动吉林”工程,组织好新能源汽车全球

供应商大会,拓展新能源汽车市场.继

续帮助长客开拓国内外市场,推动吉

化、油田、化纤、皓月、金赛、凯莱英等龙

头企业巩固增长势头,指导通钢、鑫达、
建龙等企业稳控减量因素.推动中车

松原新能源产业基地、东方电气、三一

风电、天能塔筒、远景能源等重点企业

释放产能.及时解决企业增产扩能过

程中要素保障问题.对停产和产值下

降企业“一企一策”帮助解决市场开拓、
订单恢复等难题.

(三)加快投资和项目建设进度.
组织开展投资和项目建设百日攻坚行

动.专班推进省政府重点项目建设,加
快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陆上风光三

峡”“山水蓄能三峡”等项目实施进度,
推动吉化转型升级、长春都市圈西环高

速公路、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大水

网”等工程如期开工.督促各地抢抓项

目有效施工期,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争
取完成更多实物工作量.紧盯近期或

秋收后开工、冬季施工的重点项目,强
化项目服务,优化招投标流程,提高审

批服务效能,协调保障项目建设用工、
用地、用料、用能需要.进一步加快中

央预算内资金、专项债券、政策性开发

性金融工具项目建设,尽快发挥政策性

资金效益.组织好项目融资路演活动,
为项目建设主体提供金融对接平台.
精准对标国家中央预算内资金、政策性

开发性金融工具、专项债券等支持领

域,谋划储备一批成熟度高的项目,争
取国家更多支持.

(四)促进消费回补和服务业潜力

释放.紧盯节庆时点,组织开展系列促

消费活动.加大消费券促销力度,增加

消费链条长、核销比例高领域的支持力

度.落实活跃二手车市场扩大汽车消

费举措,推动二手车规范化、规模化流

通.组织“家电消费季”促销活动,开展

绿色智能“家电下乡”“以旧换新”行动.
抓好便民消费平台建设,支持榆树等

１６个县(市)开展县域商业建设.巩固

新电商大会成果,加快跨境电商综试区

建设.指导各市州再启动一轮房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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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农民进城购房补贴力度,拉动住房

消费.抢抓国庆等旅游消费“黄金期”,
鼓励各地推出系列优惠政策,加快推动

旅游业复苏.深入推进乡村旅游“十百

千万”工程,推动吉林乡村旅游高质量

发展.筹办第七届雪博会、冰雪丝路世

界发展大会和国际论坛,超前谋划新雪

季系列活动.加快服务业２２项重大工

程建设步伐,培育一批重点企业,推动

服务业转型升级.
(五)推动乡村振兴任务落地.加

强后期田间管理,科学调度人力机具,
适时开展秋粮收获,确保应收尽收.持

续推进“地趴粮”整治,引导农民科学储

粮、有序售粮.加快国家粮食安全产业

带建设,谋划启动“千亿斤粮食”工程.
推动黑土地保护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

建设,完成新建高标准农田年度任务.
扎实推动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

利用试点.加快建设公主岭国家现代

农业(种业)产业园.严格落实“菜篮

子”市长负责制,完成新建２５万亩棚

室任务.抓好生猪生产调控.大力推

进“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
加速打造一批万头牛场、千头牛场.加

快“十大产业集群”项目建设,力争早建

成早见效.突出抓好５个农民合作社

质量提升整县试点、１０个家庭农场示

范县创建试点.推进乡村建设专项行

动年度任务落地.全面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稳定消除返贫致贫风险.
(六)强化创新驱动引领产业转型

升级.高起点谋划布局长春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和吉林长春国家农业高新

技术产业示范区,跟踪推进“１１＋３＋２”
国家科技力量布局,着力提升区域创新

能力.组织实施一批前沿性、前瞻性的

基础研究项目,做好明年启动“陆上风

光三峡”重大科技专项准备.加快组建

“六新产业”科技创新战略联盟,促进科

技供给与产业需求有效对接、项目协同

与研发活动一体化推进.大力培育“专
精特新”企业.统筹推动５G 网络、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布局,
谋划一批带动作用突出的重大基础设

施和应用示范工程.着力谋划培育先

进制造业集群.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继续开展“百企示

范、千企改造、万企融合”促进制造业数

字化转型行动,加快智能制造升级,构
建省级绿色制造体系,多措并举推进产

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七)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开

展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踏查服务活动.“证照一码通”改革

事项年底前扩大至３５项以上,“一网通

办”高频事项网办发生率达到８５％以

上,８０％以上电子证照可在“吉事办”展
示查询.抓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高质

量收官,尽快完成森工集团、吉粮集团

重整重组,推动有条件的混改企业上

市.深化财税改革,严格落实过紧日子

要求,保障县区“三保”不出问题.引导

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和市场主体

信贷倾斜力度,继续扩大信贷投放规

模,解决重大项目、重点企业以及中小

微企业融资难题.争取中国(吉林)自
贸试验区获批.落实好 RCEP行动计

划,帮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稳住市场

订单.积极支持新能源汽车出口.落

实吉浙对口合作高层交流确定事项,持
续推进省际间战略合作.高质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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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各类经贸交流活动,跟踪抓好各类合

作协议履约落地,争取签约引进一批大

项目好项目.
(八)推动生态强省建设取得新进

展.统筹抓好秸秆全域禁烧、煤烟型污

染治理、重点行业深度治理等工作,推
进消除劣五类水体攻坚行动,抓好县级

城市建成区和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加快

建设“两河一湖”治理工程.开展“碳达

峰十大行动”,推动“吉电入京”特高压

通道纳入规划,加快冲击地压煤矿智能

化、“气化吉林”惠民工程等重点工程和

“绿电园区”建设.谋划建设国家级绿

氢全产业链示范省,开展“氢动吉林”行
动.加强生态治理修复,全年新建及改

善提升绿水长廊１０００公里以上,加大

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积极推进东北虎

豹国家公园建设.加强耕地和永久基

本农田建设,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严控新增建设用地,科学划定城镇开发

边界.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问题整

改,启动第二轮省级生态环保督察.
(九)千方百计兜底线保民生.高

质量完成５０件民生实事.落实好援企

稳岗政策,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特
殊困难群体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落

实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全
面推进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基金统收统

支省级统筹.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

额发放.做好特困群体保障服务和社

会救助,确保应保尽保.做好重要民生

商品保供稳价工作.抓好中小学课后

服务和“双减”工作,突出抓好“双一流”
“双特色”和“四新”建设.加快区域医

疗中心建设.支持养老机构向社区和

家庭延伸,制定基本养老服务清单.稳

定房地产市场,强化地方政府责任,一
城一策用好用活政策,稳房价、稳地价、
稳预期,保交楼、保民生.保障电煤热

煤供应.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专项

整治行动”,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加强秋收期间交通管理,保障农民出行

安全.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常态

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坚决整治治安突

出问题,扎实做好党的二十大信访维稳

各项工作.从严落实常态化防控措施,
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疫情底线.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

员,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忠实践行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按照省委、省政

府工作部署和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要求,迎难而上,拼搏奋斗,
聚力攻坚,扎扎实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

各项工作,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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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
吉林省发行２０２２年新增地方

政府债券有关情况及预算调整方案
(草案)的议案»的说明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

省财政厅厅长　刘化文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现就«吉林省人民

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发行２０２２年

新增地方政府债券有关情况及预算调

整方案(草案)的议案»说明如下:
一、２０２２年１－８月新增政府债券

发行使用情况

截至８月末,财政部核定下达我省

２０２２年新增债务限额８６１亿元(其中

含外债转贷３６５亿元),已提请省人大

及常委会批准.全省已发行新增债券

８５６０５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１９８０５
亿元,专项债券６５８亿元.主要支持了

交通基础设施领域项目１７０个、９３１８
亿元,能源领域项目７个、５８２亿元,
农林水利领域项目 １６４ 个、７８２１ 亿

元,生态环保领域项目８３个、５１２亿

元,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领域项目

５７７个、４１２２１亿元,社会事业领域项

目２８６个、１４２４５亿元,保障性安居工

程领域项目１２４个、５６４１亿元,城乡

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等其他领域项目２２
个、１６５７亿元.

２０２２年安排省本级新增债务限额

２０５２亿元,其中一般债３６６亿元,专
项债１６８６亿元.截至８月末,省本级

共发行新增债券１９２２亿元,其中一般

债券２３６亿元,支持了长春师范大学

易地新建项目(一期工程)、长春工程学

院六公寓建设项目等６个项目;专项债

券１６８６亿元,支持了沈阳至白河高速

铁路项目、吉林省中部城市引松供水二

期工程等９个项目.
二、本次预算调整有关情况

(一)财政部分配下达我省专项债

务限额有关情况.为积极发挥专项债

券对扩大有效投资和稳定宏观经济运

行的重要作用,国家决定盘活地方政府

债务限额存量,对２０１９年以来各地通

过安排财政预算资金偿还到期债务形

成的专项债务限额空间(限额大于余额

部分,我省为２０亿元),按照７０％比例

留归地方使用,剩余额度由财政部集中

收回重新分配下达地方.９月１４日,
财政部下达我省可使用专项债务限额

４０亿元,其中我省现有专项债务限额

空间留用１４亿元,财政部统筹分配我

省２６亿元.要求各地用足用好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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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限额,发行新增专项债券支持重大

项目建设.
(二)本次专项债务限额安排情况.

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结合我省进一步稳

定全省经济若干举措要求,我们坚持

“资金跟着项目走”,支持“重大项目”、
“高质量项目”,以及防控风险等原则,
对本次专项债务限额４０亿元,拟全部

转贷给市县级使用,重点用于今年第四

季度可实施的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农
林水利、生态环保、社会事业、城乡冷链

等物流基础设施(含粮食仓储物流设

施)、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国家重

大战略项目、保障性安居工程、新能源

项目以及新型基础设施项目等领域项

目建设.
(三)本次一般债务限额预算调整

情况.本次拟调减省本级使用的一般

债务限额１３亿元,分别是吉林体育学

院易地新建项目调减０８亿元(年初安

排１亿元)、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院新能源汽车检验检测园区基础设施

一期建设项目０５亿元(年初安排０５
亿元),受新冠疫情、审批手续不完善等

影响,项目无法按计划进行.考虑到省

本级今年暂没有一般债券资金需求,拟
将上述１３亿元限额调整至市县级使

用,支持符合一般债券使用范围的公益

性项目建设.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

员,我们将认真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

神,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的要求,积极发挥专项债券

对“稳投资”、“稳经济”的重要作用,为
我省赢取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双胜利

做出积极贡献,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１年度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书面)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

　　按照«吉林省人民政府向省人大常

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工作办法

(试行)»(吉发〔２０１８〕２４号)要求和省

人大常委会年度审议计划安排,现将我

省２０２１年度企业(不含金融企业)、金
融企业、行政事业性、自然资源等四类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国有资产总体情况

(一)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

业)
省级国有企业资产总额５６４１７８①

亿元,负债总额３７３５９４亿元,国有资

本权益总额１６８５００亿元,分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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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企业(不含金融企业)数据来源于

２０２１年度企业财务会计决算报表.



２２５％、３１６％、０９９％.
市县国有企业资产总额１８８５７０４

亿元,负债总额１１０３５５５亿元,国有资

本权益总额７３７２８５亿元,分别增长

９３７％、１２６７％、４３５％.
汇总省级和市县,全省国有企业资

产 总 额 ２４４９８８２ 亿 元,负 债 总 额

１４７７１４９ 亿 元,国 有 资 本 权 益 总 额

９０５７８５ 亿 元,分 别 增 长 ７６４％、
１０１０％、３７１％.

(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

省 级 国 有 金 融 企 业 资 产 总 额

６６０２２３② 亿元,负债总额５５２７７８亿

元,所有者权益总额１０７４４５亿元,分
别增长１１９５％、１３７６％、３４８％.

市 县 国 有 金 融 企 业 资 产 总 额

３９５６６４ 亿 元,负 债 总 额 ３３１２８０ 亿

元,所有者权益总额６４３８４亿元,分别

增长１１４％、１３０２％、３７５％.
汇总省级和市县,国有金融企业资

产 总 额 １０５５８８７ 亿 元,负 债 总 额

８８４０５８ 亿 元,所 有 者 权 益 总 额

１７１８２９ 亿 元,分 别 增 长 １１７５％、
１３４８％、３５８％.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省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

３００４４７③ 亿元,负债总额

５４７３５亿元,净资产总额２４５７１２亿元,
分别增长－０８３％、－２３５％、
－０４９％.

市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

８４１９２０ 亿 元,负 债 总 额 １６５１２０ 亿

元,净资产总额６７６８００亿元,分别增

长７６５１％、５８４％、１１０８７％.
汇总省级和市县,全省行政事业性

国有资产总额１１４２３６７亿元,负债总

额２１９８５５亿元,净资产总额９２２５１２
亿 元,分 别 增 长 ４６４７％、３６７％、
６２４５％.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

截至２０２１年底,全省国有建设用

地３８７６④ 万公顷,国有耕地１０１２９万

公顷,国有园地２０６万公顷,国有森林

蓄积量９０５亿立方米,国有林地面积

６４４９６万公顷,国有草地面积４５７４
万公顷,国有湿地１７９５万公顷.截至

２０２０年底,全省已发现各类矿产１８５
种(以亚矿种为基本统计单位).全省

多年平均水资源量 ４０００２⑤ 亿立方

米.
二、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情况

(一)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

业)
１党的领导党的建设不断加强.

一是党的建设更加强化.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牢记国资监管职责使命,贯彻

落实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国

有企业.二是干部队伍进一步优化.
选拔任用１３名企业领导人员,选派１５
名优秀年轻干部到央企进行挂职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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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金融企业数据来源于２０２１年度全

国金融企业财务决算报表.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数据来源于

２０２１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
自然资源资产数据主要来源于２０２１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该数据已通过省级审查,
但尚未经国家批复,属于过程性数据.

水资源数据来源于第三次水资源调

查评价.



实施“专业能力提升计划”,培训企业负

责人５３０人次.三是组织建设更加有

力.基层支部全部纳入新时代吉林党

支部标准体系(BTX)管理,完成“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项目１２８６个.
四是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
省属文化企业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

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

工作机制,省国资委监管企业全部实现

“党建入章”,制定完善党委前置研究讨

论重大事项清单和党委会议事规则,不
断增强企业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促落

实的领导能力.
２市场化经营机制建设取得积极

进展.一是推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

契约化管理.监管企业全级次签约率

达９４％,由组织任命的一级企业经理

层成员签约率１００％.二是建立市场

化用工机制和薪酬分配机制.员工公

开招聘、管理人员竞争上岗,监管企业

员工市场化招聘率达１００％.监管企

业全部建立工资总额预算管理制度,实
行“效益增工资增,效益降工资降”,人
工成本得到有效控制.三是灵活开展

中长期激励.富奥股份对研发骨干实

施了股权激励,森工集团霍尔茨门业、
泉阳泉饮品公司等企业实施超额利润

分享.四是聚焦主业开展经营.长影

集团参与投资电影«狙击手»«这个杀手

不太冷静»和电视剧«人世间»«冰雪之

名»公映,取得良好社会反响.东北亚

出版集团５５个项目荣获国家级奖项和

入选国家重点图书等,１２种出版物入

选国家出版业“十四五”发展规划.
３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取得明显成效.一是突出战略引领.

编制全省国资系统国有资本布局优化

与结构调整规划纲要和监管企业“十四

五”发展总体规划,积极推动国有资本

向万亿产业、千亿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

集中.二是突出项目建设.２０２１年,
吉高集团、铁投公司、水投集团共完成

投资１４５亿元.敦白高铁建成通车,沈
白高铁全线开工.中部引水一期工程

全线 正 式 运 营,向 长 春 市 生 态 补 水

７０３万立方米.三是突出产业带动.
富维智能工业园、富奥轻量化底盘项

目、富赛汽车电子工业园等项目加快建

设.农投集团“我在吉林有头牛”服务

平台成功上线.省国资委监管企业发

起设立１５只基金,基金总规模７０４亿

元,主要投向实体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
４ 国资监管体制进一步健全完

善.一是从严加强监管.基本完成经

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吉林省国

资监管体制机制全面提升.二是从严

考核奖惩.调整修订经营业绩考核办

法,将考核结果与薪酬分配、职务调整

相挂钩,建立了与省委组织部、纪检监

察等部门的联动机制.三是从严管控

风险.协调相关金融机构和省属企业,
帮助重点企业化解到期债务６５８８亿

元.进一步健全省属文化企业经营运

行情况监测预警机制,着力防控企业债

务、投资等重大风险.四是从严追责问

责.制定了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办

法,组织开展责任追究工作,移交一批

违规投资线索,遏制了重大投资风险频

发势头.
(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

１强化党对国有金融企业的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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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一是促进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

有机融合.以国有企业“两个一以贯

之”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

制度为方向,推动国有金融企业有效落

实“党建入章”、党组织前置研究讨论重

大事项、“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等制度,
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党

的建设融入经营管理各方面.二是提

升基层党建工作质量.通过开展巡回

督导、列席“三会一课”、编印工作手册、
组织观摩交流等多种方式,指导督促国

有金融企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和“作风建设年”、“基层建设年”,有
序做好“BTX”建设、组织建设等工作.
三是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强化对

国有金融企业领导班子综合考评和党

建工作考核,严肃开展党组织书记述职

述责述廉、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严
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严把企业党

员发展“入口关”,实施财政金融人才教

育培训三年行动计划,不断加强财政金

融干部队伍建设.
２健全国有金融企业监管体制.

一是完善制度建设.研究制定４０余项

监管制度,涉及出资人权责、国企党建

和出资企业法人治理、经营管理、机构

人员管理、薪酬考核管理等各方面,搭
稳筑牢金融国资国企监管的“四梁八

柱”.二是优化监管职能.根据实际情

况适时调整优化出资人权责设计,实现

监管与授权、管好与放活的有机统一.
三是加强资产管理.推动对出资企业

投资融资、股权划转、资产评估等重大

资本运营事项的审核监督实现规范化、

制度化.常态化开展全省国有金融资

本产权登记和金融企业财务统计分析,
充分摸清金融运行底数.

３提升国有金融企业经营管理水

平.一是健全法人治理.指导督促出

资企业修订公司章程、完善“三会一层”
建设、健全“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建立

健全国有股权董事、监事派驻机制,加
强考核评价和实质化管理.推行职业

经理人制度,实行任期制和契约化管

理.二是深化三项改革.组织出资企

业开展三项制度改革,实施人员分类分

层管理和薪酬差异化管理;规范出资企

业机构人员管理,严控内部机构设置和

岗位人员配备;建立健全出资企业工资

决定机制,完善工资总额、薪酬分配、企
业年金、履职待遇等方面管理.三是夯

实主责主业.指导出资企业制定完善

发展规划、准确把握功能定位,分类开

展出资企业经营业绩考核,推动企业回

归本源、聚焦主责、做精专业,更好服务

实体经济.
４ 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

战.一是开展好风险排查整改.定期

组织指导出资企业进行风险排查,强化

对整改落实情况的跟踪督导检查,推动

企业加强风险源头控制、完善内控体系

建设、树牢审慎合规经营理念、形成风

险防控长效机制.二是使用好化险专

项债券.成功发行我省金融专项债券

１２６亿元,按照“一行一策”原则,稳妥

推动相关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帮助银

行打牢风险防控基础、加快风险化解进

程、提升稳健发展水平.三是处置好重

点企业风险.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

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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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综合运用风险提

示、监管约谈、资本补充、应急纾困等方

式,指导帮助重点金融企业处置化解风

险.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１不断完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管理制度体系.一是认真做好«行政事

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宣贯.以举办

培训、召开座谈、网络培训等形式组织

学习«条例»精神,累计培训５９６０人次.
二是理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权

限.强化财政部门综合管理职责,厘清

省财政厅与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资产

管理职责边界,扩大省级主管部门资产

审批权限,授权部门和单位对科技成果

转化形成的国有资产进行管理,建立了

财政部门综合管理,主管部门监督管

理,行政事业单位具体管理的管理机

制.三是规范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

业性国有资产管理.落实«公路资产管

理办法»«国有文物资源资产管理暂行

办法»规定,明确各级财政部门、主管部

门、管理维护单位职责分工及具体要

求,确保我省公路资产和文物文化资产

管理制度化、规范化.
２大力推进财政资源资产统筹.

一是搭建“公物仓”资产共享共用平台.
开发“公物仓”管理平台.采取“网络＋
实体”管理方式,搭建闲置资产统一管

理运作平台.２０２１年,完成闲置资产

入仓２６７９０台(件),资产价值４３８４２３
万元;完成调剂２６４２７台(件),资产价

值２２３９余万元.省委书记景俊海到省

财政厅调研时,对“公物仓”管理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二是开展闲置资产专项

清查.组织省直部门(单位)对长期闲

置、低效运转或者超标准配置资产进行

全面清理,清查出闲置资产１５４处,账
面价值３８６亿元,并推动有效盘活利

用,实现出租出售１３９处.三是推动闲

置国有资产调剂使用.将延边州中级

人民法院和公主岭市人民法院闲置业

务用房合计２０２４７３５平方米、省药监

局闲置设备２６１２９台(件)无偿划转至

市县政府,支持解决地方政府用房及业

务需求.
３ 资产管理规范化水平不断提

升.一是推进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

结合.按照标准从严控制新增资产配

置,能够通过部门、单位之间调剂解决,
或通过现有资产功能挖潜、修旧利废满

足业务工作需要的,减少配置.二是强

化资产使用和处置管理.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利用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积极推进资产出租、处置市场化运

行和阳光操作,全省出租与处置资产分

别取得收益１０３亿元、５６４亿元.三

是开展资产管理绩效评价试点.采用

自评和委托中介机构现场考评方式,对
省级４６个单位开展国有资产绩效评价

工作,提高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效能.
４推动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

性国有资产入账核算.一是扎实开展

公路资产专项清查.对全省范围内国、
省、县、乡、村五级公路资产进行清查核

实,全面摸清了公路资产“家底”,已入

账公路总里程１０６２７３２２公里,账面价

值８１９２９４亿元.二是加强公共租赁

住房资产管理.开展公共租赁住房资

产管理情况调研,初步摸清全省公共租

赁住房资产管理情况,共有公共租赁住

房１８万套,建筑面积９０７６万 m２,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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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价值１７５８７亿元.三是开展文物文

化资产统计调查.组织开展建立全省

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和基础信息档案等

工作.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

１扎实履行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

职责.一是开展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

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试点工作.在

省级和白山市、松原市、白城市、东北虎

豹国家公园区域内,开展全民所有土地

等七类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

机制试点.二是编制自然保护地建设

发展规划.编制了«吉林省自然保护地

发展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吉林省自然

保护地建设“十四五”规划».三是全面

完成２０２１年地理国情监测工作.发布

«吉林省湿地调查技术规程»,填补了国

内相关地方标准空白.
２推进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制度建

设.一是拟定国土空间规划.«吉林省

国土空间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完成征求

意见,在京通过专家论证,并已通过省

政府常务会议审议.二是推进“三区三

线”划定.印发«关于统筹划定三条控

制线近期工作安排的通知»,生态保护

红线划定工作基本完成,城镇开发边界

完成两轮成果审核,有序推进市县级国

土空间规划编制,５０个市县均已形成

初步方案.三是编制村庄规划.制定

印发«村庄分类布局指引»«村庄规划数

据库建设规范»等文件,采取“４＋２”模
式,全面完成９３００多个村庄分类布局,
甄选１５个中东西地区不同地区类型村

庄开展规划编制试点,全省已有２７８０
个村庄编制了村庄规划,千村示范村庄

中５０％以上完成了规划编制任务.四

是推进湿地分级管理.印发«吉林省重

要湿地认定标准»«吉林省湿地名录管

理办法»,积极推进湿地分级管理制度

建设,首批２１处湿地纳入省级重要湿

地名录.
３加强自然资源保护利用.一是

扎实推进矿产资源保护开发.深入推

进找矿突破行动,３项勘查成果被自然

资源部评为“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优秀成

果”.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开展矿产资

源国情调查,基本完成５５１个矿区、４５９
个矿山国情调查工作任务.二是开展

草原生态 修 复.完 成 退 化 草 原 治 理

２７０５万亩,草原有害生物防控９９万

亩,投入资金２３１２万元建设优质牧草

地２８９万亩,预计５年内能为“千万头

肉牛工程”持续提供优质干草２９万

吨,创造牧草产值３０００万元.三是全

面开展生态综合监测评价工作.完成

１１０３块样地调查和５０９６８万个林草

湿图斑与国土“三调”数据对接整合任

务,形成了“吉林经验”.
４强化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一是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

地制度.制定«吉林省关于全面推行

“田长制”的意见»,建立省市县乡村五

级田长体系,稳步开展农村乱占耕地建

房问题专项整治、耕地“非农化”“非粮

化”问题排查摸底工作.二是完成年度

耕地占补平衡任务.推动补充耕地指

标省内和国家统筹,２０２１年实现省内

调剂收益 ４８７ 亿元,跨省调剂收益

２６５亿元.持续抓好“增存挂钩”机制

落实,全年处置批而未供土地５２３１公

顷,闲置土地２３３７公顷.三是落实水

资源刚性约束管理要求.完成８条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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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重点江河水量分配,推动取用水监测

体系建设,累计建成４００户９１８个检测

站,优化取水许可审批程序,推进手机

APP办件审批,市县取水许可审批实

现“零跑动”.
三、近年来资产管理取得的成效

经过五年努力,健全完善了国有资

产管理体制机制,规范了国有资产管理

情况报告和监管制度,建立了全口径、
全覆盖国有资产报告报表制度体系框

架,进一步摸清了我省国有资产家底.
(一)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

业)方面

１企业发展质量不断提升.通过

不断深化改革,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企
业整体发展质量得到提升.截至２０２１
年底,企业资产总额与２０１７年相比增

长５９４２％,国有资本权益总额增长

４０８０％.
２国企改革成效显著.中国特色

现代企业制度和国资监管体制更加成

熟定型,已形成“１＋１８”中国特色现代

企业制度体系,基本建立了权责法定、
权责透明、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

治理机制.扎实推进国企改革三年行

动,省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富奥股份被

国务院国资委列为国有企业公司治理

示范企业.
３扭亏脱困和债务化解工作协调

推进.实施“三年扭亏脱困”专项行动,
７５户重点亏损子企业中,５１户完成扭

亏、减亏目标.通过协调金融机构降低

利率、展期、借款、续作等方式,及时化

解到期债务共计６５８８亿元,守住了不

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４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工作全面

完成.厂办大集体改革任务全面完成,
共涉及１９１４户企业,１１９７万名职工,
职工安置率１００％.国企职工退休人

员社会化管理工作全面完成,３４５５户

企业,６３５２万名退休人员,８８５万名

退休党员,６６３４万册退休人员档案等

全部完成移交.“三供一业”等其他企

业办社会职能分离移交收尾工作全部

完成.
(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方面

１管资本与管党建相结合有效实

现.全国第一个实现国有金融企业管

资本与管党建相结合,为金融国资国企

改革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和组

织保障,相关情况得到了中组部调研组

的充分肯定.我省金融国资管理中,党
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

初步健全,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促落

实的作用持续增强,基层组织建设不断

规范,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开展.
２国有金融资本实力不断壮大.

三年多来,地方国有金融企业资产规模

逐年增长、经营情况持续向好,截至

２０２１年末,资产总额年均增长９８３％,
营业收入年均增长７９２％,国有资产

平均保值增值率为１０３１４％,连续多

年实 现 保 值 增 值 目 标.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累计上缴国有金融资本经营收益约

５亿元,其中,２０２１年上缴收益１６亿

元.
３国有金融企业服务经济社会能

力显著增强.地方国有金融企业大力

支持全省重点产业和重点领域,吉林银

行为汽车产业综合授信２８５亿元,累计

发放乡村振兴、普惠小微贷款２１００亿

元;省投资集团累计为交通建设、城镇

—５５—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３６期(总第２９６期)



化建设、民生工程等政府重大项目融资

４３７亿元;省金控集团搭建完善“吉农

金服”、“吉企银通”、“专精特新”等平

台,不断加大支农支小力度;省农担公

司累计为“三农”主体提供担保支持

３４５亿元;地方国有金融企业累计支持

脱贫攻坚２６０余亿元,支持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约１９０亿元,为受疫情影响的

中小微企业减费让利约１３亿元.
４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取得积极进

展.三年多来,地方国有金融企业累计

化解风险资产８２１６亿元,且未新增重

大风险.２０２１年,吉林银行不良贷款

率１７９％,较２０１９年降低５８５％,处
于近 １０ 年来较低水平;担保代偿率

１８４％,较２０２０年降低３５７％,低于

行业监管标准和全国平均水平.２０２１
年４月,我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相关情

况得到了李克强总理和韩正副总理、刘
鹤副总理的批示和肯定.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方面

１持续强化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基础管理.落实政府会计制度准则规

定,加快推动各类公共基础设施入账核

算,开展公路资产专项清查、农村公路

资产专项清查、公共租赁住房专项调研

等工作,进一步摸清全省行政事业性国

有资产家底.截至２０２１年底,全省行

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１１４２３６６亿

元,与２０１７年相比增加６０５２５０亿元,
增长１１２６９％.

２不断完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管理体制机制.理顺和巩固行政事业

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按照转变职

能、简政放权的要求,明晰并理顺财政

部门、主管部门和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

理职责与权限,强化财政部门综合管理

职责,落实主管部门监督管理和行政事

业单位具体管理的主体责任,逐步建立

分工明确、权责匹配、运转高效、监督制

衡的资产管理新机制.同时,逐步建立

起涵盖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等全过程、
全覆盖的资产管理制度体系.

３全力推进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管理规范化水平.开展省级新增资产

配置预算管理,根据行政事业单位职

能、资产配置标准、资产存量情况细化

资产配置预算管理.建立“公物仓”管
理制度,推进资产共享共用.进一步强

化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
借、对外投资、处置及其收益的监管,引
入公共资源交易方式,实现资产处置的

公开化、透明化.探索建立行政事业单

位资产管理绩效考核机制,有效促进资

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
４有效发挥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保障作用.建立疫情防控资产保障政

策“绿色通道”,各级行政事业单位严格

落实免租惠企政策要求,全面支持各类

经营主体复工复产和复商复市,三年累

计减免房屋租金２５５亿元.落实创新

驱动要求,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提高

文化馆、体育馆向社会公众开放程度,
有效提升资产使用效率效益.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方面

１构建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
开展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第三次国

土调查统一时点更新成果全部通过国

家核查.建立健全自然资源制度体系,
制定«吉林省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

围实施办法»«国有农用地有偿使用暂

行办法»«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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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事项的意见(试行)»«吉林省国有

林场森林资源有偿使用指导意见»,完
善了自然资源资产制度体系.

２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建立“四级三类”规划体系,在全国率先

出台«建立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

督实施的意见»,推动各类空间性规划

衔接融合.组织开展基础评价、空间布

局、要素配置等５大类、１４个专题研

究,支撑«吉林省国土空间规划(２０２１－
２０３５)»,构建“一圈四轴、两屏三区”国
土空间总体格局.统筹推进耕地和永

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

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完成交通、能源、
水利等２５个部门９３部专项规划上图

入库工作,涉及项目２２８７个.编制«辽
河流域国土空间规划»«长春市国际汽

车城规划»等专项规划.
３自然资源资产开发利用效率显

著提升.矿产资源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十三 五”期 间,GDP 能 耗 累 计 下 降

１７％.土地整治成效明显,通过土地整

治新增耕地５７万亩,每年批而未供和

闲置土地的消化率和处置率,均超标准

完成国家规定的１５％目标要求.建设

节水型社会,全省用水总量控制在１２０
亿立方米左右,低于规划目标值,２４个

县级行政区达到了县域节水型社会标

准.
４自然资源生态保护修复统筹推

进.积极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

理,完成生态修复５３２８万亩.实施长

白山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

点工程,已完工项目１０１个,基本完工

项目３个,完成投资７８３亿元.积极

开展耕地保护,总结推广以玉米秸秆覆

盖免耕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梨树模式”,
保护性耕作面积达到２８７５万亩.积极

开展国家公园试点建设,实施极小种群

野生动植物拯救项目,濒危动植物保护

率达到９５％.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年来,我省各类国有资产管理取

得了明显成效,但也面临一些问题和困

难,主要表现在:
(一)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

业)方面.一是企业基础差、底子薄、欠
账多问题仍然突出,“小、散、差、弱、低”
现状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二是推进监

管职能转变还不到位,监管和运营能力

需进一步提高.三是优秀人才短缺,尤
其懂经营、懂管理、懂资本运作和财务

管理的专业人才相对较少.
(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方面.一

是监管机制尚需完善.以管资本为主

的国有金融资产监管体制还需进一步

健全,监管方式还有待继续改进.二是

业务发展方向不明.部分国有金融企

业功能定位不准确、经营重点不清晰,
缺乏具备持续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的主营业务.三是金融风险形势严峻.
受经济下行、疫情防控、金融行业风险

积聚等因素影响,部分国有金融企业风

险隐患开始集中暴露,存量风险资产规

模较大.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方面.

一是资产管理制度体系还需完善,行政

事业性国有资产处置办法等制度尚未

完成修订,现有政策难以覆盖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二是资产还需进一步盘

活,部分单位盘活资产意识不强,对盘

活存量、用好增量缺少通盘考虑和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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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没有充分实现闲置资产调剂共

享.三是信息化水平还需提高,资产管

理融入预算管理一体化工作刚刚启动.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方面.一

是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程度有待提

高,市县政府一方面争指标、急批地,一
方面存在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二是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尚待健全,管理

主体责任不明、家底不清、价格体系不

完整的问题仍然存在.三是自然资源

保护与生态修复任务艰巨,草原盐碱

化、沙化、退化严重,我省西部９０％以

上天然草原发生不同程度退化.湿地

资源管理协调机制不完善,部门间存在

条块分割、多头管理情况.
五、下一步工作安排

针对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

问题,拟采取以下措施:
(一)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提升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水平.一是抓好政治建

设.牢牢把握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

业的全面领导这一重大政治原则,把加

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
持续加大制度规范和实践探索力度.
二是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督促

国有企业按照“１＋１８”制度体系修订章

程、完善制度,进一步厘清各治理主体

权责边界.三是以党建引领高质量发

展.深入落实省委“基层建设年”动员

部署会议要求,持续深化基层党组织建

设,增强全面从严治党在资产管理领域

的指导性作用.
(二)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提升国资

监管效能和企业活力.一是加快调整

国有资本布局和结构.巩固国有企业

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保障领域的主

力军作用,增强国有经济对主要产业的

孵化、引领、带领作用,加快推进与央

企、域外优势企业的合作项目落实落

地,加快吉林森工集团、吉粮集团重整

和大成集团重组.二是着力提升企业

活力.认真落实三项制度改革方案,推
进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企
业负责人实行差异化薪酬分配制度,支
持符合条件的企业统筹运用股权激励、
分红激励、超额利润分享等手段进行激

励.三是着力提升风险管理和合规管

理能力.推进分类考核和对标考核,考
核目标与扭亏增盈、布局优化、创新发

展等挂钩.完善追责问责机制,修订完

善违规投资责任追究办法,建立企业领

导人员终身问责制度.
(三)强化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增强

金融风险防范能力.一是深化国有金

融资产监管体制改革.加快从管企业

向管资本转变,更好处理政府和市场的

关系.二是增强国有金融企业主责主

业核心竞争力.推动相关企业引入优

质投资者,加快改制进程,培育一批优

秀上市企业,更好发挥企业资源优势和

职能作用.指导帮助保险、公募基金、
期货、AMC 等金融业态加快发展步

伐,积极拓展业务资源、扩大业务规模.
做强做优做大省级政府投资基金管理

平台,协同推进基金整合和“拨改投”改
革,着力促进基金持续健康发展.强化

交易市场、服务平台类金融机构的资源

集聚效应,筑牢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

功能定位,不断提升支农支小能力和规

模.三是促进企业持续健康经营.常

态化开展国有金融企业风险排查,对金

融风险动态掌握、及时介入、提前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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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督促国有金融企业加快非主业、非
优势业务剥离和无效、低效资产处置.
做好专项债券、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

等争取工作.采取“一企一策”方式,加
速处置重点金融企业风险.

(四)夯实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基

础,推动资产管理提质增效.一是完善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体系.
修订«吉林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管理办法»及相关配套制度,促进行

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规范化、制度

化.二是加强财政资源资产统筹.开

展行政事业单位闲置资产清理盘活,在
摸清全省行政事业单位闲置资产情况

基础上,对长期闲置、低效运转和超标

准配置的资产进行分类处理,采用转换

用途、出售、出租、调剂共享等方式盘活

利用.三是开展资产领域专项治理.
解决资产领域长期以来存在的突出问

题,持续推动已投入使用在建工程和公

共基础设施未入账核算等问题整改.
四是加快推进资产管理整合融入预算

管理一体化.参照财政部做法,将资产

管理信息系统整合融入预算管理一体

化平台,构建预算资金形成资产的全链

条管理机制,计划今年１２月底前启动

上线.
(五)筑牢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基础,

完善管理体系.一是提高节约集约用

地水平.完善用地目标和用地标准,加
强开发园区节约集约用地审核,持续推

进产业园区土地利用水平调查评价,强
化建设用地“增存挂钩”机制落实和考

核,加大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消化处置

力度.二是推进委托代理机制试点工

作.开展自然资源资产清查统计和资

产核算,摸清自然资源资产家底,着力

解决以往“所有权人不到位、管理权责

不明确”等问题.三是加强自然资源保

护和生态修复.有序开展退耕还林还

草和结构调整,推进耕地轮作休耕制度

试点,探索黑土地培肥生产绿色技术.
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严守生态空间

底线,推进森林、草原、湿地保护修复和

矿山生态修复.全面推行“林长制”,严
格林草资源保护,提升林草资源质量.

附件:１吉林省２０２１年度国有企

业(不含金融企业)
资产情况表

２ 吉林省２０２１年度金融企

业国有资产情况表

３ 吉林省２０２１年度行政事

业单位资产情况表

４ 吉林省２０２１年度国有自

然资源资产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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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１年度金融企业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

省财政厅厅长　刘化文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现将２０２１年度我

省地方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

告如下,请审议.
２０１９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

见»,省委、省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完

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实施意见»,授
权财政部门集中统一履行地方国有金

融资本出资人职责.三年来,我们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一
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紧扣“两确保

一率先”目标,牢牢把握服务新时代吉

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和财政改革发

展大局的职责使命,坚持管资本与管党

建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主动

担当、积极作为,推动我省地方金融企

业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

效.
一、基本情况

全省地方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主要

分布在省级国有金融企业和市县国有

金融企业,包括国有独资、国有全资、国
有控股、国有参股等各类法人企业.其

中,省级国有金融企业包括省财政厅履

行出资人职责的省属金融企业、省级国

有非金融企业管理的各级金融子公司、
其他省级金融企业(详见附件).截至

２０２１年末,全省共有地方国有金融企

业７６户①,下属子公司２００户,职工人

数３７４万人,其中,省级企业２１户,下
属子公司１１９户,职工人数２１４万人;
市县级企业５５户,下属子公司８１户,
职工人数１６万人.

(一)资产分布情况.全省地方金

融企业国有资产主要集中在省级,市县

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长春市.截至

２０２１年末,全省地方国有金融企业资

产 总 额 １０５５８８７ 亿 元,负 债 总 额

８８４０５８ 亿 元,所 有 者 权 益 总 额

１７１８２９亿元.其中,省级企业资产总

额６６０２２３亿元,负债总额５５２７７８亿

元,所有者权益总额１０７４４５亿元,国
家资本与国有法人资本合计３４７１４亿

元;市县级企业资产总额３９５６６４亿

元,负债总额３３１２８亿元,所有者权益

总额６４３８４亿元,国家资本与国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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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资本合计１７２６６亿元.

(二)行业分布情况.全省地方国有金

融企业资产中,银行业金融机构占比

最高.截至２０２１年末,银行业资产总

额８３５１７４ 亿 元,保 险 业 资 产 总 额

１０３７２亿元,证券业资产总额８０１３７
亿元,担保业资产总额３８４５２亿元,
金融控股集团公司②资产总额９０１９８
亿元,金 融 资 产 管 理 公 司 资 产 总 额

１５５４亿元,分别占全省地方国有金融

企业资产总规模的 ７９１％、０９８％、
７５９％、３６４％、８５４％、０１５％.

(三)收入利润情况.２０２１年度,
全省 地 方 国 有 金 融 企 业 营 业 收 入

４０３４亿元,营业支出３２７１８亿元,实
缴税金６１８２亿元,实现净利润４８９６
亿 元. 其 中,省 级 企 业 营 业 收 入

２５６７４亿元,营业支出２１４７５亿元,
实缴 税 金 ３８９６ 亿 元,实 现 净 利 润

２３８１ 亿 元;市 县 级 企 业 营 业 收 入

１４６６６亿元,营业支出１１２４３亿元,
实缴 税 金 ２２８６ 亿 元,实 现 净 利 润

２５１５亿元.
二、管理情况

按照“统一规制、分级负责”原则,
全省地方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由省级政

府和市县级政府分别授权同级财政部

门进行管理.按照管资本与管党建相

结合原则,省财政厅对１１家国有金融

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对１３家③国有

金融企业党建工作履行指导管理职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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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本文中所指金融控股集团公司是按

照«２０２１年度金融企业财务决算报表〔金融

控股集团公司类〕编制说明»所列的境内各

类所有制形式和组织形式的金融控股集团

公司、金融投资管理公司,以及不能分类到

银行类、证券类、保险类、担保类、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类的金融企业,如私募基金和其他

金融机构.

１３家国有金融企业,包括省财政厅

履行出资人职责的１１家省属金融企业,和
东北再担保、省联社.



(一)健 全 国 有 金 融 企 业 监 管 体

制.一是完善制度建设.研究制定４０
余项监管制度,涉及出资人权责、国企

党建和出资企业法人治理、经营管理、
机构人员管理、薪酬考核管理等各方

面,搭稳筑牢金融国资国企监管的“四
梁八柱”.二是优化监管职能.坚持

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根据实际情

况,适时调整优化出资人权责设计,建
立健全出资人授权企业决策的管理机

制,在确保财政履职尽责的同时,减少

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实现监

管与授权、管好与放活的有机统一.
三是加强资产管理.有效落实国有金

融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制度,及时组织

收缴经营收益.推动对出资企业投资

融资、股权划转、资产评估等重大资本

运营事项的审核监督实现规范化、制
度化,坚决防止国有金融资产流失.
常态化开展全省国有金融资本产权登

记和金融企业财务统计分析,充分摸

清金融运行底数.
(二)提升国有金融企业经营管理

水平.一是健全法人治理.指导督促

出资企业修订公司章程、完善“三会一

层”建设、健全“三重一大”决策制度,
厘清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与经营管

理层的权责边界.建立健全国有股权

董事、监事派驻机制,加强考核评价和

实质化管理.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
实行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二是深化

三项改革.组织出资企业开展人事、
劳动、薪酬三项改革,实施人员分类分

层管理和薪酬差异化管理.规范出资

企业机构人员管理,严控内部机构设

置和岗位人员配备,推动企业“瘦身健

体”、降本增效.建立健全出资企业工

资决定机制,完善工资总额、薪酬分

配、企业年金、履职待遇等方面管理.
三是夯实主责主业.指导出资企业制

定完善发展规划、准确把握功能定位,
并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分类

开展出资企业经营业绩考核,推动企

业回归本源、聚焦主责、做精专业,更
好服务实体经济.

(三)加大财政对国有金融企业支

持力度.近年来,省财政厅积极履行

出资人职责和公共财政职责,筹措安

排资金约５４亿元,切实支持国有金融

企业发展壮大.一是出资４４亿元,支
持吉林银行、省信托公司、省担保公

司、方圆资产公司等企业补充资本金、
增强资本实力.二是拨付１０亿元,用
于相关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风险补

偿、担保费补助、业务奖补、贷款贴息

等.
(四)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

战.一是开展好风险排查整改.定期

组织指导出资企业进行风险排查,强
化对整改落实情况的跟踪督导检查,
推动企业加强风险源头控制、完善内

控体系建设、树牢审慎合规经营理念、
形成风险防控长效机制.二是使用好

化险专项债券.成功发行我省金融专

项债券１２６亿元,按照“一行一策”原
则,稳妥推动相关中小银行补充资本

金,帮助银行打牢风险防控基础、加快

风险化解进程、提升稳健发展水平.
三是处置好重点企业风险.按照“稳
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

弹”的基本方针和市场化、法治化原

则,综合运用风险提示、监管约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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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应急纾困等方式,指导帮助重

点金融企业处置化解风险.
(五)强化党对国有金融企业的全

面领导.一是促进党的领导与公司治

理有机融合.以国有企业“两个一以

贯之”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

业制度为方向,推动国有金融企业有

效落实“党建入章”、党组织前置研究

讨论重大事项、“双向进入、交叉任职”
等制度,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

环节,把党的建设融入经营管理各方

面,做到组织落实、干部到位、职责明

确、监督严格.二是提升基层党建工

作质量.通过开展巡回督导、列席“三
会一课”、编印工作手册、组织观摩交

流等多种方式,指导督促国有金融企

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第一议

题”制度,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和“作风建设

年”、“基层建设年”,有序做好“BTX”
建设、组织建设等工作.三是坚持党

管干部、党管人才.强化对国有金融

企业领导班子综合考评和党建工作考

核,严肃开展党组织书记述职述责述

廉、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等工作,严
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严把企业

党员发展“入口关”,实施财政金融人

才教育培训三年行动计划,不断加强

财政金融干部队伍建设.
三、管理成效

一是国有金融企业管理体系逐步

健全.我省地方国有金融企业监管制

度建设成果位居全国前列,初步构建

起事项覆盖全面、职责界定清晰、权责

划分合理的制度体系,为出资人履职

尽责奠定了良好基础、提供了有效遵

循.各企业内部治理日趋完善,“三会

一层”各司其职、权责对等、运转协调、
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基本形成,
业务发展、机构人员、绩效薪酬、财务

运作等方面管理机制基本规范.
二是 国 有 金 融 资 本 实 力 不 断 壮

大.三年多来,我省地方国有金融企

业资产规模逐年增长、经营情况持续

向好,截至２０２１年末,资产总额年均

增 长 ９８３％,营 业 收 入 年 均 增 长

７９２％,国有资产平均保值增值率为

１０３１４％,连续多年实现保值增值目

标.２０１９至２０２１年累计上缴国有金

融资本经营收益约５亿元,其中,２０２１
年上缴收益１６亿元.

三是国有金融企业服务经济社会

能力显著增强.我省地方国有金融企

业坚持服务本地、服务实体的原则,大
力支持全省重点产业和重点领域.其

中,吉林银行为汽车产业综合授信２８５
亿元,累计发放乡村振兴、普惠小微贷

款２１００亿元;省投资集团累计为交通

建设、城镇化建设、民生工程等政府重

大项目融资４３７亿元;省金控集团搭

建完善“吉农金服”、“吉企银通”、“专
精特新”等平台,不断加大支农支小力

度;省农担公司累计为“三农”主体提

供担保支持３４５亿元;地方国有金融

企业累计支持脱贫攻坚２６０余亿元,
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约 １９０ 亿

元,为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减费

让利约１３亿元.
四是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取得积极

进展.三年多来,我省地方国有金融

企业累计化解风险资产８２１６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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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未新增重大风险.其中,２０２１年,吉
林银行不良贷款率１７９％,较２０１９年

降低５８５％,处于近１０年来较低水

平;担保代偿率１８４％,较２０２０年降

低３５７％,低于行业监管标准和全国

平均水平.２０２１年４月,我省防范化

解金融风险相关情况得到了李克强总

理和韩正副总理、刘鹤副总理的批示

和肯定.
五是管资本与管党建相结合有效

实现.我省是全国第一个对国有金融

企业实现管资本与管党建相结合的省

份,为金融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提供了

坚强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２０２１年

４月,相关情况得到了中组部调研组的

充分肯定.在我省金融国资管理中,
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

度初步健全,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
促落实的作用持续增强,基层组织建

设不断规范,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开展.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看到地方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

理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我们也清醒

认识到,国有金融资产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建设还处于渐进提升之中,一
些体制性、机制性和结构性问题仍然

存在.一是监管机制尚需完善.习惯

于政府部门过去管企业的行政化管理

思维和方式,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金

融资产监管体制还需进一步健全,监
管方式还有待继续改进.二是企业实

力有待提升.国有金融企业之间发展

不均衡,大部分企业实力较弱,部分企

业市场化、专业化经营管理水平不高,
持股的保险、公募基金、期货等金融业

态发展较为滞后.三是业务发展方向

不明.部分国有金融企业功能定位不

准确、经营重点不清晰,缺乏具备持续

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主营业务,
有的还存在短期逐利、投向重叠等不

良倾向.四是金融风险形势严峻.受

经济下行、疫情防控、金融行业风险积

聚以及企业内部治理虚化弱化等影

响,部分国有金融企业历史风险“水落

石出”,风险隐患开始集中暴露,存量

风险资产规模较大,我省仍然处于金

融风险易发高发期.五是企业党建存

在不足.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不够

充分,党组织和其他治理主体的权责

边界不够明晰,个性化、品牌化企业党

建还有不足,企业党务工作人员能力

素质还需进一步提升.
五、下一步重点工作措施

一是深化国有金融资产监管体制

改革.加快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
更好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监管

内容上,着重管好国有金融资本配置

格局、控制能力、稳定安全和整体收

益;在监管方式上,着重采取基于出资

关系的股权管理、资本运营、法人治

理、权责清单等市场化、法治化方式.
二是优化国有金融企业干部队伍

结构.坚持以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
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为导向,不
断推进人事、劳动、薪酬三项改革,促
使企业有效实现“精兵简政”.加强经

理层成员选聘和员工招聘的市场化力

度,扩大职业经理人和专业人才规模,
提升企业市场化、专业化经营管理水

平.
三是增强国有金融企业主责主业

核心竞争力.推动相关企业引入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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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加快改制进程,攻坚突破难点

堵点,培育一批优秀上市企业,更好发

挥企业资源优势和职能作用.指导帮

助保险、公募基金、期货、AMC等金融

业态加快发展步伐,积极拓展业务资

源、扩大业务规模.做强做优做大省

级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平台,协同推进

基金整合和“拨改投”改革,着力促进

基金持续健康发展.强化交易市场、
服务平台类金融机构的资源集聚效

应,筑牢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功能

定位,不断提升支农支小能力和规模.
四是 提 升 财 政 金 融 联 动 政 策 效

应.依托出资人职责和党建管理职

责,加强对国有金融企业的领导人员

综合考评、经营业绩考核和党建考核,
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更好地流向实体经

济.通过资本金补充、风险补偿、贷款

贴息、降费奖补、费用补助等方式,健
全完善财政金融联动机制,推动国有

金融企业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加
大普惠金融供给力度,进一步优化财

政资金使用方式、提升财政资金使用

效益.
五是守牢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

融风险底线.常态化开展国有金融企

业风险排查,对金融风险动态掌握、及
时介入、提前干预,做到发现在早、防
范在先、处置在小.指导督促国有金

融企业加快非主业、非优势业务剥离

和无效、低效资产处置,持续健全内部

控制体系和风险预警、应对、管控机

制,大力培育风险为本、合规优先的企

业文化,严格执行重大决策终身责任

追究制度.做好专项债券、政策性开

发性金融工具等争取工作,用好风险

提示、监管约谈、增资扩股、基金纾困

等措施,采取“一企一策”方式,加速处

置重点金融企业风险.
六是推动管资本与管党建深度融

合.进一步明确党组织在国有金融企

业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的权责范围

和工作方式,加快实现党的领导融入

公司治理制度化、规范化,通过高质量

党建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引领企

业高质量发展.实施品牌创建、典型

引领行动,打造“一企业一品牌、一支

部一特色”党建模式.狠抓企业党员

干部队伍建设,加大党务工作人员培

训力度,强化作风纪律学习教育和监

督检查,全面落实“一岗双责”,深入推

进金融领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

委员,本次报告是我省国有资产管理

情况报告制度建立以来,省政府第一

次向省人大常委会专项报告地方金融

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也是党的二

十大召开前的一次重要总结和展望,
充分体现了省人大对国有金融资本管

理工作的高度重视.我们将按照本次

会议的审议意见,贯彻落实好国家和

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不断推进

我省国有金融机构改革发展,努力做

强做优做大地方国有金融资本,更好

发挥其在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

险、深化金融改革中的重要作用,以实

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作出

积极贡献.

附件:１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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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吉林省２０２１年度省级国

有金融企业名单
３吉林省２０２１年度金融企

业国有资产情况表

附件１

名词解释

　　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按照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国有金融

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中发〔２０１８〕２５
号),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各级财政部门

对相关金融机构,依法依规享有参与重

大决策、选择管理者、享有收益等出资

人权益,并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企业章

程等规定,履职尽责,保障出资人权益.
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按照中国

人民银行有关司局答记者问,政策性开

发性金融工具是指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要求,为解决重大项目资本金

难以保障等问题,人民银行支持开发银

行、农业发展银行分别设立金融工具,
用于补充包括新型基础设施在内的重

大项目资本金、但不超过全部资本金的

５０％,或为专项债项目资本金搭桥.该

工具作为阶段性措施,有利于满足重大

项目资本金到位的政策要求,撬动更多

民间资本参与,尽快形成基础设施建设

实物工作量.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资产是反

映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

拥有或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

利益的资源.负债是反映过去的交易

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

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所有者权益是

反映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享有的

剩余权益,包括实收资本(或股本)、资
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资

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国家资本:指国家以各种形式实际

投入本企业,用以承担义务和据以享有

权利的资本.各级政府(包括政府部

门)、直属机构、直属事业单位、政府管

理的社会团体以及国家授权投资实体

所投入的资本金界定为国家资本.
国有法人资本:指在境内以及境外

注册成立的国有企业、国有独资公司、
国有控股公司实际投入本企业,用以承

担义务和据以享有权利的资本.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其计算公

式: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扣除客观

因素后(国家)所有者权益数－年初(国
家)所有者权益数)÷年初(国家)所有

者权益数×１００％.
不良贷款率:是指商业银行不良贷

款占各类贷款余额的比率.其计算公

式:不良贷款率＝(次级类贷款＋可疑

类贷款＋损失类贷款)÷各类贷款余额

×１００％.
担保代偿率:担保代偿是指被担保

人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由担保人代

其履行义务的一种行为.其计算公式:
担保代偿率＝本年度累计担保代偿额

÷本年度累计解除的担保额×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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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黑土地保护促进
“千亿斤粮食”生产工程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

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汪学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向省人大常

委会报告加强黑土地保护促进“千亿斤

粮食”生产工程有关情况.
一、全面推进黑土地保护

黑土地是地球上弥足珍贵的土壤,
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资源,同时

也吉林农业发展的最大优势.２０２０年

７月２２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梨树县视

察时要求我们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黑

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深刻阐

述了保护好黑土地与抓好粮食生产的

逻辑关系,为坚定不移地推进黑土地保

护利用,持续推动粮食稳产高产指明了

方向,提供了遵循.省委、省政府认真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将黑土地保护作为巩固

和提升粮食生产能力的核心基础摆上

重要位置,强化政策赋能、科技赋智、人
才赋力,着力打造吉林绿色大粮仓.

(一)持续强化顶层设计,黑土地保

护体系不断完善.全面加强黑土地保

护制度、工作体系、科技支撑建设,推动

黑土地保护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一

是强化组织体系建设.成立了由书记、
省长任双组长的粮食安全工作暨黑土

地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各市县也成立相

应议事机构.省、市和３０个重点县农

业农村部门设立黑土地保护专职工作

机构,重点县各乡镇组建工作小组.二

是强化法治体系建设.去年５月,省人

大常委会立法修订«吉林省黑土地保护

条例»,将总书记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２日视

察吉林的日期设立为“吉林省黑土地保

护日”.今年,国家黑土地保护法颁布

后,省人大第一时间启动修改«条例»工
作,持续强化我省黑土地依法治理保

护.三是强化政策体系建设.以省委、
省政府名义出台«关于全面加强黑土地

保护的实施意见»,明确１０个方面３８
条具体措施;制定«吉林省黑土地保护

工程实施方案(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系统

推进典型黑土区治理保护.出台«吉林

省黑土地保护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强化规划引领,绘就壮美蓝图.
四是强化责任体系建设.将黑土地保

护利用工作纳入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

和乡村振兴实绩考核重要内容.制定

«黑土地保护目标责任制评价考核办

法»«督察办法»等,压实各地各部门黑

土地保护责任.五是强化监测体系建

设.按照每１０万亩耕地设立１个监测

点的标准,在全省设立１２０８个耕地质

量长期定位监测点,构建监测功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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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布局合理的耕地质量监测网络.每

年组织各级监测机构开展实验和调查,
出具耕地质量监测报告,指导评价各地

耕地质量建设工作.
(二)切实加强财政支持,黑土地保

护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我省通过省级

预算安排、加大争取中央支持力度、大
力盘活存量、调整优化支出结构等方式

持续加大黑土地保护投入力度.２０２２
年累 计 拨 付 黑 土 地 保 护 相 关 资 金

１２４２亿元,其中:中央资金１０７３亿

元,省级资金１６９亿元,比上年增加

２１４亿元,增长２０８％.重点支持高

标准农田、保护性耕作、黑土地保护试

点、秸秆综合利用、耕地轮作、深松整

地、水土保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退
耕还林和科技创新等黑土地保护相关

项目建设.
(三)认真总结“梨树模式”,推广面

积持续扩大.系统梳理总结“梨树模

式”,持续加大推广力度.一是着力提

质扩面.今年,继续在４６个县(市、区)
推广保护性耕作“梨树模式”,推广面积

达到３２８３万亩,整体推进县保持 １５
个,实现适宜区域全面实施.二是强化

保障措施.安排落实资金１２２亿元,
按照秸秆覆盖程度分３档实施差异化

补助.优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将免耕

播种机优先保障,保有量达到３５万

台,比上年增加０６万台.依托吉林省

农业机械化智慧云平台,对保护性耕作

实行实时监测,今年基本实现全覆盖.
三是拓展保护模式.构建东部固土保

肥、中部提质增肥、西部改良培肥等保

护路径,探索建立了黑土地保护１０大

模式.去年,米豆轮作技术推广１５０万

亩;示范推广秸秆碎混还田近５０万亩,
相当于过去３年总和;秸秆深翻还田推

广近１００万亩,比上年增加３０％以上;
推广盐碱耕地治理模式３０万亩以上.

(四)深入实施“黑土粮仓”科技会

战,科技创新引领能力显著增强.经俊

海书记和韩俊省长亲自推动,我省“黑
土粮仓”科技会战取得阶段性成效.一

是科创平台建设进展顺利.黑土地保

护与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纳入中科院

首批１４个典型性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

重组序列,省级２个重点实验室和５个

工程研究中心已完成批复.省黑土地

保护专家委员会积极行动,深入一线指

导工作.二是科技攻关行动有序实施.
中科院落实投资３０６亿元,开展黑土

地６个专题２９个项目课题攻关.省财

政累计投入５４５２万元省级科技创新专

项资金推进“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其中

启动“吉林省黑土地保护与高效利用科

技创新”重大科技专项１００８万元.省

内相关科研机构联合设立７０多个项目

(课题),并全部启动.基础理论研究取

得重要进展,指明了未来“用好养好”黑
土地的创新性工作和科技攻关方向.
三是科技创新成果加速转化.建设３
个万亩级、３０个千亩级示范基地和一

批示范点,集成推广黑土地保护治理技

术和模式.实施“百千万”引领行动,扶
持１００个社会化服务组织、培育１０００
个示范样板村,培育１万个新型经营主

体和一批示范户.去年,梨树示范基地

玉米产量达到１０７７９４公斤/亩,创造

东北地区玉米高产记录.在西部示范

推广盐碱地治理与高效利用等相关技

术,推广面积近２０万亩,实现重度盐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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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水田亩产４１７公斤,增产近７倍;轻
度盐碱地水田亩产６２５６公斤/亩,达
到高产田水平.

(五)努力讲好“吉林故事”,影响力

持续扩大.一是连续两年举办黑土地

保护利用国际论坛.相关国家代表、国
际组织、国内外专家学者齐聚长春,联
合发布了黑土地保护利用长春倡议和

吉林宣言.二是举行“保卫黑土地筑牢

大粮仓”大型网络主题宣传活动.邀请

包括人民网、新华网等２４家央省新闻

媒体组成采访团,全方位展现吉林“保
卫黑土地筑牢大粮仓”新局面中的生动

实践.三是制作“天下沃土”纪录片.
全面展现吉林开展黑土地保护、坚决扛

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的实践和决心.
二、高位谋划“千亿斤粮食”生产工

程

丰盈富饶的黑土地资源奠定了我

省成为全国粮食生产大省的基础.省

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一系

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黑

土地资源优势,谋划启动了“千亿斤粮

食”生产工程,坚决扛稳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重大政治责任.俊海书记、韩俊省

长亲自致信刘鹤副总理和春华副总理

寻求支持,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此高度

重视,中央财办组成专题调研组深入我

省进行论证研究,提出具体意见建议.
经多次论证完善«吉林省“千亿斤粮食”
产能提升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已报

国家发改委.«规划»以主攻西部、提高

中部、巩固东部为总体布局.西部地区

通过引调水工程建设,适度开垦耕地后

备资源,增加有效灌溉面积,使粮食产

量大幅度提高.中部地区利用现有粮

食生产基础,走内涵和集约发展之路,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东部地区在现有

水平基础上深入挖潜,稳定粮食播种面

积,推广高产栽培技术提高产量.规划

实施“八大工程”.一是良田建设工程.
重点开展黑土地保护集成技术推广、
“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提质增效、盐碱耕

地培肥改良、高标准农田建设、水肥一

体化示范建设和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

等项目.二是盐碱地综合利用工程.
重点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和耕地

后备资源开发项目,到２０３５年实现新

增耕地３６５万亩.三是水利保障工程.
重点开展中西部供水、引嫩入白扩建、
大安灌区二期等一批引调水项目,新建

灌区、大中型灌区配套改造和重要支

流、中小河流治理等项目.四是种业振

兴工程.重点开展种质资源创新平台、
作物育种研发中心、种子生产基地建设

等项目.五是农业机械化提升工程.
重点开展吉林省高端智能农机装备建

设、高效智能农机推广、农机应用主体

装备建设等项目.六是现代农业经营

主体和服务主体培育工程.重点实施

“７３２”工程,培育万家粮食生产能力较

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其
中,具备２００公顷以上粮食生产能力的

主体７０００家;具备３００公顷以上粮食

生产能力的主体３０００家;具备５００公

顷以上粮食生产能力的主体２００家.
七是产粮大县振兴工程.重点建设国

家级畜牧育种创新中心、肉牛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园、吉林省农业现代化示范

区、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优
质应季农产品冷藏保鲜仓储设施、农户

科学储粮专项建设等项目.八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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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建设工程.重点开展“吉农云”全
省建设应用、农业卫星遥感应用、数字

化经营主体管理系统应用、智慧农场试

点建设和粮食安全气象保障能力提升

等项目.
三、下步工作安排

下步积极与国家相关部委沟通,争
取政策支持,推动“千亿斤粮食”生产工

程尽快审批.持续加大黑土地保护力

度,全力实施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

合利用、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工程项

目,夯实粮食生产根基,着力抓好良种、
良机、良法、良田和智慧农业等“四良一

智”协同联动,促进“千亿斤粮食”生产

工程有效实施.一是抓良种,加快建设

公主岭国家现代农业(种业)产业园、国
家种业研发中心和研发基地,发挥种业

基金引导撬动作用,实施种业龙头企业

扶优行动,支持做大做强育繁推一体化

种业企业,培育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优良吉字号玉米、水稻、大豆品种,提
升种业整体实力.二是抓良机,发挥中

联重机、吉林康达、吉林东风等龙头企

业作用,支持四平建设高端智能农机装

备生态示范区,提升我省先进农机自主

创新能力和推广应用水平.加大大马

力拖拉机、抛秧机等先进农机推广力

度,补上农机领域短板,推动农业机械

化转型升级.三是抓良法,重点推广保

护性耕作“梨树模式”、深松深翻、盐碱

地改良治理等模式.因地制宜推广应

用深耕、深翻等耕作技术,推动深松整

地与保护性耕作集成应用,加快改善土

壤理化性状,增强黑土地蓄水保墒能

力,尽快推动盐碱地综合利用见到实

效.力争到２０２５年保护性耕作推广面

积达到４０００万亩,深松深翻达到２５００
万亩以上.四是抓良田,深入实施好

“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加快黑土地保护

科技创新攻关,实施好“百千万”引领示

范行动,加速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全面

提升黑土地保护成效.努力探索高标

准农田建设模式,加快建设更多“渠相

通、沟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高标准

农田.五是抓智慧农业,推进“吉林一

号”卫星、北斗智能终端在农业生产领

域应用,加快智慧农业云平台和农业卫

星遥感平台升级建设,抓好梨树智慧农

场建设试点,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产业

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融合.
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促进“千亿斤

粮食”生产工程实施,是省委省政府忠

诚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建设吉

林省粮食安全产业带的重要抓手,事关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强省、生态强

省建设.我们决心在省委、省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在省人大的监督和支持下,
认真落实省人大常委会本次会议的审

议意见,全力建设环境友好、土壤肥沃、
永续利用的黑土地大粮仓,为我省扛稳

粮食安全重任、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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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全省加强
黑土地保护促进“千亿斤粮食”
生产工程情况的调研报告

省人大常委会:
为全面加强黑土地保护,持续巩固

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根据常委会

２０２２年度工作要点确定的重点工作任

务,省人大常委会以加强黑土地保护促

进“千亿斤粮食”生产工程为题开展了

调研.这次调研有三个特点:一是高度

重视.省人大常委会把这次调研列为

年度重点工作,并作为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以及中央和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加
强“四个机关”建设的具体行动.二是

高位推进.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
主任高广滨３次对调研工作做出重要

指示,提出具体要求,安排任务分工,并
与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田锦尘,
副主任张焕秋、庞庆波分别带队,抽调

熟悉经济工作、农业工作、立法工作的

精兵强将,到四平、白城、长春、松原４
个产粮大市开展调研.三是高效深入.
认真梳理调研内容和问题,做到带着问

题下去、围绕问题讨论、针对问题建议.
聚焦黑土地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盐
碱地改良、种业创新发展、农机农技研

发推广、水利工程建设、产业融合发展

等内容,共到１１个县(市、区)２２个点

位进行实地调研,召开多方参加的座谈

会５次,深入了解了加强黑土地保护促

进“千亿斤粮食”生产工程的情况.此

外,还委托其他未到的市(州)、扩权强

县试点市人大常委会开展调研,并报送

调研报告.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作进展情况

今年是国家黑土地保护法实施的

第一年,也是省第十二次党代会部署实

施“千亿斤粮食”生产工程启动年.全

省大力加强黑土地保护,全力发展粮食

生产,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坚持做好顶层设计.成立了

由书记、省长任双组长的粮食安全工作

暨黑土地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各市县也

成立了相应的议事机构.工作专班、黑
土地保护专家委员会等针对性、操作性

强的工作机制纷纷建立.实施市州粮

食安全责任考核,压实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出台了加强粮食生产３０条、加强

黑土地保护３８条、现代种业创新发展

１８条等政策措施.编制并实施了«吉
林省黑土地保护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吉林省“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

规划»已报国家审核.
(二)多措并举保护耕地.全面推

行“田长制”,进一步压实耕地保护责

任,建立全流程、全链条、全覆盖农田保

护机制和监管网络.加强黑土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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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实施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和建

设项目２４５万亩,“梨树模式”等保护性

耕作面积３２８３万亩,规模居全国第１
位.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４０３０万亩,
２０２２年计划建设５００万亩,目前已完

成３０９万亩.累计示范推广应用水肥

一体化技术面积２００万亩、治理盐碱地

２１０万亩.白城市建成农田灌溉井１３
万眼,全程灌溉面积１３６０万亩,全程灌

溉率７８５％.松原市实施灌区续建配

套、中小河流防洪等重点工程,年度粮

食增产３３亿斤.
(三)推进重点领域攻关.实施“黑

土粮仓”科技会战,筹建黑土地保护与

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启动重大科技专

项,设立百余个黑土地保护相关研究课

题,集中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建设３个

万亩级、３０个千亩级示范基地和一批

示范点,集成推广黑土地保护治理技术

和模式.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和育

种科研攻关,累计收集保存种质资源

１５万份,创建南繁育种科技创新中心,
发展科研育种创新平台２０余个、团队

５０余支,推广审定品种３０００余个,现
已克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功能基因

２００多个.加快智能高端安全农机制

造项目建设,中联智能农机公司填补省

内智能农机和大马力拖拉机空白,秸秆

还田精量免耕播种机械和秸秆捡拾打

捆机械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四)不断激发内生动力.实行产

粮大县国家、省级奖励叠加奖补,对前

１０名产粮大县给予资金和项目倾斜;
将加工业重点向产粮大县布局,优先支

持产粮大县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发展产

地初加工、食品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

利用,不断提高地方重农抓粮的积极

性.不折不扣落实国家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强农惠农政策,
应对农资价格上涨下达实际种粮农民

一次性补贴１０７９亿元;通过“龙头企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或农户”模式,
提升产业联农带农的作用,推动企业和

农户在产业链上优势互补、分工合作,
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不断提

高农民种粮积极性.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省粮食产量已经达到８００
亿斤阶段性水平,在高起点上继续保持

粮食发展的良好势头,实现１０００亿斤

粮食产能新目标,面临着更多的问题和

挑战,主要表现为“四个并存”:
(一)粮食增产的资源消耗与生态

保护的硬性约束并存.我省在现有基

础上增加２００亿斤粮食产能的途径只

有两条,即提单产、增面积.在当前技

术水平下,提高单产必然增加化肥、农
药的投入量,势必会产生更多的面源污

染,而当前日益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法

规制度约束直指农业生产资料大量投

入造成的面源污染;增面积需要开发的

耕地后备资源主要在白城、松原,与沙

化盐碱化区域重叠,生态环境恢复治理

与增强粮食安全保障面临两难.特别

是我省生态保护红线最终成果及各地

区国土空间规划成果尚未发布,耕地后

备资源开发可能与其存在冲突.同时,
新增耕地灌溉用水需求中有４８６％的

指标尚未解决.
(二)农业关键技术创新滞缓与耕

作技术革命迫在眉睫并存.种子是农

业的“芯片”,我省粮食产量从２００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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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升到３００亿斤、４００亿斤直到７００亿

斤、８００亿斤,良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当前,我省作物育种仍处在传统

常规育种阶段,生物技术育种应用刚起

步,研发品种多为改良型,具有突破性

的原创新品种极少.我省粮食再增产

２００亿斤,亟待育种技术上的突破.由

于长期的掠夺性经营,黑土地比开垦初

期退化严重,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比,我
省４０％黑土地腐殖质层从６０－７０厘

米减少到３０厘米左右,耕地有机质下

降３０－５０％.这些问题暴露出传统耕

作方式不合理、田间管理不科学,导致

耕地基础地力、产出能力不断下降,直
接影响粮食产能的稳定提高.

(三)基础设施薄弱与自然灾害频

发并存.我省有水蚀、风蚀、冻融、沙

化、碱化、荒漠化等多种类型自然灾害,
虽然近年持续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防灾抗灾减灾能力不断提高,但“靠天

吃饭”的问题仍未根本改善,抵御灾害

的能力仍然较弱.农田基础设施老化,
田间渠系不配套,“毛细血管”不通畅,
一些地方“旱不能浇、涝不能排”的问题

突出;各类治理工程缺乏系统谋划,全
省黑土区６万多条侵蚀沟仅有５０００多

条得到治理.
(四)地方财力投入不足与农业生

产要素支撑不强并存.２０２０年,全省

县域财政支出２０７２２亿元,是财政收

入的７４倍,有些县财政支出达到收入

的１０倍以上,生存和发展基本依赖中

央和省里的财政支持,难以拿出更多财

力搞农田基本建设.同时,农业特别是

粮食生产风险性、低收益性,严重影响

了生产要素向相关领域聚集.农业特

别是粮食产业融资难度大、金融机构门

槛高,全省县域各金融机构存贷比平均

在５０％左右,只有个别银行保证农民

春耕贷款;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第
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省县域全部

存在人口外流问题,榆树市比２０１０年

减少３２万人,很大一部分是农村青壮

年,“７０后不愿种地,８０后不会种地,９０
后不谈种地”情况普遍,“谁来种地”的
问题日益突出.

三、几点建议

从省情和现实看,实施“千亿斤粮

食”生产工程,根本在耕地,出路在科

技,动力在政策,基础在农民.为此,要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高位协同发

力,紧扣关键节点,向耕地、科技、政策、
农民等一些决定性因素要粮食,实现增

产２００亿斤粮食目标.
(一)提高政治站位.加强黑土地

保护、实施“千亿斤粮食”生产工程,是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生动实践,是
我省对党中央的庄严承诺,是坚决扛稳

粮食安全重任的具体行动.因此,要全

面深化与提升对黑土地保护、“千亿斤

粮食”生产工程的认识.我省是农业大

省,对农业而言,粮食生产是“脸面”,黑
土地保护则是“躯干”,要保障吉林农业

健康发展,必须长期扭住黑土地保护这

一根本不放,广泛开展宣传,引导群众

关注黑土地资源,增强保护黑土地意

识,呼吁全社会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
共同营造黑土地保护的良好社会氛围.
我省农业“双千工程”不仅仅是养牛和

增粮的问题,而且关系全省“三农”工作

的全局,涉及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

—３７—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３６期(总第２９６期)



革、技术进步提升、各项政策调整、增加

农民收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我省打

造农产品及深加工和食品细加工万亿

级产业的底气所在.要统筹谋划,站在

全局、全面、全方位的视角推动工作.
(二)强化高位协同发力.建议省

委出台综合意见,指导高校在大学生职

业规划教育中加入结合省情农情的返

乡创业内容,鼓励各地开展大学生和青

年农民工带着技术、信息、项目、资金返

乡创业“四带一返乡”模式的探索.建

议省人大常委会加快我省黑土地保护

条例、耕地质量保护条例、实施农业技

术推广法办法等法规的修改工作,适时

开展“田长制”立法,加快出台“推动肉

牛产业发展”和“千亿斤粮食”生产工程

的决定;定期听取省政府关于黑土地保

护工作的专项工作报告,每年围绕“千
亿斤粮食”生产工程选取１－２个题目

开展连续监督.建议省政府积极与国

家有关部委和相关省、区进行沟通协

调,解决新增耕地用水指标缺口问题.
(三)持续加强耕地保护.坚持耕

地数量、质量、生态一体化保护,采取稳

数量、提质量、保生态“三位一体”的工

作举措,努力提高耕地的可持续利用能

力.一是稳定耕地数量.落实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牢牢守住国家下达的

９１００万亩耕地保有量和７３８０万亩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任务,坚决遏制耕

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建立健全

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实施好耕

地后备资源的开发利用,稳定增加耕地

数量.二是提高耕地质量.以良田建

设工程为载体,实施中、东、西部耕地差

异化保护利用措施,大规模开展高标准

农田建设,探索丰富“梨树模式”,因地

制宜选取技术路径,特别是要综合采取

工程、农艺、农机、生物等手段,全力保

护好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同
时加强退化耕地治理,恢复和提升耕地

的基础地力、生产能力.三是保护耕地

生态.实施污染耕地治理,治理修复耕

地生态,统筹推进耕地与周边山水林湖

草沙的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
保护和提升整体自然生态系统功能,提
高耕地生态支撑能力的可持续性.

(四)大力推进科技攻关.一是抓

好新品种研发.集中力量和资源,加快

农业生物育种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培育

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把
种子这个农业的“芯片”抓在自己手中;
利用好公主岭农高区这个平台,大力开

展转基因玉米的育、繁、推工作.根据

专家测算,未来转基因抗虫耐除草剂玉

米品种的应用可为我省每年增加玉米

产量７０－１００亿斤,这将是未来我省玉

米增产的最重要路径,要未雨绸缪,提
早谋划.二是抓好新技术攻关.打好

“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的持久战,建立跨

学科、跨地区、跨部门协作机制和技术

协同创新体系,加快地力保育、耕地质

量修复、测土配方施肥、防灾减灾等技

术的创新突破和集成应用;跟踪农民在

技术使用中存在的新问题、新困惑、新
需要,探索完善技术路径、主推模式,切
实解决农民生产上的要害问题.三是

抓好新机具研发推广.加强农机装备

薄弱环节和适宜性研发,突破制约整机

综合性能提升的关键核心技术,增强农

机装备水平和竞争力.推进粮食生产

全程机械化进程、农机装备与现代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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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主体结合、农机发展与社会化服务

体系等工作层面的思路、模式创新,进
一步发挥农机在粮食增产中的作用.

(五)不断增强政策统筹.一是健

全完善投入政策.坚持黑土地保护、提
高粮食产能的公益性、基础性、长期性,
将其资金投入纳入中长期财政预算,保
障刚需;强化各类农业项目资金的集中

持续投入,形成叠加效应;发挥财政资

金的杠杆作用,通过补贴、免税、贴息、
提供贷款担保等方式,鼓励农业经营主

体加大投入,引导金融、社会资本进入,
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资金保障机

制;探索发行黑土地保护、高标准农田

建设专项债券,保障资金的长期稳定投

入.二是强化政策衔接整合.因地制

宜完善保护性耕作发展政策体系,进一

步完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耕地保护

挂钩的有效机制,探索推广农业生产社

会化服务技术补贴方式.对各类涉及

黑土地保护、促进粮食稳产增产的项目

资金进行统筹整合,提高使用效率效

益,切实发挥政策集聚效应.三是精准

有效施策.合理规划秸秆“还田”“离
田”的区域,科学测算“还田”“离田”的
比例、标准,避免“一刀切”.用好农业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资金,采取先建后

补、以奖代补的方式,重点支持管理规

范的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建设仓储

保鲜、清选包装、烘干等产地初加工设

施,进一步增强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

两类主体的服务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六)探索融合发展模式.统筹“千

亿斤粮食”生产工程和“千万头肉牛”工
程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四场”经济,探

索全链条自我循环的绿色农业发展方

式.一是推进“牧场”建设,以规模养殖

为引领,建设千头、万头肉牛养殖基地,
消化千亿斤粮食产生的秸秆,同时为秸

秆禁烧提供出口.二是推进“肥场”建
设,以村为单位,建设堆肥沤肥基地,收
集养殖基地粪污,经过生物技术处理,
生成既环保又能提高有机质的“农家

肥”,解决秸秆过腹还田问题.三是推

进“农场”建设,以农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为依托,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实现规

模化生产经营,消纳大量经过堆沤及生

物技术处理的“农家肥”,既增肥地力、
保护耕地,又解决畜禽粪便污染农村生

态环境的难题.四是推进“工场”建设,
以延长产业链条为目的,依托“牧场”
“农场”,发展农牧产品加工业,既就地

解决农牧产品出路问题,又增加了一产

附加值.同时,立足“四场”发展建设,
积极支持农民开展相关收集、运输、处
理等“围农”“围场”服务业发展,形成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良性循环模式.
(七)着力推动规模经营.一是在

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

变的基础上,引导土地有序流转,积极

培育以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为重

点的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二是鼓励现

代农业经营主体开展托管服务,因地制

宜采取全程托管、劳务托管、订单托管

等模式,促进耕地集中连片生产,打破

当前土地分散经营对黑土地保护、粮食

增产增效的制约.三是多渠道开展农

民职业培训,加快培育一大批新型职业

农民,完善农业支持政策,吸引一部分

青壮年留在农村、从事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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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全省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
开展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徐家新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

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

重要基础性地位.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民

法典正式实施以来,全省法院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贯彻实施民法典的重要

指示精神,在省委坚强领导和省人大及

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深刻把握民法典

立法精神,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
正司法,不断提升运用民法典维护人民

权益、服务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的

能力水平,推动民法典正确实施.截至

目前,全省法院适用民法典审结各类民

事案件５１９１５７件.
一、扛起司法政治责任,夯实民法

典贯彻实施基础.坚持把贯彻实施好

民法典作为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

动实践,深刻把握民法典的新理念、新
精神、新原则,始终以强烈的政治责任

感认真做好民法典学习贯彻实施工作.

一是完善民事审判机制.及时出台«民
法典施行后在裁判文书中引用法律及

相关司法解释工作指引»,全面开展相

关司法文件清理工作,共废止与民法典

冲突的办案指导文件和参阅案例６８
件,确保民法典正确统一适用.出台关

于完善审判权力制约监督体系和规范

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两个«意见»,规范

民事司法权力运行.部署开展四级法

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优化民事案

件审判流程.推进“分调裁审”机制改

革,全省法院民事案件速裁快审占比

３５％,简易程序适用率达到９３％.提

升审判专业化水平,加强商事、金融、破
产、涉外、知产、环资等审判机制建设,
全省法院共优化组建２２５个专业审判

团队.二是深入开展学习培训.制定

民法典全员轮训计划,邀请法学专家、
资深法官主讲授课,开展民法典专题培

训３４场,参训人数１１万余人次.实

施业务工作“精品工程”,组织法官干警

积极开展民法典适用问题研究.利用

“干警大讲堂”等新载体,实现线上线下

融合互补、分类分级点面结合,在全省

法院迅速兴起学习贯彻民法典热潮.
三是全面加强智慧支撑.深入推进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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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法院建设,全省法院全部实现全流程

无纸化网上办案,探索推进电子档案单

套制改革试点,全面开通电子诉讼档案

网上阅卷服务,并完成１３个区块链司

法应用场景建设,为法官规范行使审判

权、公正裁判提供智力支撑.深化司法

大数据研发应用,落实类案强制检索报

告制度,为法官办案提供类案参考、裁
判指引,促进统一裁判尺度.四是多维

开展普法宣传.认真落实“谁执法、谁
普法”的普法责任制,依托普法“七走

进”和“十百千万”为民实践活动等载

体,通过庭审直播、主题宣讲、案例发

布、新闻报道等形式,广泛开展民法典

宣传.全省法院累计在省市级以上媒

体发表宣传稿件１５６４篇,开展专项普

法活动９７７场,受众６３万余人次.充

分发挥新媒体平台作用,«百姓与法»栏
目播出民法典内容９５期;创设«漫说民

法典»微信专栏并发布普法短视频２３７
个,受众１２００万人次;歌曲«他乡的春

天»侵权案庭审直播点击量达２００万人

次.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示范引领作用,
发布２８批２６２件贯彻实施民法典典型

案例,通过“小案例”诠释“大道理”.
二、强化司法保障功能,依法保护

群众合法权益.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把贯彻实施民法典与加

强民事权益司法保护有机结合,努力实

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目标.一是坚决维护人

格尊严.深刻把握人格权独立成编的

重大意义,运用民法典审结姓名权、肖
像权、隐私权等各类人格权保护案件

７２６５件.主动适应互联网时代要求,
严厉打击售卖个人信息和利用网络传

播敏感信息等行为.辽源中院依法审

理全省首例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取得良好法律效果和社会

效果.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兼顾,依法

维护个人言论、行为自由与人格权利益

保护之间的平衡.二是平等保护财产

权益.坚持依法、全面、平等保护原则,
运用民法典审结各类财产权保护案件

３８９１３８件,推动形成明晰、稳定、可预

期的产权保护制度.严格执行刑民交

叉案件程序规则,坚决防止以刑事手段

处理民事纠纷.妥善处理民营企业产

权历史遗留问题,持续深入开展涉产权

冤错案件甄别纠正专项行动,省高院在

全国法院会议上介绍经验.正确适用

民法典添附、网络虚拟财产、非典型担

保、超级优先权等新增制度,让“有恒产

者有恒心”落到实处.三是全面加强民

生保障.依法审理教育、就业、医疗、社
会保障、生态环境等案件,更好满足人

民群众更高层次的公平正义需求.坚

决贯彻落实“保交楼、稳民生”有关工作

要求,扎实做好房地产领域风险防控工

作.统一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消除城乡

二元结构赔偿差异,解决“同命不同价”
问题.服务乡村振兴战略,适用民法典

审结涉农传统纠纷和休闲农业、乡村旅

游等新业态纠纷案件３３０７２件.集中

开展 物 业 服 务 纠 纷 专 项 整 治,超 过

９０％的案件通过诉前、诉中调解解决.
积极参与根治欠薪专项行动,速审速执

农民工讨薪维权案件４１６６件,涉及金

额６７９３万元,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

益.
三、优化司法服务功能,服务保障

振兴发展大局.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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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紧
扣全面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

略,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中展

现新作为.一是优化法治营商环境.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是最

好的营商环境”重要指示精神,接续部

署开展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专项行动

和提升行动,先后出台«暖企惠企安企

六项新措施»«助力复工复产服务企业

发展十二项措施»等一系列司法政策,
促进各项核心指标不断优化提升,长春

中院“保护中小投资者”核心指标、长春

新区法院“执行合同”指标进入全国标

杆行列.开辟涉企诉讼绿色通道,适用

民法典审结涉企案件３１６７０２件,商事

案件一审服判息诉率达９５％,保全率

跃升至全国第２位,案件实际执行到位

率同比上升１０个百分点.立足防范化

解金融风险,严控房地产、互联网等领

域经营风险向金融领域传导,审结金融

纠纷案件５５２２３件.积极推进长春智

慧法务区“五庭一院”建设,五个专业法

庭全部获批成立并挂牌运行,着力打造

全省民事审判领域改革的先行者、试验

田.二是服务创新驱动发展.围绕推

进创新型省份建设,加强对“卡脖子”关
键核心技术的司法保护力度,审结知识

产权案件１１２７４件,助力打造我省良好

创新生态.充分发挥长春知识产权法

庭示范引领作用,依法妥善审理“修正”
商标、“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先玉

３３５”植物新品种等一批社会影响较大

的案件,“皓月”商标侵权案入选２０２１
年中 国 法 院 “５０ 件 典 型 知 识 产 权 案

例”,“要素式”审判模式在全国知识产

权审判工作会议上介绍经验.加大对

中医中药、光电子等优势产业的服务保

障力度,对接通化金马药业、中科院长

春光机所等重点企业单位,提供前瞻性

法律服务.三是强化生态环境保护.
深入贯彻“两山”理念,准确适用民法典

绿色 原 则,审 结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案 件

８１４４件.成立长春环境资源法庭,深
入推进全省环境资源“１＋１０”案件管辖

机制改革.发挥查干湖生态环境资源

法庭和辽河源生态旅游法庭示范作用,
松花江、东辽河、查干湖联动保护新格

局基本形成.完善复绿补种机制,创新

推行劳务代偿等生态修复责任承担方

式.牵头成立全国首个省级环境治理

司法协同中心,为东部天然林保护、陆
上风光三峡、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等重大

生态工程提供司法保障.松原中院等

６家中院共同建立松花江流域生态司

法保护协作机制,景俊海书记予以批示

肯定.建立黑土地保护案件快立快审

快执机制,发布黑土地保护典型案例,
切实保护耕地中的“大熊猫”,相关经验

被«人民法院报»专题报道.
四、发挥司法引领功能,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准确把握民法典是

社会主义法典的属性定位,在审判工作

中坚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依
法守护人民群众共同的精神信仰和价

值追求.一是坚持鲜明价值导向.组

织开展高空抛物、坠物专项治理行动,
守护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依法

制裁“一房多卖”“先卖后抵”行为,严格

适用“禁止高利放贷”“禁止砍头息”等
规则,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民生期待.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

法说理,提升司法裁判的公信力和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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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延吉法院审理的足球场受伤索赔

案、珲春法院审理的受助人领取大米猝

死案等案件,有效引导社会公众向上向

善.二是彰显优秀传统文化底色.守

护家庭和睦关系,合理运用“离婚冷静

期”制度纠正轻率离婚行为,依法处理

夫妻共同债务纠纷,准确适用民法典继

承宽恕、胎儿利益保护等规定.依法保

护弱势群体,鼓励旁系血亲对丁克、失
独老人给予照顾,关注妇女、儿童、残障

人士权益保障,支持济弱扶困善举.积

极倡导邻里和善,妥善审理相邻权、地
役权纠纷.依法保护居住权、商品房消

费者优先权,让人民群众住有所居、居
有所安.梅河口法院审理的“党心”抚
养案入选全国法院民法典实施十大案

例,吉林丰满法院家事法庭荣获全国法

院先进集体.三是恪守社会公序良俗.
准确适用民法典正当防卫、紧急救助、
好意同乘等好人规则,鼓励善行善举,
保护见义勇为.依法保护受欺诈主体

撤销权、强化违反先合同义务者缔约过

失责任,尊重意思自治,恪守契约精神.
松原中院审理的李某正当防卫免责案、
长春经开法院审理的王某好意同乘减

轻责任案等案件,在“扶不扶、劝不劝、
帮不帮”等社会关注问题上亮明司法立

场.
五、拓展司法社会功能,助力提升

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坚持“请进来、走
出去”工作思路,推动法院主导型解纷

机制融入社会治理大格局,助力发挥民

法典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

用.一是推动矛盾前端治理.坚持把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与相关

部门联合出台１２个诉调对接意见,全

省法院引入５５９家社会调解组织２９２２
名调解人员,设立３３１个调解工作室,
各地法院诉调中心全部入驻或接入本

地综治中心或矛调中心.大力推进“一
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
在全省普遍建立“法官进网格”工作机

制,１８６６名基层法官全面对接辖区网

格,助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

平.民法典实施以来,全省法院共诉前

化解民商事纠纷２９１７６５件,调解成功

率达８８％.二是创建无讼社区村屯.
传承发扬“无讼”“非讼”传统文化理念,
部署全省法院开展“无讼社区”“无讼村

屯”创建活动.坚持法治、德治、自治相

结合,以社区、行政村为主体,以巡回审

判、“百姓说事法官说法”工作机制为

依托,以全面贯彻实施民法典为重点,
推动实现“小事不出村、矛盾不成讼”,
目前全省万人成讼率降至万分之九十

以下.三是突出法庭阵地作用.经过

２０１９年以来为期三年的持续推进,人
民法庭布局优化调整全面完成,全省规

划的２０３个人民法庭和４２８个巡回审

判点全部实质化运行,覆盖基层的“半
小时诉讼服务圈”基本形成.推进“枫
桥式”人民法庭建设,弘扬“马锡五审判

方式”,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梨树县

孤家子法庭被授予全国“人民满意的公

务员集体”称号,是全国唯一受表彰的

人民法庭.通化县二密法庭被当地群

众亲切地称为“大山里的巡回法庭”,相
关工作经验被央视专题报道.我省人

民法庭工作经验３次入选最高人民法

院典型案例.
以上是我们贯彻实施民法典的基

本情况,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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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短板和不足,主要是:学习培训

效果、普法精准度有待进一步提高,法
官适用法律能力还有薄弱环节,民事审

判后备力量不足,这些都需要采取更加

有力举措切实加以解决.今后一个时

期,我们将继续紧紧依靠省委坚强领导

和省人大及其常务会有力监督,认真落

实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进一步提升

民法典贯彻实施水平和民事审判工作

质效,为更好服务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

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不断贡献司法

力量!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关于全省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
开展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民法典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重大标志性成

果.贯彻实施民法典,是坚持人民至

上、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听取和审议

省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开展民事审判

工作情况的报告,是省人大常委会今年

监督工作的重要内容.８月上旬,省人

大常委会组成由副主任王绍俭为组长

的调研组,听取了省法院工作汇报,并
到长春市、延边州开展调研.长春市、
延边州法院和长春新区、延吉市法院分

别汇报了工作情况,召开了有检察院、
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妇联负责同

志和人大代表、律师参加的座谈会,赴
所到地区诉讼服务中心调研,并观摩庭

审,在延吉市园辉社区参加民法典宣传

活动.其他地区报送了贯彻实施民法

典开展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书面报告.

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全省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开展

民事审判工作基本情况

全省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确保民法典统一

正确实施,不断健全完善民事审判机

制,持续提高民事审判质量和司法公信

力,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吉林

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有力的司法

保障.
(一)全面加强学习宣传,夯实民法

典贯彻实施基石.一是加强组织领导,
高位谋划推进.全省法院各级党组高

度重视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将民法典

的贯彻实施当成“一把手”工程来抓,切
实发挥“关键少数”的“头雁”作用.长

春中院围绕省法院工作布局,制定学习

宣传民法典方案,统筹疫情防控和民法

典学习贯彻实施工作.二是创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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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提升司法能力.省法院下发«全
省法院民法典培训方案»,对民法典培

训工作进行部署.全省法院第一时间

为干警购置民法典相关书籍,选派办案

骨干参加国家法官学院组织的专题培

训班,引导法官关注“中国普法”微信公

众号,在线上观看专家学者授课视频,
通过线上和线下学习相结合,全面提高

学习质量和效果.四平中院打破部门、
上下级法院工作界限,全市员额法官、
法官助理、书记员、行政人员自由组成

课题组进行学习研究.三是加强民法

典宣传,维护民法典权威.严格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广泛开展民法

典主题宣传和典型案例讲解.省法院

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作用,发布一

批民法典实施典型案例,引导全社会增

强法治意识.
(二)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全力服务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是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重要指示,
适用民法典依法审结各类涉企案件.
省法院出台了«暖企惠企安企六项新措

施»«关于加强财产保全工作的意见»等
规定.白城中院开展“走访企业服务发

展”活动,院领导带头上门走访重点企

业、重点项目,解答服务保障、权益保护

等相关涉法问题.二是保障疫情防控

工作,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省法院根据

民法典相关规定,出台涉疫涉企司法文

件,完善“六稳”“六保”司法措施;顺利

审结了“巴黎春天”合同纠纷案,为企业

复工复产积极创造条件.白城中院建

立涉企微信群,针对企业涉疫法律风

险,制定«关于处理涉疫情劳动争议纠

纷若干问题的解答»,为企业提供司法

服务.
(三)加强重点领域民事审判工作,

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一是加

强财产权保护.把依法加强权利保护

和维护社会稳定作为贯彻实施民法典

的重点,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白城中院适用民法典物

权保护规定,审结财产损害赔偿、排除

妨害、所有权确认等物权纠纷案件,让
“有恒产者更有恒心”.二是加强人格

权保护.准确把握人格权保护范围和

人格权侵权认定的具体要件.延边中

院把保护人格权、维护人格尊严作为司

法审判的重要任务,积极开展人身损害

赔偿纠纷城乡标准统一工作.三是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准确适用民法典关

于绿色原则和绿色条款的规定,妥善审

理环境资源案件.松原中院主动发起

建立松花江跨域司法协作机制,为地方

党委政府河湖连通工程提供司法保障.
四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运用民

法典解决知识产权纠纷.２０２１年知识

产权日,省法院、延边中院与吉林电视

台联合举办公开审理歌曲«他乡的春

天»著作权侵权纠纷案全媒体直播活

动,直播点击量２００万,增强全社会尊

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
(四)深入贯彻民法典立法精神,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是深入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适用民法

典处理具体案件过程中,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作为重要指引.延吉市法院

在审理足球比赛意外受伤而引发的民

事赔偿案件中,准确适用“自甘风险”原
则,以司法判决引导大众合理参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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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遵守活动规则和体育道德.二是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依法合理运

用“离婚冷静期”制度,引导公众摒弃草

率离婚的行为;依法鼓励见义勇为行

为,免除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而造

成受助人损害的民事责任;依法处理赠

与合同纠纷,为济弱扶困的善举提供法

律支持.白山中院探索创新家事审判

模式,保护妇女儿童老人等弱势家庭成

员的权益.
(五)推进司法体制机制改革,打造

长效发展格局.一是不断加强民事审

判机制建设.全省法院对司法政策文

件进行全面系统清理,探索构建跨部门

专业法官会议模式,推进强制类案件检

索机制,探索法官与律师协同推进类案

检索机制.吉林中院建立完善民事案

件专业化审判工作机制,进一步细化案

件审理.二是深化多元解纷机制建设.
全省法院发扬枫桥精神,探索践行“无
讼”“非讼”文化理念,不断健全社会矛

盾多元解纷机制.辽源两级法院积极

开展“法官进网格”工作,选派优秀法官

包保辖区网格,形成法官包保、调解员

网格员参与、群众代表互助的新模式,
将诉源治理工作开展在前沿.三是升

级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全省法院普

遍推行网上立案、跨域立案,打造“交互

式”诉讼新空间,实现“一站通办、一网

通办”.通化地区法院对诉讼服务中心

软硬件设施改造,让信息多跑路、让群

众少跑腿.四是应用智慧赋能转化成

果.全省法院加快智慧法院建设,充分

运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办理案件、化
解纠纷、提供服务.积极推进长春智慧

法务区建设,成立５个专业化法庭,为

全省智慧法院建设提供示范引领.
二、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从调研的情况看,全省法院贯彻实

施民法典开展民事审判工作存在以下

问题和困难.
(一)对民法典的学习宣传有待进

一步深化.有的法院对民法典的学习

培训主动性不够,精准度、实用性有待

提高;有的法院对民法典的学习形式相

对单一,与自身业务工作结合不够;有
的法院以线上培训为主,经常与开庭时

间冲突,导致不能集中学习;有的法院

对民法典没有形成持久发力的宣传态

势,法院内部各部门之间协调不够,宣
传效果距离群众需求还有差距.

(二)案多人少矛盾依然突出.全

省法院受理民事案件数量持续攀升,各
级法院案件总量长期高位运行,部分地

区法院案多人少矛盾尤为突出.全省

法院２０２１年受理案件５８３８４３件,其中

民事案件３６０４７８件,占比６１７４％;松
原市宁江区法院２０２１年受理民事案件

２４８３２件,员额法官仅５１人,人均审理

案件４８７件.法官招录门槛高、招录

难、人才流失问题不断凸显.部分地区

法院连续几年退休的员额法官人数高

于符合现行入额条件的法官助理人数,
法官助理下派入额工作在积极性调动

和措施保障方面还存在问题.
(三)司法审判质效有待进一步提

高.民法典贯彻实施时间不长,适用民

法典的审判实践仍处于起步阶段;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应用在判决中

的方式方法还不够成熟,在财产权、人
格权、生态环境保护及民法典溯及力等

具体法律适用方面还需进一步彰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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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精神;在民法典尚无少数民族语言版

本的情况下,相关庭审口译用语、法律

文书用语存在不规范等情况.
(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有待

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牵涉面

广,人民群众对非诉解纷机制不够了解

和认可,对诉讼解决机制依赖性较强;
大部分乡镇和社区建立了调解机构、成
立了调解队伍,但法院与专业调解组织

协调联动机制还不完善;法院主导型解

纷机制融入社会治理大格局转型还不

顺畅.
三、工作建议

针对调研发现的问题,在听取各方

面建议的基础上,结合法院的实际,提
出如下意见和建议.

(一)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民法

典贯彻实施的重要意义.全省法院要

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切实实施民法典重

要讲话精神,从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

的高度,把民法典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

施作为系统性、长期性的重要工作抓紧

抓好.要树立新时代正确司法理念,统
筹推进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切实提高

精准适用的能力和水平,努力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要以更强的使命担当服务中心工

作,积极发挥司法职能,全力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服务保障重大战略实施,以
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高

民事审判质量和司法公信力.全省法

院要全面准确理解和掌握民法典核心

要义,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民法典贯彻实施中,用法治力量引导人

民群众向上向善.要将权利保护理念

融入审判执行工作全过程,全面保护人

民群众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及其他合

法权益.要加强对基层法院的业务指

导,促进裁判标准和法律适用的统一.
要加大判后答疑、释法、明理工作,将
“案结事了”作为民事审判的基本标准.
要加快智慧法院建设,深入推进民事审

判机制改革,深化民事案件繁简分流,
完善审判权力制约监督体系和执法司

法责任体系.
(三)加强一站式解纷机制和诉讼

服务体系建设,发挥多元解纷机制作

用.全省法院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
桥经验”,建立健全有机衔接、协调联

动、高效便捷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促进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多元化

解,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降低司法

成本,减轻群众诉累.要引导更多矛盾

纠纷通过诉前调解,加强司法指导和司

法确认.要强化府院联动,加强司法与

仲裁、行政裁决等有机衔接.要加强与

检察机关的协调配合,加强与各专业调

解组织的协调联动,发挥律师事务所和

律师等法律专业机构、专业人员的作

用,多方面推动民法典有效贯彻实施,
促进基层社会治理.

(四)进一步加强民法典普法宣传.
全省法院要增强民法典宣传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针对不同群体的特点和需

求,确定宣传方案和普法内容,在全社

会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

围.要建议有关部门出台少数民族版

本的民法典.要按照“谁执法谁普法”
的要求,进一步落实法官以案释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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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让民法典真正走到群众身边、走进

群众心里.要做好民法典典型案例的

选编、发布和宣传工作,充分发挥典型

案例的法治引领和社会导向作用.
(五)加强法官队伍建设,着力提升

民事审判履职能力.全省法院要建立

适合民事审判工作特点的人才引进、培
养、选拔、交流、考核机制,优化配置专

业力量,激发审判队伍活力.要协调有

关部门解决法官培养选拔周期过长、后
备力量不足问题.要着力提升法官政

治能力、法律适用能力、应对舆情能力、
新技术应用能力.要增强法官学习培

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强化法官办理新

型疑难复杂案件的能力.要加强基层

基础建设,优化司法资源配置.要全面

加强执法司法规范化建设,努力锻造一

支让党和人民群众信得过、靠得住、能
放心的高素质民事审判队伍.

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

２０２２年９月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安全生产
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办公厅关于请研究处理‹吉林省人大常

委会关于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报

告的审议意见›的函»(以下简称«审议

意见»)收悉.省政府高度重视,责成省

应急管理厅会同省公安厅、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消防救援

总队,对«审议意见»中提出的四点意见

建议,逐条分析研究,提出改进措施,全
力抓好落实.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一直以来,省政府始终将安全生产

摆在突出位置来抓,紧紧围绕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重要指示精神,从拥护“两个确立”、践
行“两个维护”的高度,牢固树立“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以“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和如履薄冰的紧迫感抓好

安全生产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一)坚持以上率下,省领导带头狠

抓安全生产工作.俊海书记、韩俊省长

先后８次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专题部

署、１６次作出指示批示,反复强调要坚

决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落到实处.蔡东常务副省长

常态化听取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第
一时间部署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
靖平,副省长始终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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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多次赴实地检查督导;刘凯副省长

多次调度安全生产工作;金波、福春副

省长等省政府领导对分管领域安全生

产工作也都及时作出部署.省委、省政

府领导同志强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高位推动,督促各地、各部门紧盯安全

生产不放松,形成全省上下齐抓安全生

产的工作格局.
(二)强化统筹推动,坚决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决策部署.省安

委会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责

任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实

施意见»,将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十
五条硬措施”进一步细化为４４条具体

措施,坚决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在我省落地落实.省安委会印发«全
省安全生产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

作方案»,深入贯彻省委关于安全生产

决策部署,认真落实俊海书记“要一盯

到底,整出应有效果”的批示精神,按照

«吉林省纪委关于加强全省安全生产领

域监督工作的意见»要求,深入开展全

省安全生产领域风险隐患调研,有针对

性提出应对措施,以治本之策,着力解

决全省安全生产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三)迎接党的二十大,部署开展安

全生产“百日攻坚”专项整治行动.省

安委会印发«全省安全生产“百日攻坚”
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全面贯彻省第十

二次党代会精神,以全省安全生产大检

查为主线,针对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规

律和特点,重点突出季节性、关键性、针
对性、全面性、差异性,坚持全面治标与

源头治本相结合,坚持重点整治与系统

治理相结合,坚持集中攻坚与形成长效

相结合,着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全力打通安全责任和监管“最后一公

里”,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

稳定环境.截至目前,全省安全生产

“百日攻坚”专项整治行动累计召开部

署会议２６６６次,成立各类检查组２５５
万个,检查企业１７５０万户次,排查整

治各类风险隐患１４５８万处,约谈２９４
人,行政处罚３０３２５万元.

(四)落实“五化”闭环工作法,持续

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工作.通过“清单

化”台账管理,逐项列出安全生产任务

清单、问题清单、隐患清单、责任清单,
确保责任清晰、问题明了、执行性强;通
过“图表化”挂图作战,实时掌握安全生

产检查计划、工作进度和工作流程;通
过“手册化”规范操作,制定工具书、口
袋书,做到随用随查;通过“模板化”推
广应用,在农村道路运输、建筑施工、城
镇燃气、有害气体防范等方面形成可复

制推广的模板集;通过“机制化”保持长

效,总结提炼微观具体指导“六个步骤”
以及日报告日点评、“四级联动”监管、
点线面结合等工作机制,保障安全生产

工作快速落实、高效运转.截至目前,
全省共制定６１９类作战图集、６０２类流

程图、５８０类监管手册、３１８类模板、４６５
类机制.年初以来(截至８月末),全省

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７３１起、死亡２２３
人,同比分别下降４０９％和４６５％,与
去年同期相比少死亡１９４人,安全生产

形势持续向好.
二、关于进一步突出关键重点

省政府紧盯重点地区、重点领域、
重点行业易发多发安全风险,全力推进

交通运输、危化品、矿山、建筑施工、消
防等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大检查,深入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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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整治问题隐患,确保不留死角、不留

隐患.自全省安全生产大检查开展以

来,全省共成立检查组４１１万个,共检

查企业单位２５１４万户次,发现并督促

整改问题隐患整改１３０３万处,约谈问

责１２７５人,罚款１０８５４１万元.煤矿、
化工、烟花爆竹、轻工、冶金、有色、纺
织、水上运输、航空运输、渔业船舶、农
业机械等 １１ 个行业领域实现“零亡

人”.
(一)强化交通运输安全.出台«吉

林省交通运输安全应急“十四五”发展

规划»«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交通运输

安全生产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为交

通强省建设和全行业安全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持续推进落实包含２１个模板

的«农村交通安全治理模板集»,完成农

村平交路口改造５１７３个,累计增设警

示标识和监控设备７５３万个,招录辅

警２６２９人.紧盯敏感节点和易肇事违

法行为,全警动员、全员上路,持续推进

酒驾醉驾集中夜查、城市工程运输车专

项治理、货车超载违法行为专项整治、
农村公路“两违”专项整治、公路大型车

辆“不疲劳、不超速、靠右行”专项治理、
重点车辆交通安全集中整治等行动,查
处国省道６类重点违法行为８３万起、
５类农村道路重点违法行为３３万起、
酒驾醉驾１６６万起,完成农村公路路

口路段重要设施改造,农村公路与国省

道平交路口减速带或减速震荡标线应

上尽上,全力以赴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

通,圆满完成“三个不发生”工作目标.
按照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工
作部署,扎实开展普通公路隐患大排查

大整治专项行动,普通公路实施危桥改

造３５２座、安全隐患整治５５６８处、安全

生命防护工程５０７４公里.持续推进水

路运输领域安全整治专项行动,印发

«吉林省长期逃避海事监管专项整治行

动方案»,扎实开展水上无线电秩序管

理专项整治,夯实水上交通安全执法基

础.
(二)强化危化品安全.开展全省

危化品企业安全生产大检查,重点围绕

政府层面９项内容、企业层面１０项内

容及安全风险集中治理８项重点任务,
采取“消地结合”模式,成立１０个检查

组,完成对７４户企业３０８处重大危险

源的全覆盖检查,发现隐患６６７处.出

台分级分类监管办法,落实４５２户危化

品、医药生产企业日常监管主体.进一

步规范危化品领域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坚持每２个月开展一次专业化、规范

化、精准化监督检查.已部署开展危化

品仓库、安全仪表、装卸站台、基础管

理、培训教育等５项整治,共发现整改

各类问题隐患６０００余处,取得了较好

效果.危化品登记系统企业审核率和

办结率均为１００％,全国排名双第一.
深入推进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专项整治,
全省出动执法人员１１４万人次,排查

企业２４５６户次,排查车辆１７万台次,
排查从业人员２３３万人次,下发整改

通知书４２６份,吊销危货运输企业经营

许可３１户、吊销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道

路运输证３７８个、吊销从业资格证８
个.目前,全省纳入监测的道路危险货

物运输经营业户共４７４户,危险货物运

输车辆１８４万辆,危货运输市场安全

有序.
(三)强化矿山安全.严格落实«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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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省煤矿企业分级属地监管办法»和

«吉林省生产建设煤矿联系包保工作制

度»,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３０万吨/年

以下升级改造(改扩建)和整改煤矿安

全监管监察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强化

煤矿安全监管.印发«吉林省规范煤矿

劳动用工促进煤矿安全生产实施方

案»,严格检查用工来源,源头管控违规

使用劳务派遣行为.开展煤矿全员安

全素质提升行动,讲授矿长安全课３０２
次,开展警示教育活动６２５次,举办各

类安全培训８７次,累计教育培训２０万

余人次.严格安全许可准入,将已委托

下放的地下矿山、尾矿库,以及高边坡

露天矿山安全生产许可和建设项目安

全设施设计审查审批权限收回省应急

管理厅负责.组织非煤矿山企业全面

开展露天矿山破碎系统专项检查、地下

矿山顶板安全管理专项整治、汛期尾矿

库防溃坝事故专项检查,切实化解各类

非煤矿山安全风险.汛期向各地区、各
矿山企业发送暴雨、洪水等灾害性天气

预警预报信息９０余条,严格执行«吉林

省矿山应对自然灾害停产撤人制度»和
«非煤矿山应对暴雨等极端天气的若干

措施»,累计临时停产停建企业２４５户,
撤离３６７９人,累计派驻监管部门驻矿

千部５７人,确保企业快速响应、科学处

置.截至目前,全省各级开展矿山领域

执法检查７４０矿次,发现并督促整改隐

患１８６１处,下达执法文书８６份,行政

处罚４２１３万元.我省率先１００％完

成地下矿山包保责任落实及矿山精准

定位,是全国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进展评估结果为“好”的１５个省份之

一.

(四)强化建筑施工安全.深入推

进落实包含３１个模板的«建筑施工安

全治理模板集»,落实建筑工地网格化

包保责任制,组织全省６３４名干部包保

建筑工地２３７６个,累计开展执法检查

１３万次,关停工地１９９个,罚款３９６９
万元,约谈问责２９６人.开展房屋市政

工程安全生产治理行动,重点从“严格

管控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全面

落实工程质量安全手册制度、提升施工

现场人防物防技防水平、严厉打击各类

违法违规行为、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工程

示范带头作用”五方面精准发力,成立

５个综合服务指导组,派出专家４０余

人次,对全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项目

施工现场进行了实地抽查检查,抽查工

程项目６２个,排查整改隐患４９１处.
各地区派出检查组８３６个,专家１４４人

次,检查工程项目１２５５个,检查起重机

械４１６２台,共排查整改问题隐患４５１２
处,停工整改工程项目１０７个.在公路

水路工程领域,开展“坚守公路水路工

程质量安全红线行动”,严厉查处质量

安全红线问题,强力推行了安全生产责

任保险,对全省在建高速公路建设项目

开展工程质量安全监督行政执法检查

２７５次,检查工程项目１１１个、参建单

位１４１家,发现质量安全问题３３６处,
下发整改通知书６６份,进一步压实建

设施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五)强化消防安全.新修订印发

«吉林省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进
一步健全完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明确

４３个政府组成部门的消防工作职责,
消防安全行业监管责任进一步落实,齐
抓共管水平进一步提高.各级政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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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救援机构紧盯“高低大化”“老幼古

标”等传统风险和新业态风险,聚焦人

员密集、新兴业态、商住混合、居民住宅

和“九小场所”、石化企业和易燃易爆、
仓储物流和劳密企业、重大火灾隐患等

“七类场所风险”,统筹部署推进高层建

筑、大型商业综合体、生产经营租住村

(居)民自建房、建筑自动消防设施“四
类专项整治”,不断深化基层消防、电动

自行车、电气火灾、生命通道、燃气和保

温材料“五项综合治理”,集中攻坚重点

难点问题.今年以来,全省消防救援机

构共检查单位３３万家,督促整改火灾

隐患２万余处,临时查封１８１家,责令

“三停”５７家,罚款７０４７万元,拘留４７
人,整改销案重大火灾隐患单位２０家.
公安派出所民警、辅警、“一村一警”和
社区网格员等基层社会力量依法开展

防火宣传、联合检查等工作,共发现消

防安全隐患１３万处,督促整改１２万

处,开展防火安全宣传活动４８万次,
发放宣传资料 １０ 万余份,悬挂条幅

２１３５块,张贴宣传标识２９３５张,有力

筑牢了消防安全基层防线.
(六)强化城镇燃气安全.深入推

进落实包含８３个模板的«吉林省城镇

燃气安全治理模板集»,全省各级累计

开展燃气安全检查１５９万次,执法处

罚 ２７１ 次,罚 款 ３２ 万 元,排 查 隐 患

３０２万处,督促整改完成２７２万处,
停产整顿８户,打掉“黑窝点”８处,查
处“偷盗气”案件９起.编印«城镇燃气

排查整治技术手册»«燃气行业企业安

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体系细则»等技术

文件,开展两期网上培训,燃气管理部

门及企业７１８３人参训,建立专家服务

团队,指导基层部门、企业开展好城镇

燃气安全排查整治.紧盯燃气经营环

节,排查燃气企业 ６４５ 户,发现隐患

２０６ 万 处,整 改 １５７ 万 处,完 成 率

７６２１％,未完成整改的４８９９处均落实

管控措施,明确了责任人及完成时限.
全省应建立地下管网电子地图８１家,
已完成５１家,占比６２９６％.今年拟

开工燃气管道等设施改造项目２０个,
总投资４２７亿元.年初以来,已经推

进老旧燃气管网改造４１４公里、户内

设施３８５万户.省安委会督促各地明

确餐饮企业安装燃气报警装置的监管

部 门,安 装 率 由 年 初 的 １８％ 增 至

１００％,实现使用燃气餐饮企业全覆盖.
对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经营、充
装、运输、服务等全链条安全情况开展

联合执法检查,共排查瓶装液化石油气

经营企业１０９户,排查隐患１６６８处、整
改完成 １０４１ 处,开展安全执法检查

３２４次、处罚１９次,燃气经营企业非法

经营违法犯罪立案４起,已破案２起,
涉案金额１８５万元.

(七)强化自建房安全.深入推进

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百日行动”,成立

全省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领导小组,由
俊海书记、韩俊省长任组长,是全国建

立双组长机制的３个省份之一.在国

家明确自建房安全专项排查范围的基

础上,增加８类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房

屋,做到城乡房屋排查整治全覆盖.印

发«关于加强用作经营的农村自建房使

用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吉林省农村

住房建设管理办法(试行)»,建立农房

建设规划、设计、施工、验收和建筑企业

(工匠)管理全流程的建设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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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划(用地)审批流程、建设质量、验
收登记、经营准入等方面进一步规范城

镇房屋审批,为房屋安全闭环管理奠定

基础.组织各地安委会和省直相关部

门督导推进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百日

行动”工作,共派出３２个督导检查组,
对５５个县(市、区)开展实地督导检查,
督促整改各类问题隐患１９６处,有力推

进全省自建房安全整治.全省共排查

录入自建房数量３００３万栋,其中经营

性自建房１４７万栋,非经营性自建房

２８５６万栋.经营性自建房中初判存

在安全隐患的１２９６栋,其中 A、B 级

７７２栋,C 级３３２栋、D 级１９２栋.对

C、D级危房实行一户一策、分类整治、
建立台账,确保整治一户、销号一户.
累计采取拆除、加固、重建等工程措施

的１６１栋,采取挂牌、封存等管理措施

的３６３栋,提前完成国家要求的经营性

自建房排查、鉴定、管控、录入工作任

务.
(八)健全完善应急机制.全省应

急预案体系进一步完善,修订印发«吉
林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编制«吉
林省冰冻灾害应急预案»,修订«吉林省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吉林省森林

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吉林省防汛防台

风应急预案»«吉林省食品安全事故应

急预案»,积极推进«吉林省地震应急预

案»«吉林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
«吉林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吉林

省粮食应急预案»«吉林省突发重大刑

事案件应急预案»等预案的修订工作.
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将２０２２年度１０４
项省级演练项目中的长春市地铁５号

线施工现场盾构施工涌水综合应急演

练、松原市地震救援指挥应急演练、辽
源市中石油福达加油站综合应急演练、
省通信管理局通信保障应急演练、国网

省电力公司森林草原火灾应急演练等

８项演练作为省级重点观摩项目,切实

提高各地、各部门在森林草原防灭火、
防汛、矿山生产安全事故、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等方面的应急能力.组织开展

应急力量建设情况调研,加强省级专业

救援队伍建设,完成省级应急救援队伍

装备购置项目,支持长春市双阳区矿山

救护队、蛟河市矿山救护队、通化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应急救援大队等３支省

级应急救援队伍购置装备３９４台(套),
确定省级建筑施工、城市燃气、供水抢

修、通信抢修、道路交通等专业救援队

伍７支.抓好社会应急力量建设,全省

组织社会应急力量３４支,３４８０人.截

至目前,省级演练应完成２１项,已完成

８项,因疫情原因未完成１３项,省级演

练计划外全省演练应完成８８９８项,已
完成４６１０项,因疫情原因未完成４２８８
项.

三、关于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

各级政府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

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严格落实

«吉林省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

实施细则»«吉林省安全生产“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规定»,严格执行“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
求.应急管理部门认真落实综合监管

责任,相关行业监管(管理)部门落实

“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健全安全生产

责任体系,形成完整责任链条.
(一)政府领导带头落实“一岗双

责”.各级政府将安全生产纳入政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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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议事日程,把安全发展理念具体落实

到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韩俊

省长带头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先
后８次进行专题部署,主持召开政府常

务会议,专题听取安全生产工作汇报,４
次主持召开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持
续推进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各领域隐患

排查治理.今年５月,韩俊省长和７位

副省长亲自带队成立８个安全生产专

项检查组,对９个市(州)政府、长白山

管委会、梅河口市政府和３５个县(市、
区)政府以及６７户企业开展专项检查,
累计排查治理问题隐患２６７处.省政

府领导以上率下,对各地做好安全生产

工作起到了强大的引领示范作用.自

安全生产大检查开展以来,市州级党委

政府领导带队检查２９０次,县级党委政

府领导带队检查２１１７次,进一步压实

各部门、企业单位安全生产责任.
(二)议事协调机构落实牵头抓总

职能.省安全生产委员会、防汛抗旱指

挥部、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减灾委

员会、防震减灾领导小组、防火安全委

员会、交通安全委员会等７个议事协调

机构,充分发挥统筹协调职能,对相关

领域工作调度督导、督促相关部门扎实

落实各项工作任务.针对长春“７２４”
重大火灾事故暴露出的消防安全领域

问题,先后会商３０余次、下发提示函３
次、专题部署４次,明确了公安、住建、
消防等部门消防监督管理责任,正在研

究出台«关于加强消防监督执法工作的

决定(试行)».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

全省防汛抗旱工作指导意见»,明确９
项３２条措施,细化了３９个成员单位职

责分工.督促长春市完成５２处城市内

涝积水点治理工作.为全力深化工作

落实,建立省市县乡村一体扁平化指挥

调度体系,依托２万个工作群,下达信

息指令１０２万条、接收落实情况１６６
万条.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全省交通安

全委员会实体化运作的工作意见»,搭
建吉林省道路交通安全治理一体化运

作实战平台,相关部门捆绑作业、联合

运转,推动道路交通安全治理一体化运

作实战平台建设.狠抓消防基层基础

工作,构建社会化消防工作平台,全省

９３８个乡镇街道全部成立消防救援委

员会 并 实 体 化 运 行,派 驻 消 防 文 员

１０７９人,落实事业编制３２６人,打通火

灾防控“最后一公里”.
(三)行业部门落实安全监管(管

理)责任.各行业监管(管理)部门按照

“三管三必须”和“谁主管谁牵头、谁为

主谁牵头、谁靠近谁牵头”原则,结合部

门工作实际,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定期

召开会议,组织开展督导检查,强化全

链条安全监管.各行业监管(管理)部
门全面落实«吉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成

员单位及相关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任务

分工»,组织开展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

大检查,深入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确保

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形势稳定.省安

委会综合运用考核巡查、挂牌督办、提
级调查等方式,督促有关部门深刻汲取

典型事故教训,印发典型事故警示通报

５１期、提示函４４期、督办函１８期,逐
期拉清单、建台账,重要情况日调日报、
日清日结,共梳理问题３２７万项、已整

改３２４万项.同时,强化细化安全生

产各环节管理和责任追究制度,对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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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事故(事件)开展调查督办,已结案

１０起,共追责问责有关部门工作人员

４６人,罚款２９３万元,有效压实部门安

全生产责任.
(四)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针对在督导检查和事故督办过

程中发现的部分企业自查自改不深入、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措施不力、“双重预

防”机制建设不认真、隐患治理没有形

成有效闭环机制等问题,对不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的企业主要负责人重点执法,
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依法严惩,将符

合惩戒条件的相关企业列入联合惩戒

失信市场主体.１０起调查结案的事故

(事件),追责问责企业人员２６人.对

９起瞒报事故线索开展调查督办、提级

调查.深入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严厉打击矿山违法盗采、油气管道乱挖

乱钻、危化品非法生产运输经营、建筑

无资质施工和层层转包、客车客船渔船

非法运营、机动车非法改装和违规动火

等典型非法违法行为.在企业安全评

价领域,抽查企业２６户、安全评价机构

６户,发现隐患１２０处,立案处罚５户.
(五)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强化新闻宣传引导,建立预警预报信息

联合发布机制,及时向社会多渠道发布

各类预警信息２３２条,在重点时段发送

手机安全提示短信１２亿余条.先后

组织５次系列宣教活动,采用微信视频

号、抖音、快手、“科普中国网”平台同步

直播安全警示教育,“线上直播十线下

活动”等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取得明显

成效.举办首届“全省应急管理科普讲

解大赛”,开展首届“应急管理宣传作

品”“吉林好人最美应急人”“最美基

层应急工作者”评选.省级及以上主流

媒体刊发安全生产相关新闻稿件１２００
余篇,同比增长２８％,其中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３７条,吉林广播电视台２３５条,
中国应急管理报５６篇,应急部网站和

新媒体转载４１条.发挥融媒体传播优

势,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关注人数从

１２万增长到６０万,抖音、快手粉丝数

增长到１７１万,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等

媒体播出提示和应急科普宣传片２６
万余条,推动安全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四、关于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

省政府坚决落实好党中央“疫情要

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要求,
针对经济发展形势、季节气象特点、疫
情突发情况、重点领域安全风险,定期

分析研判,加强安全监管,着力解决责

任不到位、上岗培训不到位、企业安全

管理不到位,防范措施不细不实等问

题,确保了第十二次党代会期间未发生

生产安全事故.
(一)统筹经济发展与安全生产.

印发«关于切实加强复工复产安全防范

工作的通知»,针对年初停产半停产企

业陆续复工复产、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增

加、安全防范压力增大等实际情况,紧
盯一汽集团等５００户全省重点工业企

业和１９７户“专精特新”企业以及矿山、
危化品、工贸、道路运输、消防、森林草

原防火等重点领域,坚持因地制宜、分
类施策,督促各地、各部门严格落实企

业复工复产各项安全措施.各地、各部

门共组成工作组 ９７３４ 个,检查企业

７６１万户,治理隐患５６８万处.其中

线上远程调度企业３２５０次,线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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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企业８１９６户次,督促整改问题隐

患２８１８处,提出建议１４５３条,帮助企

业解决实际困难８６４个.各地、各部门

针对不同企业潜在的各类安全风险,采
取“一企一策、一厂一函”,对１７１万户

企业和５０９处建设项目“点对点”发送

１８万份提示函,做到“一企一函”,督
促企业严格落实复工复产期间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研究制定稳定经济发展

相关政策,对存在安全隐患的企业杜绝

“一停了之”,主动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

题,做到既消除安全隐患,又不影响生

产经营,实现以高质量安全服务高质量

发展.
(二)强化疫情防控期间安全防范.

面对疫情期间保供企业超强度运转、生
产企业员工空岗顶岗、停产企业隐患积

聚等实际情况,实行“线上十线下”协同

发力,日调度２６１万次、日点评１２０３

次,并对２３１户危化品企业、９７处矿山

实行驻企包保,对１１８户３６９个危化品

重大危险源和１１５座尾矿库(２７座“头
顶库”)实施全天候监控,确保重点领域

安全生产.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

防控期间消防安全工作提示函»«关于

全力应对疫情影响扎实做好关键时期

火灾防控工作的通知»«方舱医院消防

安全管理要则(试行)»,出台疫情特殊

时期线上消防监督检查指导意见,建立

同疫情防控常态化相适应的消防监督

执法模式,指导医疗机构、集中隔离点、
核酸检测点、方舱医院、临时卡点、防疫

征用宾馆等涉疫重点场所落实日常值

班制度,有针对性排查整治用电、用气、
用火、消毒制剂存放、氧气瓶存储和使

用、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道占用堵塞等问

题,突出抓好防疫物资管理,确保疫情

防控期间全省安全稳定.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名额分配和选举问题的决定

(草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六次会议关于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和选举问题决

定如下: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新一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名额问题的通知»中明确,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５２０名,与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相同.

二、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１１个选举单位依法选举产生.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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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单位应选的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别为:长春市１１０名,
吉林市６５名,四平市３３名,辽源市１９名,通化市２８名,白山市２４名,松原市３０
名,白城市２８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３９名,梅河口市１０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３０名.其余１０４名由省人大常委会依据法律规定另行分配.
三、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少数民族代表应占１５％左右;归国

华侨代表应占１％左右;妇女代表的比例要比第十三届有所提高;基层代表特别是

一线的工人、农民、专业技术人员代表的比例要比第十三届有所提高;领导干部代

表的比例不得超过第十三届.连任的代表应占一定比例.
四、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８日前选出.

说　明

　　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明年年初省十三届人大届期将满,将进行换届选

举,省人大常委会需对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分配和选举问题作出决定.
１ 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及分配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新

一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问题的通知»(常办明发〔２０２２〕２４
号)中明确,新一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仍按１９９７年５月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名额的决定»执行,不再重新确定.根据这一规定,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名额

仍为５２０名,与十三届相同.
因公主岭市划归长春市代管,２０２１年市(州)人大换届选举时经请示全国人大

和省委同意,在省人民代表大会换届时,公主岭市不再选举产生下一届省人大代

表,不再单独组团参加下一届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因此,在２０２３年的省人大换

届选举时,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团由十三届的１２个调整为１１个.
拟分配给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名额仍为３０名,与十三届

相同.其余１０个选举单位共分配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名额３８６名,各选举单位拟

分配的代表名额与十三届相比总体保持稳定不变,仅将原单独分配给公主岭市的

１４个代表名额划入长春市的省人大代表名额中.
另行分配的１０４名代表名额,占代表名额总数的２０％,拟作为其他应选名额,

由省委统筹掌握.主要用于保证省直机关下派代表名额,根据工作需要和实际情

况分配到各选举单位选举产生.
２ 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代表结构.按照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和«中共中央关于认

真做好省、自治区、直辖市领导班子换届工作的通知»(中发〔２０２１〕２７号)精神,决
定(草案)对省十四届人大代表的结构作出了安排.中发〔２０２１〕２７号文件规定,
“基层代表特别是一线的工人、农民、专业技术人员代表的比例和妇女代表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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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有所提高,少数民族代表和归侨代表的比例要按照法律规定予以保证,代表

中的领导干部人选比例不得超过上届.”基于我省少数民族较多的情况,决定(草
案)规定:“少数民族代表应占１５％左右”,与十三届相同.为确保归国华侨代表占

有一定比例,决定(草案)规定:“归国华侨代表应占１％左右”,与十三届相同.为

进一步优化代表结构,决定(草案)规定:“妇女代表的比例要比第十三届有所提

高;基层代表特别是一线的工人、农民、专业技术人员代表的比例要比第十三届有

所提高;领导干部代表的比例不得超过第十三届.连任的代表应占一定比例.”
３ 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代表选举时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关于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中明确,第十四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于２０２３年１月选出.根据这一要求,结合实际情况,省
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将在２０２３年１月中旬召开.因此,决定(草案)规定:“吉林

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８日前选出”.各选举单位选出省十

四届人大代表后,在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前,省人大常委会将及时召开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会议和常委会会议,审查确认代表资格.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重新确定设区的市、自治州本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
(草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的有关规定,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会议关于重新确

定设区的市、自治州本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如下:
长春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为６１名.
吉林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为５１名.
四平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为５１名.
辽源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为５１名.
通化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为５１名.
白山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为５１名.
松原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为５１名.
白城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为５１名.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为５１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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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２０２２年３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地方组织法的决定,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作出修

改.决定指出:本决定通过前,设区的市级新的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

成人员的名额已经确定的,根据本决定增加相应的名额,并依法进行选举.
新修改的地方组织法规定:设区的市、自治州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名额为

２９人至５１人,人口超过８００万的设区的市不超过６１人;设区的市、自治州人大常

委会组成人员的名额,由省级人大常委会确定.
因此,对本届各市、州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额进行重新确定.长春市户籍

人口超过８００万,确定其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额为６１名,其余各市、州均按法

律规定,确定其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额为５１名.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 表 资 格 审 查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席岫峰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近期,吉林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吉

林省博大生化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长卢

银存因涉嫌违法犯罪辞去省十三届人

大代表职务的请求,白山市人大常委会

接受了白山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李宇

忠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辞去省十三届

人大代表职务的请求.依照代表法的

有关规定,卢银存、李宇忠的代表资格

终止.
至此,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实有代表５０３名.
现报请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予以公告.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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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８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一、任命宫斌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二、任命孙陶轶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免去其吉林

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职务.
三、任命米于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审判员.
四、任命朴哲权为珲春林区基层法院立案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五、免去张启文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

务.
六、免去刘佳民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职务.
七、免去崔猛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八、免去赵英、李玉娟、侯佳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九、免去赵书楠的吉林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员职务.
十、免去姜福友、姜玉先的吉林省长春林区中级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

员、审判员职务.
十一、免去刘家利的红石林区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十二、免去魏广前、玉常镇的珲春林区基层法院综合审判庭审判员职务.
十三、免去马延青的敦化林区基层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

务.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８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一、任命马立东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二、任命刘林、姚晓磊为吉林省临江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三、免去刘勇的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四、免去韩东的吉林省江源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五、免去柳馨哲的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延边林区分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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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检察员职务.
六、免去焦长保的吉林省汪清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七、免去金永男的吉林省和龙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八、免去李松浩的吉林省白河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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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六次会议日程

９月２７日(星期二)
上午９时　　　　第一次全体会议　　　　贾晓东主持

一、听取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李国强关于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１－８月份执行情况的报告

二、听取省财政厅厅长刘化文关于«吉林省发行２０２２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有

关情况及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的说明

三、听取省财政厅厅长刘化文关于２０２１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

专项报告

四、听取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汪学军关于加强黑土地保护促进“千亿斤粮食”生
产工程情况的报告

五、听取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马军关于«吉林省黑土地保

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

六、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鲁晓斌关于«吉林省土地管理条例(修订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七、听取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车黎明关于废止«吉林省农民负

担管理条例»等三部地方性法规的议案的说明

八、听取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大成关于«吉林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工作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

九、听取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韩沐恩关于«吉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十、听取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韩沐恩关于废止«吉林省信访条例»的议案的说

明

十一、听取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徐家新关于全省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开展民

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十二、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席岫峰关于个别代

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十三、听取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席岫峰关于对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和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任免法职人员的审议报告

十四、供职发言

下午２时　　　　分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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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吉林省土地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关于废止«吉林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等三部地方性法规的议案

审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工作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吉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修正案

(草案)»
审议关于废止«吉林省信访条例»的议案

审议«四平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
审议«四平市城市供热条例»

９月２８日(星期三)
上午９时　　　　分组会议

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决定(草案)
审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名额分配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审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重新确定设区的市、自治州本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审议人事任免事项

审议省政府关于«吉林省发行２０２２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有关情况及预算调

整方案(草案)»的议案

审议«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省政府关于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１－８月份执行情况的报

告

结合审议省政府关于２０２１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书面),审议

省政府关于２０２１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省政府关于加强黑土地保护促进“千亿斤粮食”生产工程情况的报告

下午１时４０分　 主任会议

下午２时　　　　分组会议

审议省法院关于全省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开展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审议省政府关于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

告(书面)
审议拟交付表决的地方性法规和决定草案、相关决议草案

下午３时　　　　第二次全体会议　　　　王绍俭主持

一、表决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决定草案

二、表决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分配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

案

三、表决地方性法规和决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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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表决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吉林省发行２０２２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和调

整预算的决议草案

五、表决省人大常委会关于重新确定设区的市、自治州本届人大常委会组成

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

六、表决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七、表决人事任免名单草案

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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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六次会议出席情况

一　组

　　　出 席:　马　军　李岩峰　赵守信

高广滨　王绍俭　彭永林　韩沐恩　于广臣

王成胜　车黎明　李晓英　肖方举　冷向阳

陈　立　庞景秋　席岫峰　隋明利　蔡　莉

　　　请　　假: 王　萍　姜虎权

　　　列　　席: 曹金才　张国辉　于　平　许富国　虞学德

马喜成　沈大棚　刘兆亭　吴相道　李兆宇

梁　弘　杨绍忠

二　组

　　　出 席: 王兴顺　朴松烈　林　天

田锦尘　张焕秋　庞庆波　丁兆丽　于洪岩

刘春明　孙忠民　李红建　李和跃　谷　峪

林洁琼　赵亚忠　鲁晓斌

　　　请　　假: 张宝宗　金寿浩

　　　列　　席: 王立平　张俊英　李　静　姚树伟　冯尚洪

崔会利　于洪渊　王玉明　李天林　张茗朝

徐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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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组

　　　出 席:　万玲玲　杜红旗　曹振东

贺东平　贾晓东　于　谦　王天戈　朱广山

李凯军　吴　兰　陈大成　金光秀　郑立国

郝东云　徐崇恩　高劲松　常晓春　葛树立

　　　请　　假: 杨小天　秦焕明

　　　列　　席: 蒋延辉　齐　硕　张全胜　高　巍　荣雅娟

王　强　韩金华　陶立春　姜　丽　韩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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